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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第一卷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千二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一 

月十二日期间的报告。 本卷包括该报告的附件一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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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附-件一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的组织



A. 理事会的设立

1 . 大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曰第2 1 4 5 (x x i) 号决议中宣布结束南非 

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将该领土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 依照这一决定，大会 

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以第-2248 ( S - Y )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

由十一个理事国（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 

巴在斯坦、土耳其、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组成，负责管理该领土，尽量由该领土人 

民参与，直到达成独立为止。

2 .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了该理事会第一次报告® 之后，于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第2 3 2 5 ( x x i l )号决议，其中注意到南非拒绝同联合国合 

作执f i第2145(xxe)和2 2 4 8 (^ V > f•决议并请读里事会—切方法完成大会所授予的任务。"

3 . 次年, 大会在计及该领土人民代表同理事会协商时所表示的意见，于一九六 

八年六月十二日第2 3 7 2 (：0 ；1 1 )号决议中宣告，依照西南非洲人民的愿望，此后西 

南非洲应改称纳米比亚，其理事会亦应改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4 . 大会于第二十七届会议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031 (X X V I I) 号 

决议第1 2段决定增如理事会的成员。 在当天第二一一匹次全体会议上， ，大会认 

可 布 隆 迪 、 中 国 、 利比里亚、墨西哥、波兰、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提名为理事会理亭国。

5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曰第3111 (XXV工工I )号  

决议中承认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

人民真正的代表，并表示支持这个运动加强民族团结的努力。

6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 2 9 5 (x x ix ) 号决 

议第七卞中决定进一步增加理事会的成员。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三二五 

次全体会Î义b 大会认可阿尔及利亚^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博茨瓦纳、芬兰、海地

和塞内加冬提名为理事会理事国。!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4 , V B 8 9 7 号文件。



7 . 仁千^ 理事国绍成：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孟加拉画、博 

灰瓦纳、布 I t迪、智利、中Ü、哥伦比亚> 埃及、芬兰、圭亚那、海地、印度、印 

度尼西亚^ 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8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依照既定的安排，非 洲 统 經 织 （非统祖级) 和 

南非洲人民组级（西南非民组）的代表继续以观察员的资格出，理事会的会议。 

多哥代表团也取得了观察员的地位。

B . 分派给理事会的任务

9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了第3295 (X X IX )

号决议，兹将其执行部分转载于下：

"大会 

• • •

- 〔基本原则：1 ®

"1. 比亚A民依照大会第1514 ( X V ) 及 2621(X3CV) 号决议以及

后来的各项次议，享有不容剥夺和不可侵犯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 2 . 重申纳来比亚民族解放运动,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 

真正的代表，并支持这个运动加强民族团结的努力；

" 3 ,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使用他们所有的一切方法进行反抗南非非法占 

领其领土的斗争是合法的；

" 4 , 强烈遵责南非政府完全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和联合国的决 

定与决议，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坚持拒绝从纳 

米比亚撤出，并以加强压制、强制实施其种族隔宵政策，将领土分制为"班图 

斯坦 " 而竭力巩固其非法领；

" 5 . Ü 南非立即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撒出其一切军队与部跃及 

其行政机构，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自由与独立；

® 方括狐中的小标题是为了便于查阅而加进去的，



" 促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以及安全 . 

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 

比亚的非法占领；

三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核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报告书,®'包括其中所载的结论，建议 

及拟议的i作方案，并决定拨出充足经费以供执行的用途；

" 2 . 逸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从其《算中提出充足的经赛资助驻纽约 

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办事处，以确保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

在联合国的正当代表权；

" 3. 决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担任联合国纳来比亚理事会所核准的 

任何任务时，支付该代表的费用；

" 4 . 同意提供毅费，以便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考 

虑并建议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增加工作人员和顾问，使专员能够执行由 

于理事会的决定而可能由其办事处承担的任何更广的工作；

© «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4号》( A/9624)和《补编第24A号》

(A/9624/Add. 1)。



" 1 . 再次要求尚未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有 

关规定 , 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国家，同自称代 

表纳米比亚行事或采取与纳米比亚有关行动的南非终止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 

或其他方面的关系；

" 2 .  Ê 请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和其他措施，迫使南非瑪照大会 

第 2 1 4 5 (X X I )号和第2248( S—V I 》号决议以及后来各项决议立刻撤出纳 

米比亚；

" 3 . 又请所有在纳米比亚欲清领事代来的国家, 不论是正常的或名举的 

代表，停设这种代表，并要求在南非设有领事而兼赞驻纳米比亚领事事务的所 

有国家，撤消此种委派；

"4 .  所有国家不要支持和资助在纳米tb亚的任何Î种族購离活动；

" 5 .  f 遂所有国家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充分合作，以便执行它的任

务；

"6 . i 所有国家与西南非洲人民組织合作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一切必要 

的道义和物质援助，使他们能继续进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 7 . 藍所有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充分道用并遵守联合国纳米比

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制定的关于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的各项 

规定® 许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协助保找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 8 .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对其自粮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权利,并遵责某些 

国家继续’支持那些从事剥削纳米比亚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外国經济和其他利益的 

政策，有时此种剥削已使自然资源将到枯竭的程度；

" 9 . 直所有会员国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纪念并宜传纳米比亚曰， 

并为此发行特别纪念邮票；

⑥ 《同上，补 顧 24A号》【V 9 6 2 V A d d  1 ) , 第 8 4 段， 〔该法令定本已在《纳

米比亚官方公报第一号》中发布。 ）



‘‘ 1. 1 秘书长指示在一个非洲国家内设立联合国无线电台并为此事提供 

充足经赛，这小无线电台的任务是使用纳米比亚的各种语言播送无线电节目， 

向纳米比亚人民报告联合国专解放纳米比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打击种族 

主义等方面的政策，以及为了实现全世界非殖民化而采取的各相步骤；

" 2 . 遣秘书长指示秘书处新闻厅：

( a ) 加强情报传播方面的活动，使世界舆论和大众新闻机构更充分 

地了解纳米比亚的局势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0)》 为 充 《纳米比亚公报》的篇幅和发行量供给所需一切 ;

( ° ) 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共地方设置照片展览，以便使参观者知道纳 

米比亚的情况发展；

( d ) 取得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任务时编制的全部电视节目， 

并把这些影片以及联合国拍制的" 被出卖的纳米比亚" 一片和其他有关纳 

米比亚的适当影片广为分发 ;

" 3 . 遣大会所有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讨论纳米比 iE的权利和利益时， 

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西南非洲人民趙织的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并就可 

能涉及纳米比亚人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决议草案与理事会和那个組织进行密切协 

商；

六、{ 由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劫 )

" 1 . 遣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采取必要步骤，使纳米比



亚能激代表参与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 2 .  ÿ 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姐织，保üli纳米比亚人在各会 

员国公民的同样基挑上，享有领受各机构和组织所提供奖学金的资格，并在可 

能时，使纳米比亚人在各会员国公民的同样基袖上，受雇于有关机构；

"3 . â 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組织，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协商各自在职权范围内，对纳米比亚人％特别是他们的 

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 4  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协商，为纳米比亚订定 

一个指示性规划数字；

" 5 .  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市基金

組织和国除复兴开发報行，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建商，以 

保证这些机构和组级在可能须与南非合作的方案和工作上，遵守它们按照一九 

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和有关联合国决议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

“ 6. ÿ 所有政府间和非政府組织、机构和会议，确保纳米比亚的权利和 

利益得到保障；在这方面，遇渉及纳米比亚权益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摩在适当情况下参加会议；

“ 1 , 直所有关心解放纳米比亚的政府風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会议，与

西南非洲人民姐织和联合国纳米比理事会合作拟订援助纳米比亚人的方案和 

传播新闻的方案。

七/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

" 1 大会主席根据秘书长与各区域集团协商的结系，在本届大会提名增添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理事国，以便保证理事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



1 0 , 除了根据第3295 (X X IX )号决议交付给理事会的各项任务外，大会由 

于核可理卒会提送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书，％ 括其中所载的建议及所拟一 

九七五年工作方案，还授权理事会：

( a ) 设法使理事会设在纳米比亚境内；

C b )在一切必要的场合代表纳米比亚；

《0 ) 继续在联合国总部和其他地方与各会员国政府协商；

( a ) 趣续在联合国总部、非洲和欧洲与纳米比亚人会商；

( e ) 保持和加强与.非统组织的合作，并参加其会议；

( f ) 与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关建立密切合作，并作为纳米比亚合法当局，于适 

当时在它们所有的会议中取得代表权；

( g ) 在适当时与关心纳米比亚的其他姐织和会议合作；

( H )核准扩大向纳米比亚人发拾旅行证件和身份证的计划；

( i ) 趣续研究各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决议的情况；

( j ) 继续研究在纳米比亚活动的外国经济利益；

0 0 继境充当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保管机构，并保证该基金由理事会设立的 

联合圓纳米比亚基金委员会管理；

(I) 魅续不断搜集关于南非占领政权和地方占领行政当局所颁发据称适用于纳 

米比亚的一切新的和修订的法律、声明、行政命令、规则等资料连同背景资料和分 

析；

細） 彼集南非占领政权设立的" 本 土 " 立法会议所颂发全部法律的类似资料； 

( Î1 )搜集关于经济活动、特别是矿业和渔业，并据报由南非占领政权及其地 

方行政当局发给的一切特权，特许、执照等资料；

(0) 按集南非占领政权及其地方行政当局所出版关于纳米他亚的一切财政及其 

他报告；

( P ) 保持南非占领政权非法拘翁的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的最新名单；

( a ) 保持占领政权被控侵，人权，特别是使用酷刑，从事恐怖行为，以及在纳

© 《同上，补编第2 4 f》（ A/9624 ) , 第 251 - 2 6 8段。



米比亚境内破坏法治的行为的记录；

(r) 加强传播发往和来自纳米比亚的新闻资料，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驟，以确保 

更广泛的散布和增加的传播 " 纳米比亚之声 " 上的西南非人民组织市目，

( S ) 完成关于牵涉南非的双这和多这条约的行动，务使那些条约符合联合国的 

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t) 继续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嗟商关于共同体和南非之间可能速反联合国决议和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任何接触镜了解；

( U )完成关于纳米比亚边界问题，特别是沃尔维斯湾的地位^卡普里维地带及 

与安哥拉的这界问题的详细研究；

( V )根据已有的一切资料来源，就会员国履行有关联合国决议和一九七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情况，编制一个明确的研究报告。

11. 大会在审查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报告（A/9725和 COIT. 1 ; 

及理事会报告书® 中的有关各t 之后，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第3296 (XXK) 

号决议核可理事会为基金拟订的方针® ; 请秘书长和理事会继续呼吁各国政府、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向基金提供捐款；核可理事会在卢萨卡设立纳米比亚 

亚研究所的决定使纳米比亚人能够从事研究、培训和规划并进行有关的活动， 

克其是关于为纳米比亚的自由及成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国而斗争的活动，并为此 

目的，请各国政府对基金提供足够的财政捐助以便为设立和办理该研究所提供经费；

决定从联合国一九七五年度经常颜算中拨敦200, 0 0 0 美元给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请秘书长和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 1 9 7 0 )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 

于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除法院报告》，第 1 6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4 号》(A / 9 6 2 4 )及 《补编第24 A号 》 

(A/9624/Add. 1 ) .

© 《同上，补舞第24A号》（A j6 2 4 / A d d .  1 ) , 第8 1段。

© 《同上》，第 7 3 段。



c . 理事会的组织

12. 理事会继续采用主席由理亭 选 出 ，任期一年的办法， 在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千九日第二一四次会议上，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鲁皮亚，班达当选为主席•

1 3 . 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第二一五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 

选出了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如下：

第一常设委员会：易卜拉欣，吉格塔先生（尼日利亚）

第二播设委员会：彼 得 •弗拉斯齐努先生（罗马尼亚）

第三常设委员会：阿隆•已迪拉雅先生（印度）

其后 i 第一、第二和第三常设委员会又选出它们的副主席如下：

第一常设委员会：黑伊基，塔尔雅蒂耶（芬 兰 ）

第二常设委员会：阿卜杜勒，马丁博士（巴基斯坦）

第三常设委员会：诺埃尔，辛充莱（圭亚那）

1 4 . 接着由于增加了新成员和理事会主席轮流担任所弓I起的更动，主席成为 

所有常设委员会的成员后，各常设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第一常设委员会 : 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海地^ 印度尼西亚、尼日 

利亚、波兰、塞内加尔、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赞比亚。

第二常设委员会 :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博茨瓦纳、 智利!、利比里亚、墨西哥、 G 

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赞比亚。

第三常设委员会 : 布隆迪、埃及、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1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依据主席的提议，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委 

员会的各国代表以常驻代表级为准， 委员会由芬兰、印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 

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代表组成，主廣由理事会主原兼。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继续为 

委员会当然成员。

1 6 . 由三个常设委廣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仍予保留，在理事 

会主席缺席期间，由这兰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轮流主持理事会全体会议的愤例也趣 

续不变•



Î 7 , 理事会在第二一五次会议上决定将各项工作分配如下：

( a ) 第一常设委员会：

H 在纳米比亚境内设立理事会； 

a 同会员国政府进行1•办商；

曰在国路组织和有关会议中代表纳米比亚及维护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 

a 国际会议;

专门机构；

西南非民组派代表出席国际会议； 

d ‘ 理事会参加大会各委员会和小姐委员会会议Î

世界報行和国际货市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同南非的关系; 

(幼第二常设委员会：

H 关于会员国遵守决议情况，外国经济利益和立法与协定的研究，包括： 

a . 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决议的情况 i

1：) . 同欧经共同体楼商关于欧经共同体与南非之间的任何接触或谅解; 

C . 在纳米比亚活动的外国经济利益； 

d . 揭露南非在该领土的非法行为； 

e . 对牵涉南非的各种条约的行动； 

a 保持南非占领政权非法拘禁的纳米比亚政治犯登记册；

曰结束各国在纳米比亚所设领事代表； 

m 断绝对纳米比亚境内任何种族隔离活动的支持；

⑥ 由于理事会以往的决定而需要对下列事项进行的其他研究：

a .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活动和设施威勝非洲国家的独立并访碍联

合国接管纳米 t匕亚；

. 据称是南非占领政权设立的" 班图斯坦 "立法会议制订的所有法律; 

0 . 编暮南非占领政权振称在纳米比亚为经济活动特别是矿业和渔业, 

所核准的一切特权、特许、执照等资料； 

d . 南非占領政权所出版的一切财政和其他报告的捕要；



e . 保持占领政权在纳米比亚透反人权，特别是使用睡刑，从事恐怖 

行为的记录；

f  . 有关纳米比亚边界的问题，特别是沃尔维斯湾地位、卡普里结地

带和同安哥拉的边界等问题。

( 0 ) 第三常设委员会：

(一 ） 传播新闻：

a , 由联合国新闻厅采取的行动：

加强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活动；

^ 在联合国总部公共地方陈列关于纳米比亚的照片展览；

号广为分发有关纳米比亚的一•切电视节■目，包括"被出卖的纳 

米比亚 " 这个影片；

巧 为 扩 充 《纳米比亚公报》的篇幅和发行作出安排；

纪念纳米比亚日；

C . 无线电广播；

( = ) 对纳米比亚人的提助； 

a . 旅行和身份 i正件； 

b 。 纳米比亚人民代表参加理事会的工作；

(E 3 各国、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 d )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委员会：

纳米比亚人的教盲和训练以及关于纳米比亚的研究，包括：

H 在卢萨卡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

( = ) 练敦；

曰广泛的捷助方案；

W 雇用纳米比亚人；

( e ) 指导委员会和全体会议：

政，问题，包括：

(一 ） 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的撤退；

( = ) 对理事会工作方案的监祭。



1 8 » 理事会自从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送报告以来一共举行了十五次会议，

1 9 . 本报告书是理事会提送大会的第十次报告， 所叙述的期间从一九七四年 

十月十二日起至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曰止。



附件二

- 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曰

国际法 '学家委员会就纳米比亚奥万博兰地区 

一九七五年一力的选举中使用勝迫手段的情形所发表的声明

1 . 国际法学家费员会最近收到详細的報含，指出当廣在纳米比亚如何使用勝迫 

.的手段,强迫奥万博人在一月间的选举中投系，以打击非洲解放运动领袖所发起的抵制 

行动，

2 . 官方消患来源声称，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选民投票选举了三十七位奥万博兰立 

法会议 的 议 员 （其余的四十二名由政府提名）。在前次一九七三年的选举，抵制行 

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南非当局及其愧偶 

领袖欢呼最近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一" 大胜利 " ，并且宣称，这表示酉南非洲人民组织 

( 西南非民组）已经失去它对奥万博人的控制，及人民现在已经接受南非政府的"班 

围斯坦 " 政策。对选举的情况进行更详细的研究所得的结系，并不能支持这种说法。

3 . 第一，当局为了选举，增滅了大量的保安部队和官员到奥万博兰。许多装甲车 

和步兵部队进驻奥万博兰，当局又从纳米比亚的其他地区和南非调遣白人，包括•一些 

额外的医院工作人员到该地区，扩充白人工作人员的人数。一百十六小投票所由直升 

机、保安警察、奥万博兰部落警察，甚至由陆军监赞。无线电广播和其他宣传机器一 

再保证没有人会受到風肠，每一小人都应该去投票。来自赞比亚的无线电广播，鼓次 

采取西南非民粗的抵制行动，受到比平常更严重的干扰。

4 . 尽管使用了这些技俩，在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投票的最初两天看来，抵制行 

动是成功的。第一天只有2, 0 0 0 人到奥万博兰的一百寸六小投票所去投票。在温德 

和克和邻近的矿区，只有3 0 个臭万博合约工人投了票。照下列合约工人在所谓"警 

察管理区 " （即部落地区以外）的投票数字看来，第二天投票的人仍然很少：

贝塔危(2》， 得立次(1 ) ,基特曼斯胡普(1 ) ,奥兰治蒙 (0 ) ,沃尔维斯湾（2 8〉和楚梅布 

(1 4 )。 据说在奥万博兰又有1万人已经投了票。第一天的结果出来以后当局就开始

•  lU -



采取有计划的將追手段。以下是采用的一些威赋手段：

( a ) 在每一个投票人的身分证青面加上特别的" 选举印记" 。

C b )投票既不秘密也不自由。投票所的管理员 " 劝告 " 人民如何投票，而且 

常常替他们填写选票。总而言之，由于人民用抵制的方式反抗，当局的主要目标 

就是确保人民去投票所，并把他们的选票登记入簿。

(C) -劳工征暮 :f 声明不狂暮没有投票的奥万博人到南部工作。他们对奥万博 

人说： " 投票才有工作，否则就挨饿 " 。这使上万的人民没有别的办法。举例说 

在奥卢诺，三千小想被征暮到南方去工作的人到了这个咸赋，就赶到部落办事 

处去投票。

( d ) 通行证办事处的官员宣布不发通行证给想到中部或南部访问（包括渡假， 

采购、探亲、参加葬礼等）或想在访问奥万博兰后回到南方的人，除非他们投了 

票。

( e ) 担任政府公职而拒绝投票或支持抵制选举的人都被解雇或强迫辞职，或 

受到丧失医药服务及其他福利的風脉。

( f ) 接受政府抚恤金的老人、盲人，残废和智力迟纯的人被通知说，如果不 

投票就收不到抚恤金。他们因此把身分证背面的选举印记称作" 抚恤金记号，’，

( g ) 乌克瓦隆迪地区以实施公开替开1和其他野蜜刑罚声名g八藉的若西亚，塔 

波皮首长，在当地巡视，風脱人民投票，否则就不准他们种植玉米和谷物，而这 

些正是当地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作物。

叫 持 有 步 枪 、警根和部落剑的鸟克瓦隆迪部落警察把人民从家里和工地逼 

迫到投票所去投票。

( i ) 乌克瓦亚纳区的各族长成勝手下的小族长说，如果他们管区的人民没 

有殺;票就撤他们的职。

( J ) 象班图投资公司这一类的雇主告诉它们的职员要投票，否则就开除。有 

几次还确实执行了这小風脱。



0 0 选举前，公共集会和其他政治活动都根据第H 17号紧急公告而被榮止。

西南非民想在奥万博兰抗拒这项聚令，开始散发传单，号召人民抵制选举。一月

五日，他们^^图在奥卢诺举行一次集会，但被部落警察用暴力驱散。

5. 奥万博人总振三十五万。振当局的报道，已经登记了的十二万投票人中有百 

分之五十五4̂ 了系，即使象当局所说有六万六千人投了票，这仍不能代表选民的百分之 

五十五，因为在选举期间又登记了许多人以便他们能够投票。而且，还有许多重复选 

票和冒名投票的情事* 照肠迫的程度来看，居然还有这么多奥万博人没有投票，很值 

得注意，在警察这的合约工人没有受到同样的压力 , 对选举的抵制就十分成功， 

这也报有意义* 在四万名奥万博合约工人中，只有百分之四投了票。

6 . 在纳米比亚的非洲人当中，谁也不把这次选举当回事* 有一位非洲人就说 : 

" 这次选举不能说是公平和自由的选举，因为它完全是假的"。



南非国会一九七四年届会第二期会议 

和一九七五年届会第一期会议期间 

声称适用于纳米比亚的南非法律

一九七四年末期和一九七五年初期声称适用于纳米比亚的早期南非法规

法规 

信托资金保ÿ *法

缺路和港口人员养 

他金修正法

金融法 

公务员服务法

销售法

南非圣经会法

号数

一九三四年第 

三十四号

一九四一年第 

二十六号

一九四三年第 

三十七号

一九七五年第 

五十四号

一九六八年第 

五十九号

一九七0 年第 

十五号

€ ) 本使本法律适用于纳米比亚。 

© 本节冻适用于东卡普里维地区 .

提及纳米比亚的各节

第八节A 〔辅以一九七五年第五十七号法 

律第七节® ®

第八市A © © 〔辅以一九七四年第四十五 

号法律第九节）

第四节© 〔被一九七四年第七十号法律第 

七首(1)代替 ;1

第一节〔规定 " 政府 " 的定义包括" 该领 

土的行政机构"；经一九七四年第六十六 

号法律，第五十一市修正；）

第一市〔规定" 自治领土 " 的定义包括"按 

照一九六八年的西南非洲土著民族发展自 

治法第十七卞A , 已宣布为自治地区的地 

区 " ；经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八号法

律第一市 (b)修正〕

第一卞〔经一九七五年第五十七号法律第 

三十二市修正）和第二十三节A 〔辅以一 

九七五年第五十七号法律第三十三市



法规

养恤金法律修正法 

出版法

救路和港口非白人 

养恤金法

数路和港务法修正 

法

药物管理法

医科、牙科和辅助 

保使服务专业人 

员法

邮局服务法

酒类和酒精管制修 

正法

所得税法

号数

一九七四年第 

十五号

一九七四年第 

四十二号

一九七四年第 

四十三号

一九七四年第 

四十四号

一九七四年第 

五十三号

一九七四年第 

五十六号

一九七四年第 

七十四号

一À 七四年第 

八十五号

提及纳米比亚的各节

第 二 节 @〔包括按照本市规定所颁布的条 

例 〕

第四十六卞 

第十八节© ©

第千四卞© © 〔有某些例外〕

，一节 (十三）和 第 五 千 一 市 有 某 些  

例外） 

第一卞（二十八} 和第六十五市—

一九七四年第 第一节（十 三 ）和 （十五

六十六号

第五十七节 (1)〔授权国家总统对纳米比亚 

适用本法或按本法颁布的条例的任何或全 

部规定）

第七十一节©



税牧法修正法

堕胎和绝育法

西南非洲钻石工业 

保护修正法

法官报酬和养恤金 

法

国会和者级医疗援 

助计划法

刑事诉讼修正法

法律协会法

钱路和港务修正法

会计师和审计员修 

正法

法定利率法 

一•般法律修正法

一九七四年第 

八十八号

一九七五年第 

二号

一九七五年第 

三号

一九七五年第 

十四号

一九七五年第 

二十八号

一九七五年第 

三十三号

一九七五年第 

四十一号

一九七五年第四 

四十六号

一九七五年第 

五十三号

一九七五年第 

五十五号

一九七五年第

真十七号

第二十七节®

第十一节© ©

卞法全部适用于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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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各国政府关于旅行及身份证件问题的答复

1 . 秘书长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千二日和一九七0 年千二月二十H 向各会员国 

致送照会，要求它们承认和接受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发给居住在外国的纳米比亚 

人的旅行及身在证件为有效证件，截至一九七五年九月千二H为止， 已牧到各国响 

应秘书长照会的肯定,的答复共八千八件。

2 . 在这个数目中，有五十一小国家同ri：以不违反其政府的正常签证规定为暇 

接受理事会所发旅行及身份证件为有效 '证件：

漠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I I地利. 伊拉克 波兰

贝宁 象牙海岸 罗马尼亚

巴西 肯尼亚 沙特阿拉伯

保加利亚 科威特 塞内加尔

细甸 m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束捕寨 利比里亚 多哥

卞得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突尼斯

智利 马来西亚 乌干达

中国 马尔代夫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多米Æ加共和国 毛里求斯 和国

^尔瓦多 墨西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埃塞饿比亚 蒙古 落戾 I t联合共和国

德 ;1志民主共和国 新西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圭亚那 尼曰尔 上沃尔特

却牙利 尼曰利亚 委内瑞拉

印度 巴基斯坦 南斯抗夫

赞比亚



3 . 下列三十七个政府同意以不迷反其政府的正常签证规定为限，接受理事会 

所发的旅行及身份证件为有效证件，但是这种证件必须给予持Æ人以返回另一国的 

权利：

阿富汗 爱尔兰 新加被

比利时 以色列 來马里

加拿大 意大利 西班牙

哥伦比亚 牙买加 m

古巴 曰本 墙士

塞浦路斯 黎巴嫩 ♦国

捷完斯洛伐克 卢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民主也门 马达加斯加 土耳其

丹麦 m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及 荷兰 美利坚合众国

芬兰 挪威 札伊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卢旺达

冰岛 , 塞拉利昂

4 . 此外，并有埃塞饿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马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政府与理亭会缔结正武协定，给予特定类别的纳米比亚人 

返回这些国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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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依照它的工作计划，并根据大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 

九日第2248 ( S—V )号决议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以后各次决议所载的任务规定， 

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第二一七次会议上依照第一常设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接受印 

度、印度尼西丑和日本三国政府向它提出的邀请，游遣一个特滅团前往新德里、雅 

加达和东京，《同这三国政府官员进行协商。

2 . 亚洲特滅团由下列成员组成：

鲁皮亚，班达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 团 

长 ）

圣地亚哥 • 丰塞卡，马丁内斯先生（哥伦比亚）

巴迪拉雅先生（印度）

穆罕默德 • 西迪克先生（印度足西亚）

彼 得 ，弗拉斯齐努先生（罗马尼亚）

塞米赫，贝伦先生（土耳其）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代表面奥，本 . 古里拉布先生以观察员身份，随团 

访问。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肖恩 . 爱克布赖德先生出席了东京的会议。 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秘书哈姆丹 . 本 ，埃萨先生担任特浪团的主任秘书。

3 . 特派团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千九日至五月四日访问了印度，于五月五日至 

十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访问了曰本。

4 . 特浪团正式表示感激它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 

三国首都为特浪团安排行程的方式。 所以，特派团在新德里、雅加达和东京都有 

机会和政府官员、立法机关的代表、主要的经济学家、外交人员和学生交换意见。 

特浪团特别感谢印度尼西ÜE总统、印度副总统和日本首相的接见。



一 、 访问印度

5， 特滅团在访问新德里期间，曾由印度副总统贾蒂先生接见，并周以副外交 

部长比平帕尔，达斯先生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 特游团也同政策规 

划委员会主席帕伊f 蒂先生会谈，并同印度国会党的国会议员，包括该党总裁博鲁 

什先生，进行讨论。

6 . 特派团在新德里期间，有机会于五月三曰在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举行的会议 

上，同非洲各国浪驻印度的使团交换意见，并在印度非洲中心同非洲学生会面，还 

在会场放映联合国的影片《被出卖了的纳米比亚》。 特游团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 

会，印度新闻记者和外国新闻记者都来参加，此外，特浪团主席还参加了一个电视 

节目，并接受全印无线电台的访问。

A. 与印度代表团会谈

7 . 四月三十日同印度代表团进行会谈时，副外交部长达斯先生说，印度自从 

圣雄甘地时代第一次反抗南非种族歧视时起，就密切关注非洲南部的人民和纳米比 

亚的独立。 他表示真诚感谢联合国采取的大胆步驟，分别在一九A 六年终止南非 

对纳米比亚的榮任统治，并在一九六七年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他宣称应 

该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遂出去，因为它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定。 他还称赞大会上届 

会议的主庸阻止了南非代表参加会议的工作。

8 . 副部长说非洲南部有许多发展，这些发展无疑对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将有 

影响，并表示希望纳米比亚早日独立。

9 . 特激团团长向副部长转达理事会成员的谢意，感谢印度政府恳切的邀请及 

对纳米比亚事业的支持* 他说印度力支持纳米比亚♦ 业而表现的决心，同印度自 

己为争取独立和巩固独立而表现的决心,始终是一样的。

1 0 . 特派团因长接着又说， 特浪团的目的是和印度政府人员进行协商，讨论

- 2U -



如何迫使南非非法占领政权撤出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特浪团希望讨 

论印度政府可能提请或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的任何新的行动。 特游团也希望就授 

助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传播有关纳米比亚的情报的问题，交流意见。

1 1 . 关于给予纳米比亚人提助的问题，特滅团团长说，一九七四年已经作出 

决定，⑤要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其工作包括训练纳米比亚人，培养他们在独立时 

承担国家的行政工作。 这小研究所事实上是一小大规模的计划，预料其中一些部 

门不久将开始实施。 除了给研究所财政捐助外，还需要提供其他各种援助，例如 

普遍需要讲师、突学金、训练方案和设备。

12 关于传播情报的问题，团长说，为了使理事会实现其目的，很重要的一 

点是尽可能让许多国家的大众了解纳米比亚问题，包括这个旧题的起源及理事会为 

谋求解决而采取的步骤。 有一小例子可以说明如何传播这种情报j就是发行纪念纳 

米比亚的特殊邮票。 他又说，如果每年在八月二十六日举行仪式来纪念纳米比亚 

日，对纳米比亚也是有利的。

1 3 . 接着，特浪团团长向印度代表团说明一九七五年E9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 

行的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九届特别会议所作的决定。 非统組织已经 

决定设立一个纳米比亚问题特别委员会，由非统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中的非洲成员组成„ 非统组织在同届会议上决定，与南非的任何接触应该纯粹 

以通过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 西南非民组—— 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为 

基本条件。

⑤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4A号》U/9624^Add. 1) , 第 

7 3段。



1 4 . 在随后的讨论中，印度政府官员告诉特派团说，印度以衣物和教科书直 

接援助西南非民组。 印度又对下列组织提供捐助：非统组织设立的援助反殖民主 

义和反种族隔离斗争基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 

国际保卫和援助种族隔离受事者基金会、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和联合国种族隔离问 

题股的预算等。

1 6 . 印度代表团又告诉特派团说，管理一小斩国家各方面所需的很多训练设 

备，印度都差不多全具备了，例如卫生、教育、工程、商业、消费品生产等。 此 

外，外交部办理了一小同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的方案。 在该方案下，印度愿 

意训练多至150名的纳米比亚人。

1 6 . 关于援助纳米比亚研究所的问题，印度代表团说印度可以提供讲师和专 

家，并表示希望收到该研究所要填补的员额的工作说明书。 印度可以向研究所提 

供仪器，并愿意在卢萨卡替纳米th亚进行一小可行性研究。此外，印度政府预备在 

印度提供行政训练。

1 7 . 特浪团主席代表特派团感谢印度政府所作的提议。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在 

表达谢意时说他会把这个提议转告西南非民组总部。

B . 其它会谈和活动

1 8 . 在同印度国会议员、非洲国家驻印度使节首脑和非洲学生的会谈期间以 

及在记者招待会和访问过程中，特激团团员解释了纳米比亚的形势，指出它的特点 

是南非的继续非法占领，并且提供了有关理事会活动的资料以及纳米比亚人民斗争 

情形的资料。« 团特另暖供了有关伐# 納來比亚自然资源第一f '法令⑤的资料和有关纳

⑨ 《同上》，第 8 4 段。该法令定本已在《纳米比亚官方公报第一号》中发布。



米比亚研究所的资料。特滅团的主席又提到有某些国家继续对南非加以援助并保持 

在纳米比亚的领事代表。 他特别提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葡菊牙和英国仍 

然与南非保持不同程度的领事关系。

C . 联合公报

1 9 . 五月四日，印度政府和特派团发表了一小联合公报。公报在列举了特浪

团团员名单和与特滅团会谈的印度政府官员名单后继续说：
« . . .

" 理亭会的特派团和印度政府重申他们的信念：殖民主义、种族主义 

及种族隔离政策是对基本人权的悼然遭犯。 印度政府向理事会特浪团重申 

它一向反对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并且将继续支持仍在殖民统治 

下各领土内的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政府欢迎解放运动在非洲某些部分所取得 

的重大成功，并希望这座发展将加速其它地区殖民统治和种族硬视必不可免的 

末曰的到来。

" 特激团和印度政府强调，南非种族主义府遗反联合国宪章，透反联合 

国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压制其人民基本 

权利的行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脉。 印度政府重申结束南非对纳米比 

亚的非法占领是无比重要的。 印度政府又重申它充分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作为寻求解决面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基础，并且在这方面 : 

作为寻求解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展开的工作的基础。

"特嚴团和印度政府讨论了为实施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曰的

©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 9 7 0 )号决议，继 纳 米 比 亚 （西南非洲）

对于各国Era法律后果。咨询當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16页。



第366(19710号决议所作的努力;除其他亭项外，该决议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承认纳米 

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印度政府重申它充分支持联合国遵照 

决议所采取的任何积极和具体措施，以达到撤退非法行政机构和移交权力给纳 

米比亚人民的目的。

"印度政府又重申它充分同情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代表西南非 

民组的领导下为♦ 取自由与独立所进行的合法斗争。

“ 印度政府向華事会的特派团保证，它将不断地及积极地支持理事会的一 

切活动。

" 特激团对印度政府通过西南非民组、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非统组织的 

援助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斗争基金不断地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以经济上和物 

质上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赞赏。 特派团团员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讨论 , 

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光其是促进纳米比亚独立后的重 

建问题。

" 印度政府同意立即提供训练150名纳米比亚人的设备，并派遣专家、»  

和讲师任教于即将在卢萨卡为纳米比亚人民设立的纳米比亚研究所。 印度政 

府又将向研究所供应一切可动用的仪器。 双方进一步同意就可能需用的额外 

设备和供应问题保持密切接餘。

" 特滅团对印度政府传播有关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及理事会活动的消患 

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印度政府向特派团保证它在这方面，特别是包括在 

纪念八月二十六日的纳米比亚H —事上的持续合作。

"理事会特派团感谢印度政府及人民给予特派团的热烈欢迎以及为特派团 

所安排的访间节目和讨论，并且对印度政府对非殖民化问题、尤其是纳米比亚 

问题所采取的坚决一贯立场表示感激。 "



二、访问印度尼西亚

2 0 . 特滅团于五月五日抵达雅加达，向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将军作了礼 

貌上的访问。 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先生，新闻部长马舒里先生，武装部队副司 

令苏罗诺将军都分别接见了特浪团。 特液团同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并会见了议 

会国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代表。 特浪团主席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在印度 

尼西亚电视节目上接受访问。

A. 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和政府官员的会谈

2 1 . 五月五日，苏哈托将军接见了特派团成员。 欢迎他们后，他重申印度 

尼西亚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斗争。 他说印度尼西亚 

宪法的序言中已载有支持非殖民化的原则。 苏哈托将军回顾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 

争和民族主义运动为维护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统一所作的光荣努力。 他强调纳米比 

亚人必须随时随刻团结一致。 在答复中，特浪团团长对总统邀请特派团访问印度 

尼西亚，并与特派因会谈，表示感谢。 团长和古里拉布先生（西南非民组) 说明 

特浪团到印度尼西亚来的目的 , 并提到纳米比亚的独立斗争和其人民的解放斗争。

2 2 . 五月六曰，特派团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亚当 . 马利克先生会谈。马 

利克先生声明 " 作为一个经过长时期艰苦斗争而达到独立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对世 

界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独立斗争都傘必支持，它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支持是 

决不会镑摇的。 "

2 3 . 同新闻部长马舒里先生会谈时讨论了下列事项：如何传播有关纳米比亚， 

理事会的工作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的新闻。 部长请特浪团注意，自它抵达雅加 

达以来，报章上大幅登载它的消患，并向特滅团保证，在纳米比亚日那天将广播特



别卞自。 参加会谈的武装郁队副同今苏罗诺将军也表示支持纳米比亚的事业。

B. 与印度尼西亚代表因会谈

2 4 . 五月六日，特嫩 ffl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以国际组织司司长伊姆拉德，伊 

德里斯先生为首的一批官员' 会谈<< 在会谈期间，特浪团固长说，特派团的目的是 

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如何使南非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的方法交换意见。 

特派a 也希望讨论：纳米比亚研究所的组织，拔助纳米比亚人民，纪念纳米比亚日 

和那一天在印度尼西亚传播新闻辞问题。 他也提到仍在纳米比亚维持领事级代表 

的国家，并请印度尼西亚政府协助说服那些国家撤出这种代表。

2 5 .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重申它的政府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 

种族隔海而斗♦ 的决心。 它向特漱团保证，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趣续利用任何国际 

论坛或友好国家的翰旋，向南非族加外交和经济压力以达到使它撤出纳米比亚的目 

的。 就传播有关纳米比亚的新闻来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保证，将继续努力使人 

民对纳米比亚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并对纪念纳米比亚日提供便利。

C . 其他会谈和活动

2 6 . 与印度尼西亚议会国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谈中，以及在记者招待会 

和访问过程中，特浪团团长和西南非民组代表都讲到纳米比亚的情势，特别是纳米 

比亚人民的反抗，并详述理事会为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和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而进 

行的若干计划。 国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支持理事会的工作和纳米比 

亚人民通过西南非民组对南非非法占领他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



D. 联合公报

2 7 . 五月十日访问结束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和特滅团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

<公推首先开列特派团成员的名.单和同特振团会谈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的名.单， 

然后说： 《 . . .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重申它同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 

隔离斗争的决心。 它并向特激团重申它将趣续支持仍在殖民统治下各领土的 

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尼西亚政府欢迎最近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所达成的胜利 

并表示希望这些发展将在其他地区加速终止殖民统治和种族坡视。

" 印度尼西亚政府强调，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压制其人 

民的基本权利，是递反联合国宪章，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以及国 

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趣续利用任何国际论坛或友好国家的翰旋，对南非施 

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追使它终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 印度尼西亚政府也重申它继续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 

寻求解决一般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方法的基础；全力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所作的工作，以及西南非民组进行的解放斗争的自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重申其全力支持联合国依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 

月十七曰第366(19710号决议所采取的任何积极措施，以达到撤出非法的殖民与种 

族主义行政机构并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目的。

" 在增加人民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认识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保证继续传播 

有关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新闻，特别在八月二十六日对纪念纳米比亚日提供便 

利。 .



" 特游团同议会国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讨论结束时，委员会主席向 

特派团保证其对理事会一切活动的坚定支持。

"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给予纳米比亚人民持续的 

支持，特滅团表示深切的赞赏。

" 特派团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给予它的热烈欢迎，并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对 

一般非殖民化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贯政策，表示感激。 ，，

三 、 访问日本

2 8 . 特派团于五月十一日到达东京，并 与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专 员 会 合 。 

它 受 到 三 木 武 夫 首 相 的 见 ， 并与外务大臣官泽喜一进行了长时

间的会谈， 它也与通产大臣河本敏夫和议会副议长秋田大助会见过。 特派团 

在外务省与日本对纳米比亚问题有兴趣的几小省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并会见了经团 

连 （经济团体连合会 ) 的日非合作委员会、日本非洲协会和日本联合国协会的代表。

特滅团并访问了东京国际中心.

2 9 . 特滅团在五月十五日参加了一小电视节目，并召开了一次由日本和外国

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东京停留期间，特浪团团长会见了三菱公司的代表。

A . 与曰本政府官员会谈

3 0 . 五月十三日，三木首相接见了特派团团长、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西南 

非民组的代表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秘书。

3 1 . 首相对特团表示欢迎，并对理事会致力于纳米比亚的独立的情形表示 

赞赏。 他说日本极希望纳米比亚尽早实现独立，极希望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 

法 领 。 三木先生向纳米比亚专员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并请西南非民 

组的代表转达他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诚恳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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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特派团团长对日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给予联合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也感 

激 0 本政府的帮助，包括它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提供的捐敦。 他说特派团来到 

日本，是要与日本官员商讨支持纳米比亚的最好方式。 商讨主要是关于两小主题, 

就 是 纳 米 比 亚 研 究 所 和 保 护 纳 米 比 亚 自 然 资 源 的 第 一 号 法 令 。 联合国 

纳米比亚专员就这个法令作了简短的说明 , 并将副本送给首相一份。

3 3 . 特派团在五月千二日与外务大É 宫泽先生作了长时间的会谈. 特派团 

团长在表示感谢日本对于理事会工作的支持以后，说明特派团希望讨论一下日本在 

遵守联合国某些决议上的些问题，

3 4 . 团长提到有些日本公司已经签约从纳米比亚进口凝，他说这种行动迷反 

了联合国的决议。 他也提到关于日本参加南非翰发展的新闻报道。他说保护纳米 

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大体上规定，凡是由南非政府或其机构授权的对于纳米 

比亚资源的开采都是无效的，非经理事会批准，不得把自然资源运往纳米比亚境外。 

他进一步说明理事会有权扣押任何船货，并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加以保管。

35.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说这个法令的定本已经连同一个说明书分发给联合 

国各会员国，要它们采取适当行动，他并且说日本政府不久就会接到该法令的定本， 

所有在纳米比亚有营业关系的公司不久就会接到关于该法令的通知，以便让它们知 

道法令的内容。

3 6 . 专员并说外国公司从纳米比亚进口的物资违反了该法令的规定，可以视

为偷窃物资。

3 7 . 接着他提到成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事，他说研究所在五年之内将需要一 

千万美元，以便训练行政人员在独立之后接管政府。

3 8 .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提到从纳米比亚进口的轴，他说那些公司仅凭它们的 

这种作业，就加强了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政权。

3 9 . 外务大臣回答时说，他一直关心南部非洲的问题，而自从他会见过赞比



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并根推非洲一些地区改善了的新形势和他就这些问题作了评尽 

讨论以后，他的关切更大大增加。

4 0 . 外务大臣接下去说，他的政府极其重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目的和 

作用• 他的政府的政策，就象经常声明和始终实行的，是与联合国在所有它的活 

动上合作 , 特别是通过和平方式谋求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那些活动。 他说 

日本将继续尽量与理事会合作》

4 1 . 外务大臣接着说，日本对纳米比-並的现况深表遗憾和愤怒，并深切希望 

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能有效地、和平地获得实现。 曰本将忠实地遵守联合国对南 

罗得西亚行使制裁和遵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种族跋视的决定； 

曰本会尽力支持非洲非自治领土人民尽快获得独立的愿望。

4 2 . 外务大臣提到他的政府在三月二十一日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的时候所承 

诺给联合国关于南部非洲的三♦ 基金一共十五万美元的自愿捐敦。 最后，他表示 

很高兴有机会和特浪团有成果地交换意见。

4 3 . 特浪 a 于五月十二日拜访了通产大臣河本敏夫先生。 特浪团团长告诉 

大臣该因在日本停留期间，计划商谈日本公司介入纳米比亚所引起的问题，日本在 

纳米比亚研究所方面增加对纳米比亚的援助的可能性，以及在日本全国传布关于纳 

米比亚的情报等》 他解释了理事会计划如何处理关于纳米比亚的问题，并提到联 

合国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义务。

4 4 . 联合国纳米 th亚专员告诉大臣，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见 

上文第3 4 段 ）已经递交联合国各会员国，要它们采取适当行动，日本政府不久就 

会接到这一通知。他送给大臣一份法令，大臣说他一定会把该法令的内容散发所有 

有关各方。



B •会见日本议会副议长

45 . 特浪团于五月十四日向议会副议长秋田大助作了礼貌拜访。 割 

议长说他很荣幸能代表议长接见特激困，议长不巧有事到别处去了。 他表示'希望 

纳米比亚能及早独立，并说他很高兴香诉大家议会，的大多数人支持纳米比亚的正 

义事业。

4 6， 特派团团长对于响积会会见副议长表示感谢，他说特滅团的任务是商讨三 

个吉要领域里的事，即在定于五月鹿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上日本全力支持采取坚决行 

动迫使南非放弃它对于纳米比亚的控制；日本对纳米比亚研究所作大量的财政捐助, 

以及完全接受并履行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

4 7， 团长说，特派团在日本停留期间已经发觉到，除了法令的问题以外，在 

所有商讨过的事项上都大体上得到协议。 他表示希望曰本能道守该法令的规定。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也就法令问题说了活，他说接受该法令应该被当作是一个人道 

主义的行为。

4 8， 副议长说，他完全了解所提出的各点以及理事会的目标和所取的方向。 

他指出自从日本在凡尔泰开始出现于国际上，日本政府就已经表示国际上不应该有 

任何种族技视。 日本从这个观点出发完全同情纳米比亚人民。 关于法令，他说 

议会大多数成员了解它的目的。 割议长结束的时候说，纳米比亚问题在日本还 

没有得到充分传布，有关该问题如果能傲发更多情报，会糟进日本人民的了解，

C ，会见日本各省代表

4 9 . 特浪团在五月十三日有机会与一个由下列各劣主赞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 

交换意见外务省、运输省、通产省、农林省和大藏省，以及主管科举和技术的机 

构的代表，



5 0， 特漱因团长对于给特浪团机会，来会见直接参与日本行政的人以及主管 

决策的人表示感避，并说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应该尽量地广为传布。 他提到即将

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并且说理事会指望日本在这次会议上支持纳米比亚。 他也表

示希望在场的人会设法说服日本的商业公司支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 他

告诉参加会谈的人，日本公司在纳米比亚作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会使纳米比亚人受

惠。 团长也请在场的人注意到关于保护纳米比业自然资源的法令（见上文第3 2

段 ），这个法令禁止进口来自纳米比亚的物资。他也提到纳米比亚研究所，弁表示

希望曰本会考虑增加；5̂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财政捐助。

5 1，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说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直接控制的喉一领土，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有权为保护它而立法和颁布规条。 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正被外国 

公司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工加以开采。 纳米比亚境内的薪水非常低，而且尽管纳米 

比亚是南部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其生活水平却一直非常低。 专员说法令在即将召 

开的安全理事会之后不久就会生效。 法令的定本已经发给所有政府，副本也会发 

给与南非交身的各商业机构。 他说日本应该劝告它的公司与南非断绝关于纳米比 

亚的交身关系。 他接着说，按照国际法，接受来自纳米比亚的进口物资的国家和 

商业机构可以被控以迷反该法令的罪名。

5 2， 在随后的讨论中， 日本代表因声明日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明 

确的。 日本支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认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 

非法的。 日本也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提供过捐助，并将考虑向纳米比亚研究所 

提供捐助。 但是，关于法令问题，日本政府在设法制定国内法令和规定来限制日 

本商业机构的活动上，却遭遇到一些困难。 代表团说这些困难的产生，特别是由 

于法律顾问们对于法令的强制性表示怀疑。 特游团团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解 

释说：( a ) 联合国已经授给联合国纳米 t匕亚理事会全权，来代表纳米比亚人民保 

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1D) 南非政府关于纳米比亚资源所颁发的开矿和出口许可 

证是由一个非法政权核准的，因此是无效的；及(0) 纳米比亚的自然财富属于纳米



比亚人民，而不厲于南非政府建立的非法行政机构，也不厲予南非或由一个非法当 

局授权剥夺纳米t匕亚自然财产的任何商业机构， 在这种情形之下，藝事会就有权

为纳米比亚人民把这些财产和押和保管。 这些财产可以作为由纳米比亚人民非法 

摆取的偷奇财产而追缴.



D. 与日本非政府组织代表的会谈

5 3 . 特滅团于五月十二日与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日非合作委员会，

曰本非洲协会和日本联合国协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5 4 . 經Ü联的日非合作委员会主席，河野文參先生表示欢迎特派团，并说这 

次会谈是代表日本对日非经济合作有兴趣的各大公司的组织发起的。 他表示希望 

能得知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新发展。

5 5 . 特派团团长就南部非洲情势作了筒短的说明， 指出那里的情势已有改 

变，甚至在南非弓I起了扰虑。 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 

项决定，这个问题不义就可以解决。 他代表理事会表示关切日本商号进口袖和其 

他纳米 th亚产品以及这些商号同南非的合作，并要求日本停止同南非的关于纳米比 

亚的商业交易。 他说纳米比亚独立只是迟早问题，并表示希望一旦纳米比亚实现 

独立，日本会向长期以来受尽纳米比亚南非政权压迫之苦的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更大 

量的援助。

5 6 .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说因为南非不接受联合国的各项决定，所以才有必 

要请国际法院发表意见；国际法院在它的咨询意见里已经宣布南非继续留在那里是 

非法的，南非必须撤出纳米比亚。 理事会根据这些决定，已经通过了关于保护纳 

米比亚 '自然资源的法令. 然后，他略述了理事会按照该项法♦所具有的权力以及 

迹反该项法令会有什么后果。

5 7 . 专员指出，一九七一年以后，日本同南非之间的贸易额激增。 作为一 

个例子，他提到一家日本公司，订了一件合同，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十年内日本的 

全部轴需要量大部分都从南非进口。 据报日本还可能提助南非兴建它第一批核反 

应堆。 理事会认为，因为核能的和平使用可以一夜之间软变为战♦ 用途，所以南 

非核潜力的增长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曰本当局否认这些反应维的兴建。

5 8 . 西南非民组代表以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的身分叙述了他们为恢突人权、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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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国家主权而战斗的历史，并且说纳米比亚人民因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胜利受 

到了鼓励和启发。

5 9 在讨论时，经因联的日非合作委员会主席，河野先生说，虽然他了解纳 

米比亚问题，可是，关找旧本缺乏的自然资源的新供应来源需要时间。他解释说日 

本所需的自然资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靠进口。

视察团认为日本蒙受的牺牲绝对比不上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纳米比亚人民

的牺牲。

访问东京国际中心和其他活动

61 五月十四日特振团访问了东京国际中心。 中心主任，上原安一先生解 

释说，该中心是一九六四年按照日本政府的一项技术合作方案成立的，以便向发展 

中国家的公民提供训练设备。 训练时间自而星期以至两年，长短不一，所有课程 

都在该中心里教授。

62，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问及是否可以接纳大约十名纳米比Æ人在该中心受 

训。 1̂̂*得到的答复是，可通过美京毕盛顿的日本大使馆提出申请书。

63  特派团于五月十五日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许多H本和外国的记者 
•»

参加。 在该记者招待会上，向特派团团长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有关上述那项法令和 

曰本商号遵守其中规定的情况。

64 同日，特滅团团员参加了一项观众极多的现场电视节目，" 第 一 0  二 

滨 播 室 " 。 特滅团得知那个节目通常大约都有1000万观众， 对理事会来说, 

当可收到广大的宣传效果。

特派B 发布的公报

6 5 , 特派团在结束它对东京的访问时 , 发表了一件新闻公报。 开列了特派 

团成员名单并且提到接待特派团的日本官员和同特滅a 讨论问题的人士之后，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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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 " . . .

" 特派团曾有机会同日本政府成员和其他官员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 

和联合国为了试图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而采取的行动，并曾请日本在将于一九 

七五年五月底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全力支持采取坚决行动，以迫使南非放 

弃 对 纳 米 的 控 制 。 它还解释了不久即将在卢萨卡创办的纳米比亚研究所 

的宗旨和组织，并请日本作大量的财政捐助。 特振团还讨论了某些从南非进 

口纳米比亚产品的公司的活动，并要求日本完全接受并履行理事会通过，并经 

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

" 曰本代表说，他们极为重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宗旨和职务。他们 

重申日本同联合国在其一切活动，特别是旨在以和平手段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活动上进行合作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并宣称日本一定继续同联合国纳 

米比亚理事会进行合作。 他们说，他们对纳米比亚的现况深表遗憾和愤怒， 

并表示希望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将能有效地、和平地获得实现。 他们向特派 

团保证，日本一定会忠实地遵守日本同意的各项联合国决定。 他们还宣称日 

本政府极希望纳米比亚尽早实现独立，极希望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对提议的纳米比亚研究所极有兴趣，并表示注意到理事会关 

于对该研究所作财政捐助的要求。 日本政府向理事会保证，它一定会便使同 

南非进行货暴的公司注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制订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 

资 源 的 第 法 t 理事会特派团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对该团的邀请以及该团能有机 

会同日本政府代表详细讨论纳米比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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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g

联合国纳术比亚理亭会访问日内瓦一些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难民亭务高级专员办亭处的特派团017报告

1 . 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匹月二十六日的第二一八次会议上决定游遣特浪团前 

往日内瓦同一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讨 

论共同有关的问题。 理事会决定由芬兰、利比里亚、塞西寄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组 

成特浪因， 并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派遣一位代表陪同前往，

2 . 这个特游团的成员如下：

阿尔诺，卡尔希洛先生（芬 兰 ）（团长）

希拉里 . 戴维先生（利比里亚）

罗伯托，罗森茨维格—— 迪亚斯先生（墨西哥>

哈 桑 。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

纳米比亚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的代表阿马奇拉博士 （西南举 

民组）。

3 . 特滅团成员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在纽约举行筹备会议，联合国纳米比亚 

专员也曾出席，

4 . 陪同特游团前往的有理事会秘书处的佩特伦科先生和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 

的恩格尔先生。 特派团于五月七日上午抵达日内瓦，

A .同卫生组织的会议

5 . 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弗丹，马赫勒博士于五月七日在卫生组织总部接见特浪

* 前曾编号A/A C . 131/L。2 5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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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陪同接见的有卫生组织协调司司长弗拉契博士、迈克尔 • 萨克斯博士以及卫•生 

组织的其他高级官员 .

6 . 接见时讨论了两个主要事项：

( a ) 筹备卫生组织对纳米比亚保护设旅和需要进行的调查，由卫生组织浪

遣特派团调查纳米比亚现有的公共保终设施和有关医疗问题的范围；

C b )卫生组织可能给予设在卢卡的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支助 .

7 . 总干事指出， 生组织愿以切可能的方式协助纳米比巫理事会• 调查 

的筹备工作可在纳米比亚以外的地方或就地进行. 在纳米比亚以外的地方进行较 

为困难，而且结果也比较不够圓满， 不过，：E生组织将尽力依此方式进行， 如 

卫生组织能就地进行调查显然较好，他希望阿马齐拉博士能以专家团一员的身分， 

一同进行这项调查，

8 . 总干事想起前几年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试图进入纳米比亚调查可能有的鼠 

疫威胁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南非当局坚持i 生组织的小组应取得它的同意 

才能进入纳米比亚 . 由于这样做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当即决定不进一步做下去，

9 . 总干事认为，纳米比亚理事会应该iU 只到再浪特浪团前往纳米比亚所涉及 

的政治影响，并希望理事会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以便卫生组织可以理♦会的意见为 

准绳，

1 0 . 理事会特浪团团长同意促请理♦ 会注意这种情况，并向总干事保证，理事 

会一定会尽早把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通知总干事，

1 1 . 特浪因团长随即将纳米比亚研究所的现况，和理事会希望得到卫生组织的 

协助，为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短期服务的公共保健讲师和其他专家一事，通知卫生 

组织的官员. 他也希望卫生组织能将出版物和其他数育材料，送几份给纳米比亚 

研究所的图书馆， 总干事答复说，卫生组织将尽力协助纳米比亚研究所， 现已 

为此拨出了一些资金，并打算从外界筹集更多的资金 . 总干事接着宣布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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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计划于今后几年内在卢夢卡设立一所主要的医学研究所，力全非洲各地区的医 

疗和保健中心服务. 这一研究机构将向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更多的援助.

1 2 . 总干事还告诉特滅固说，卫生组织在一九七四年世界卫生大会时使纳米 

比亚的旗巾只同：H生组织其他会员国的国旗一起悬挂的行动，曾经受到某些方面的批 

评 . 特浪团向总干事保证，卫生组织所悬桂的旗帆并没有任何纳米比亚团体提出 

质问 . 因'此，特游团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劝使总干事不在下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照样办理.

1 3 . 阿马齐拉博士、弗拉契博士和萨克斯博士于五月九日在工生组织总 

部举行进一步的技术性会议. 这次会议除了讨论了在阿马齐拉博士看来对她和她 

的国家特别有关的世界卫生大会议程上的有关项目外，还讨论了卫生组织行动的进 

一步详情 .

1 4 . 这次讨论在谅解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团长和总干事一致认为，这种 

讨论对于双方都是极其有用的，应该直接或通过卫生组织驻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定期 

举行这种会议 .

B .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讨论

1 5 . 劳工组织副总干事贝尔蒂尔• 博朗先生于五月七日接见理亭会-特浪 

团，陪同会见的有主管部门关系和会议的希斯莱尔先生、高级顾问雅克斯，勒穆瓦 

纳先生和反坡祝科的一些官员，

1 6 . 特浪团因长在首先发表"1 炎话时提到的主要问题是关于(a) 纳米比亚滅遣 

代表参加劳工组织工作的问题；和0 ) ) 协助纳米比亚，特别是纳米比亚研究所的问 

题，

1 7 . 劳工组织秘书处代表解释说，，劳工组织的法律顾问认为接纳纳米比亚 

为劳工组织成员有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都是属于组织法性质的. 第一，劳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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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組织法上没有关于联系成员的规定， 纳米比亚目前是非自治领土，而不是一个 

独立国家；只有独立国家才能成为劳工组织的成员. 第二，他解释，劳工組织成 

员的代â 团是由政府、劳方和资方等三方面组成的，按照纳米比3E的情况，目前似 

乎做不到这一点，

1 8 . 因此，劳工组织认为唯一可能的參加方式为邀请纳米比巫理事会以观察 

员资格出席劳工组织的会议 .

1 9 . 在这方W ,还提到：国际劳工局理事院将据其主席团员的建议，已于- ‘  

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在第^-九三次会议上决定授权总干事邀请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国 

际劳工大会各届会议和可能讨论到有关纳米比亚理事会的问题，而理事会又表示有 

意參加在非洲召开或与非洲有关的劳工姐织其他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根推国际 

劳工大会议事规则关于非劳工组织会员国的规定和关于劳工组织其他会议的同等规 

定，纳米比3E理事会将被邀请为这些会议的观察员.

2 0 . 总干事对于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0 31 (^^^ 工 工 ） 号决议第 

9 段(a)的理解是：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指滅观察员参加劳工组织的会议时，得自行决 

定是否或如何由西南非民組的代表加入理事会浪往參加劳工组织会议的观察员代表 

团，

21 . 特派团团长感谢劳工组织代表对于劳工组织与理事会之间关系情况所作 

的解释• 在这方面，团长提到劳工組织已邀请纳米比亚专员参加定于六月四日开 

幕的国际劳工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并要求劳工组织略为说明该项邀请是否本来发给 

理事会的。 劳工组织证实是邀请理事会的，随即同意重新就此事致函理事会主席， 

明确地对理事会发出邀请 ( 參看本附件的附录）。

2 2 . 在编制纳米比亚劳工状况新报告方面，劳工组织有关官员指出，劳工，组 

织不时在其关于南非劳工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报导纳米比亚状况。 他希望联合国纳 

米比亚专员和纳米比亚研究所同劳工组织交换资料，因为劳工组织认为其资料来源 

不象所希望的那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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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副总千事接着提到劳工組斜愿意为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关于劳工公约、 

工会以及纳米比亚根据劳工ÉL织公约在目前和未来所应责的国际义务等科目的媒期 

讲师和专家。 成立工会和为1纳米比亚政府劳工部训练未来的官员一类的问题也可 

能是讲授的题目. 尽管劳工組织目前财政困难，却乐于宣布愿由自己的资源筹供 

这项援助所需的资金， 纳米比亚研究所开始办理业务时，劳工组织也将提供书刊， 

他遇提到有可能为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毕业生提供深造研究金，以研究管理和企业管 

理以及劳工行政各科为主。 副总干事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将是一九七七年 

国际劳工大会的主要议题，

2 4 . 最后，副总干事和特激团团长致认为这次访问极其有用，

C . 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讨论

25 .特派1Ü由难民事务副高级专员查尔斯，播斯先生及难民专员办亭处的其他高级官 

员一同接见， 特滅团团长对难民专员办事处为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工作表达了理 

事会的谢意。

2 6 ' .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官员应团长的请求，提供了一份报告，详述那些正在 

提供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物质援助。

27 . 下列四小由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出资的方案是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来管理

的：

( a ) 在赞比亚，为马赫巴难民区购置了一部兰德罗弗牌救护车，该地有2 5 0名 

至 300名纳米比亚人与7, 500名左右的安哥拉难民住在一起；

( b ) 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基金为建筑一座诊疗所提供了资金，该诊所设于马 

孔达附近，为居住于该区域的纳米比亚难民以及当地居民服务。 预期该诊疗所的 

工程可于一九七五年底前完成；

( C )在扎伊尔，正为纳米比亚难民提供教育和其它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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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乌干达，正为纳米比亚学生提供基本的教育设施 .

2 8 . 难民专员办♦处本身正为新到达赞比亚的难民提供立即援助的资金，包 

括职业训练和英文课程。 在扎伊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肯尼亚及埃 

塞俄比巫等国，难民专员>事处在与其他难民相同的基础上对纳米比巫的难民提供 

物质和教育的援助（以他们不在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职权范围以内为 

限 ）•

29.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并宣布，为响应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十三日大会关于 

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第3296 (X X IX )号决议， 难民专员办事处已决定为纳米比 

亚研究所提供一笔只限一次一万美元捐敦 . 特浪团团长为这项捐助及纳米比亚人 

民正在从难民专员办事处获得的一切其他援助，表示千分感谢，

3 0 .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告诉特派团说，他们已自伦敦高级专贞办事处收到 

一分报告，报导最近有6, 000名纳米比亚人出亡国外，大多数都进入了赞比亚境 

内， 特浪团觉得这个数目似乎相当高了一点；特滅团自己的情报是约有3, 0 0 0  

人，但即使这♦ 数目也未经证实 . 大家都同意这件事还应再加调査 .

31.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回答一个关于对卢萨卡难民提供住宿和其它援助憶形 

的问题时，说到直到一九七四年六月止，从赞比亚的纳米比亚人那里只收到很少数 

的捷助要求；不过，情况已有改变，尤其是过去六个月来 . 三个需要援助的主要 

方面是：（a) 为纳米比亚人提供中等教育，使他们对于将来在政府里担任公职有所 

准备；（b ) 秘书训练；友 ( e ) 英文训统.已要求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筹款科查明这 

些用途所需的敦额，此项数目可能相当大， 目前保留给选个用途的敦项已经用光， 

不过，高级专员办事处计划在下年度的预算中请拨新的经養.

3 2 . 特振闭从讨论中得到印象，即难民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 

训练方菜之间关于小学和初级中学数育的现行协定，由于缺乏经赛，.并没有完全执 

行，这个协定本来打算包括一些纳米比亚人 .



3 3 . 另外一个曾经讨论的问题是难民的法律地位 . 高级专员办♦处向特游 

因保证该处对于难民和自由战士并未如以区别，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同等的援 

助 . 对于一件相关的事项，难民专员办♦处表示它将趣续协助理事会和联合国纳 

米比亚专员处理发给旅行和身分证件的事务.

3 4 . 教后，难民专员办事处肯定表示它会将那些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登记过的 

纳米比亚难民的姓名和最后所知地址清单，提供纳米比亚专员.要求这些资料的 

理由是为了使★格的纳米比亚入可以申请进入卢萨卡的纳米研究所念书或作教 

员 .

3 5 . 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讨论是在一小极友好而合作的气氛下举行的，特激 

因团长向难民专员办处就特浪团受到的接待，表示了谢意 .

4 .其他事项

3 6 . 在特滅a 访问期间，团长曾就理事会主库要求让理事会参与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信，被该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延期采取行动一事, 

与贸发会议秘书长接哈》 团长得到保证：造成延摘的原因只是由于接信的时间太 

返，已来不及在会议上讨论；不过，大家的反应一般都很好；贸易和发展理亭会在 

下次会议无疑地会采取肯定Era行动。

3 7 . 特滅团因长还就几天前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通过让理♦会以观察 

员身分参与气象组织工作的决议，与气象组织接給。 他得到保证：气象组织会将 

它的决议，正式通知理事会。 后来理事会就收到了气象组织的止武邀请。



E . 结论和建议

38： 特滅团为它的协商非常有用，并很成功。 由于液遣特派团，使理事 

-3各机构的联系得到了加银。 此外，各机构清楚地表示愿分担联合国对纳米tk 

亚的责任。

39. 特滅团建议再派遣具有类似任务的特振团前往那些其工作最直接与纳米 

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及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工作有关的机构去。

4 0 . 特派团并建议理事会对卫生组织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



附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国际劳工组织 

副总干事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

继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我们与理事会特滅团的会谈之后，我很高兴证实邀请出 

康国际劳工大会第六十次会议的 信 ®, 已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寄给纳米比亚 

专员。 该邀请函是根推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第一九三次会议 ( 一九七四年六月）的 

决定，授权总干事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会议而发出的。大 

会将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时，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预期将继 

续进行直至六月二十五日闭幕。

理事院在第一九一次和第一九四次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四年十一 

月 ）及国际劳工大会在第五十九次会议 ( 一九七四年六月）决定这次大会的议程如 

下：

- ， 总干事的报告

二 ， 方案和预算挺议及其他的财政问题

三 ， 关于公约和建议实施情况的情报和报告

四 ， 乡村工人的组织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次讨论）

五 . 流动工人（第二次讨论）

六 • 人力资源的发展：职业指导和职业训练（第二次讨论）

七 ， 设立国家劳、资、政三方协商机构促进实施国际劳工組织标准的实施 

( 第一次封论）

A . 女工的机会和待遇平等（一般讨论）

九 ， 结构问题工作团的报告。

如果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能够接受这项邀请，并把理事会出席大会本届会议 

的观察员的名字和地地尽快通知我，则不胜感激。

- 1+9 -



附 件 七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访问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布鲁塞尔

某些非政府组织的特派团的报告

导 言

1 . 大会根据其一九七三年千二月干二日通过的第3 n  1 (XXV工工工)号决议和 

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千三日通过的第3 2 9 5 (3 0 C IX )号 央 议 , 核准了联合国纳米比亚 

理事会向第二千八届和二千九届大会提交的报告® 包括内载的各项建议 . 因此，

大会决定应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嗟商欧经体会员国和南非之间可能违反联合国有关纳 

米比亚的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各询意见⑨的任何接 

做或了解。

2. 特别负责经济事务的第二常设委员会审议了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协商的问 

题，并向理♦ 会提出一项报告（A/AC. 131/1. 2 3 ) ,其中载有关于应向欧经体提 

出的问题的建议， （请参看A / 1 0 0 2 4 ,第一卷，第 248 —  2 5 m  )

3 . 第一常设委员会在拟订一九七五年理事会的方案时认为，访 问 特 派 团

也与北大西洋公继LIP、(北继 L织）进行协商将会有所祥益（A/AC. 131/%. 28»务 

5 段 ） .

大全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 编第 24号》（A / ^ 0 2 4 )î及《周上，第二十九 

届会议补编氣24号》.（义/ 9 6 2 4 和柳扁第24号％义/ 9 4 2 ^ ^ 么̂ 4, 1 ),

⑤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 1 9 7 0 )号决议继续留駐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对 

于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1 6 页/



4. 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因月千五日第二一八次会议上接受了与欧经体和北约 

组织协商的原则，并授权理事会主席通知这两个组织的官贞，表示理事会愿意与他 

们进行协商 . 因此，理事会主席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千五H写信给欧经体委贯会主 

海 弗 •奥多利先生和北约组织秘书长约蒸夫 . 伦斯先生 .

5.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来信表示，委贞会准备接待理

事会的代表司• 但是他表示，因为纳米比亚问题的高度政治性是在欧经体的职权

范围以外的，因此讨论的范围势将有限 . 可是他认为可以交换有用的情报，并希»
望会谈能有助于欧经体和理事会互相了，彼此的问题-

6. 一九七五年五月千二日北约组织秘书长来信说，他很高兴会见理事会的特 

派团， 他也表示，在那时他将由适当的北约组织官员陪同会见特派团，

7. 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一曰第二二一次会议上核可滅遣一特滅团到布 

鲁塞尔，与改经体和北约組织的官员进行协商，并决定特派团的組成由理事会的成 

贞协商来决定， 不久以后决定特派a 由下列成员組成：

团 长 : 梅杜纳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

成 员 ： 尔 ，姆 •诺思先生（澳大利亚）

法盆鲁尔 . 卡林先生 ( 孟加拉国）

诺埃尔，吉 ，辛克茶先生（圭亚那）

观察员 : 肖恩 •麦克布赖德先生 (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资 )

彼得，卡特贾维维先生. ( 西南非民组 )

秘 书 : 哈姆丹，本 ，埃萨先生（理事会秘书）

8 . 在欧经体和北约组织进行多次联系后，与改经体和北约组织协商的H期 

分别定为七月三日和七月旧日 . 特派团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曰抵达布♦ 塞尔 .



A . 与欧经体的协商

9. 一九五年七月三日特派团在欧经体总部会见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团 , 

委员会代表团由发展和合作割总干，莫里斯，弟利先生率领，电括外交部国际组织 

关系司司长雷梦德 . 范文辉先生，委页会主赞农业委资皮特勒斯，添 ，掠德谐斯先 

生的办公厅副主任罗伯特，科恩先生，特等行政专员姆， 莱德勒先生，特等行政 

专员斯科特，法 律 顾 问 迈 尔 ，哈迪先生及行政专页卡奥先生。

1 0 . 特派团团长说，多年来理事会一直希望与欧经体建立联系，尤其是为了澄 

清有关欧经体可能与南非之间进行谈判的谱言• 同时，他又注意到欧经体已经在 

联合国取得观察员的地位，这应有助于S 事会和委员会的联系*

1 1 . 团长回顾了大会在一九六六年撒觸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决定，和 

一九六七年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他又回顾了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都已 

认定南非留在该领土是非法的， 团长又说鉴于南非顽固地拒绝撒出该领土，所以 

理事会不得不采取若干步骤保护纳米比亚及其资源，并对纳米比亚人民提供必要的 

援助， 团长特别提到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 法 令 并 指 出 该 法 令 直 接  

关系到欧经体，因为南非的输入和输出几乎有百分之二千和欧经体的会资国有关- 

但是，报难断定纳米比亚的货品在这些数字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因为南非的统计并 

没有单独列出纳米比亚的货品* 团长要求欧经体向南非的代表讲清楚，南非不能 

代表纳米比亚 .

1 2 . 他请欧经体为了遵守该法令, 要求南非在贸身统计和货品来源征明文件上, 

载明货品是来自南非或纳米比巫， 他也要求改经体应效法美利坚合众W的横样， ’

© 《大舍正式记录，第二千九届会议，补 编 第 24A号》(A/9624/Add, U , ， 84

段 ， 该法令定本已在《纳米比亚官方公报第一号》中发布。



撤销并要求它的会贞国撤销在纳米比亚的投资，可以得到在非会页国投资所得到的 

一般保护 . 最后，他要求欧经体将保伊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的内容告 

诉所有的会负国，

13. 团长也将理事会在卢萨卡设立了纳米比亚研究所的事告诉委贾会代表团的 

成M, 该研究所的任务是为独立的纳米比亚训练未来的干部. 他要求欧经体考虑 

捐敦给该研究所并捐赠奖学金给纳米比亚人*

14.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回顾了欧经体法院曾经数度强调欧经体及其会贞国有 

遵守国际法关于保护人权的规定和原则的义务， 他说明了该法令的法律观点，并 

请欧经体遵守及保证其会员国遵守该法令的规定• 最后，纳米比亚专员讨论了纳 

米比亚研究所的姐织，并宣布该研究所的评议会不久将在卢萨卡举行会议，委派所 

长和助理所长， 他赞成团长要求欧经体对该研究所提供经费和技术上的援助.

1 5 . 面南非民組的代表提出欧经体可能对" 班图斯坦 " 提供提助的间想，关于 

这方面，他提到九七五年三月二千日《前卫报》（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文章， 

报导委员会将研究把- •九"t：五年二月二千八日欧经体—— 非、加、大集团〔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洛美协定（V A C . 176/7)的规定也对南非的 " 班因斯坦 " 

道用，并在特兰斯克独立时投予加入的权利.西南非民组的代表也提到欧洲的公 

司 在 纳 米 开 采 轴 矿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国和南非之间在这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他要求与南非的一切关系应基于国际法院 

在其一九七一年六月的咨询意见（参看上面注b ) 中所作的判决：

" 122, ，…，…各会资国应避免在南非政府自称代表或关于纳米比亚行 

事的 -̂ *切情况下，与南非缔结条约关系，……，

" 124. …••…各会员国应避免与南非从事由南非代表纳米比亚或与纳米 

比亚有关，而可能确立南非对于该领土权力的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关系或交涉， "

1 6 . 副总干事说，他无权讨论政泊问题，但是他一定会将这些问题提交欧经体. 

，他说，但是納米比亚问题涉及人权和人民自决权，因此在欧经体及其会员国一■方



面与签署洛美协定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浮地区的各国那一方面彼此之间进行的对 

话里，这个问艱可以，并且该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他回顾到协定已经规定，如 

果纳米比亚愿意的话，可以在它独立后，立即加入该协定， 在这方面割总干事表 

示，关 于 " 班图斯坦 " 或对# 兰斯克的援助，委页会并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或作任何 

承诺，并且也不打算这样作， 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他说，该 

法令已由委员会正式转交欧经体各会员国-关于欧经体对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援助 

的问题，他表示委员会将仔细考虑对该研究所提供技术援助的方法。

1 7 . 在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团进行工作会议后，特派团在委员会主管发展、 

合作政策，预算及财政控制委员克劳特，切松先生为特派团举行的午宴中会见了切 

松先生， 因此特派团的团员有机会与切松先生他的几个同僚和委员会的其他高级 

官！会谈 .

1 8 . 在访问欧经体后，特派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搞述了各项讨论（参看本附件 

的附录一）。

B . 与北约组织的协商

1 9 . 在离开纽约前，特诚团已经知道北约组织秘书长对于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加 

入特派团有所保留。 在特滅团团长指出如果不让理事会委派的一个特派团成员参 

加 , 特派团很难会见北约组织代表团以后，北约组织秘书长终于同意会见特激团的 

所有成员，

2 0 . 因此，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特派团在北约组织总部与由北约組织秘书长约 

瑟夫 • 伦斯先生率领，及由负责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杰 . 卡斯尔先生，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皮，范 . 坎彭先生和新闻主任科伦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进行讨论，态 .德博斯 

先生、尼奥凡惠斯先生和博格曼，布劳威尔女士也出了席，



2 1 . 特派团团长提到联全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南非拒绝撤出该领土《他说 

一九七二年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代表艾弗雷德，埃雪尔先生对南非所雄加的压力和 

进行的谈判，都没有说服南 非 . 他告诉北约组织代表团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366 (1 9 74 )号决议，要求南非发表庄严的声明，表示它将遵 

守联合国的决定， 他又说大家一致认为南非的答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一九七 

五年六月不结盟国家提交安全理事会特别呼吁对南非实行武器榮运的决议革案 ( S/ 

11，7 1 3 ) , 因为被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否决了所以没有通过，它们认为纳米比亚. 

的局势 " 并没有威胁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

2 2 . 团长说，现在莫桑比克已经独立，不久安哥拉也要独立，南非将再度发觉 

没有缓冲区的保护，自己又回到第一线上了， 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南非只有两 

条路可走：与非洲寻求和解，这首先要南非与南罗得西巫脫离接勉，撤出纳米比亚， 

并废除南非共和国内的种族照离制度；或是选择与非洲其他国家隔海，在这种情况 

下南非必须建立巩固的防卫系统。 最后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和北约组 

织所提供的任何援助，将使得南非的立场更顽固。

23 . 团长提到有关法国和南非及英国和南非的海军联合演习在纳米比■亚海岸附 

近进行的报道 *  他也相当详细地谈到关于北约组织与南非合作建立电讯基地，其 

中之一设在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的情报。 他特别提到，根推理事会获得的情报 , 

南非正使用北约組织定名为" 代言者，’ 电讯计划项目提供的编码系統， 他要求澄 

清这些事情，并且说，任何侵犯纳米比亚或其领海的行动，都是透反联合国的决定 

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 > 南非越早决定让纳米比亚独立，对它自己和整小国际 

社会越好* 如果南非继续执行联合国或纳米比亚人民不能接受的政策，南部非洲 

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他要求北约组织对南非旅加压力，使它撤出纳米比亚 

领土，

24 .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提到北约组织保护好望廣航路的努力。 他说设在美 

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组织大西洋最高盟军统帅部应北约组织防务委员会的要 

求，已开始拟订关于防卫好望角航路的研究报告， 这种防卫领先假定与南非须有 

某种程度的合作。



2 5 .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说，纳米比亚遭受南非统治的痛苦已经很多年了，他回 

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国在纳粹德国占领下，必须进行斗争才能重新取得独立。 

象那时候欧洲各国人民一样，纳米比亚人民现在也在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者 

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纳米比亚，的 领 时 间 更 长 。

2 6 . 北约组织秘书长说，北约组织是一小职权方面和地理范围都有暇制的防卫 

组织。 它的职权仅至南大西浮的北回归线，因此并没有延伸到纳米比亚。 他又 

说北约组织与南非之间没有# 何的政治、技术或军事合作，并且北约组织也不想在 

将来建立这种合作。 他又说如果南非与北约姐织的某些会员国有双进关系，那也 

与鉴小北约姐织无关。

2 7 . 他又说北约组织从来没有讨论过北约姐织和南非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石 

油危机时曾经讨论过拟订关于保护好望廣航路的研究报告的可能性，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与北约组织在危机时候的战略有关，但这并不牵涉到与南非的合作。

2 8 . 最后，秘书长坚决否认北约组织与南非之间就" 代言者"计剑项目曾经有 

所联系，并表示北约组织所使用的供应品编码系统并不是秘密的，非北约组织会员 

国的国家也可以用来进行贸身。

2 9 . 在讨论后，特派因和北约组织代表团的成员拟订了一项声明（参看本附件 

附录二 )„

C. 特派团在布鲁塞尔的其他活动

3 0 . 在视察团访问布鲁塞尔期间，特派团的成员会见了由于洛美协定而与欧洲 

共同体连结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各国的代表（见上文第15段 ）。代表们对理事

会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接儉表示很感兴趣，并且愿意对理亭会提供提助。

31 . 特派团也在比利时联合国协会和比利时纳米比亚委员会所姐织的会议上， 

与比利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谈， 出鹿会议的有：比利时联合国协会主庸范，比 

尔森先生，纳米比亚委员会的皮尔逊，马蒂女士，帕克斯。克里斯蒂的古尔牧师，



万国基督教会的伦德，雷斯司， ，国除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尔.达什特先生 

和国会议员比尔津先生。 会上讨论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和进一步在比利时散布关于 

纳米比亚资料的需要。 各个组织都表示愿意经常牧到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出版 

物。

3 2 . 七月四日特游à 在布鲁塞尔国际新闻中心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特派a  

把在布鲁塞尔与欧经体和北约组织接触的结果告诉记者，并分发了与欧经体和北约 

组织讨论结束时发表的声明全文（参看本附件附录一和附录二）。

D. 结论和建议

3 3 . 特派团认为它到布鲁塞尔的访问和它与欧经体和北约姐织的会谈，是在有 

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特派团明白地告诉两小组织，它到布鲁塞尔不是为了要提出 

控诉或恣意从事无益的批评，而是要交换一些意见，获得一些澄清，而最重要的是 

提醒它们纳米比亚领土的国际地位。 特振团也明白地告诉两小姐织，按照联合国 

的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它们有责任避免与南非发生任何关系，并有义务对纳米 

比亚人民提供援助。

3 4 . 特派团建议理事会应：

( a ) 与这两个组织，光其是改经体保持联系；

(b) 将有关纳米比亚的所有文件送给改经体和北约组织，以便能有足够的有关 

纳米比亚问题的资料供它们自由使用；

( 0 ) 确定欧经体对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援助的范围，以便欧经体能够作出积极 

的反应。



附录一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会代表讨论结束后所发表的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声 i r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派因将联合国采取的关于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各种决 

定和南非在这方面的态度告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代表团。 特滅团团长促 

请特别注意：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第2 1 4 5 (X X I〉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其 

中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设置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九六七年三月 

十九日大会第2248( S-V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膝法院的咨询 

意见，认为南非的留驻为非法并建议各国避免任何暗示承认此种留驻为合法或给予 

协助的行动。 ®

糊駆 I团长解释称理事会希望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与南非之间关于纳 

米比 亚的关系获得澄 清 . 他特别请求经济共同体对南非派驻共同体的代表表 

明该代表不能代表纳米比亚。 此外，他请经济共同体并请共同体请其成员国勿对 

在纳米比亚的投资给于对在各成员国中投资通常所提供的保证和保护。 最后，特 

派团团长请经济共同体将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 的内容告诉它的所有 

成员国。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解释了这一法令的法律方面并详细说明了理事会在卢萨卡 

设置的纳米比亚研究所的结构和組织。 专员回顾欧洲经济共同体法院曾不止一次 

地促请注意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都有遵守关于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原则和规章的义 

务。

⑤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 7 6 (1 9 7 0 )号决议，趣续留驻纳朱比亚 (西南4酬 ）对 

于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1 6 页。

⑨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4号A》（AX9624/Add. 1 ) , 第 84 

段。 这一■法令定本已在《纳米比亚官方公报第一号》中发布，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表示纳米比亚人忧虑经济共同体可能将一九七五年二月 

二十八日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一改洲经济共同体洛美协.定 (A/AC. 

176./ 7 ) 延伸到南非所建立的 " 班图斯坦 "，因为这一发展将鼓助南非坚持其现 

行政策。 他并请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因注意一些欧洲公司逢反联合国的决 

定开采铅矿。

特派团并提到经济共同体对纳米比亚研究所可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的问题以 

及如何对纳米比亚人提供奖学金。

è ]总干事在代表改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发言时说，这一法令已正式传欧洲经 

济共同体各成员国。 他说关于 " 班图斯坦 " 或对特兰斯克提供提助，该委员会没 

有举行任何讨论或作出任何承诱也已无意这样做。 他接着说委员会的主管部门希 

望审慎研究对纳米比巫研究所提供技术毅助的途径和办法。 他注意到特浪因所提 

出的问题并称委员会打算与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一同来加以审议以便尽可能作出令 

人满意的答复。

劇总、斤亭作一般性评论说，纳米比亚问题就其关涉人权和自决权利而言，可以是 

也应该是欧洲共同体和它的成员一方面与签订洛美协定的那些非洲、加勒比和太平 

洋国家一方面彼此之间对话的一个要点。 他指出洛美协定中已有规定，纳米比亚 

一旦获得独立，如果愿意，便可以加入该协定。

特浪a 对于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协商表示满意。 它决定同该委员会的这种 

接确应当继续下去。

附录二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与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代表讨论结束后所发表的声明

由梅杜纳 •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 率领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游团今天早 

晨与由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 ) 秘书长约瑟夫，伦斯先生为首的北约组织代



表团举行了会议。

在会议上，特浪团因长回顾到联合国关于它直接负责的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并 

详细说明了该领土的情况。

他并提到指控北约组织同南非有关系和勾结，特别是关于一小叫做" 代言者 " 

的南非电信计划项 ‘目的种种新闻报道。

秘书长解释说北约组织的权力以宗旨和地域范围来说, 都有严格的界划。 关 

于那一点，他表示北大西洋条约所辖地区南面以北回113线为界，并不伸展到纳米比 

亚。

他特别肯定地说北约组织与南非在任何方面都无关系，也不打算有任何关系。 

他特别断然否认北约组织与南非之间关于" 代言者"计划项目有接确的任何传

说。

最后，秘书长指出北约组织所用的补给品编码系统不是秘密的，所以非北约组 

织成员的国家也可以用它来从事任何商业交易。

北约组织秘书长告诉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衷团说他打算把讨论的要旨报告 

北大西洋理事会各成员。



附件A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关于他在一九七四年二月 

- 日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期间的活动的报告

A . 大会的任命

1 . 大会按照秘书长的提名于一九七三年千二月十二日任命肖恩，麦克布赖 

德先生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2 . 专员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早期与秘书长和联合国其他高级官员进行初步讨 

论后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就职》

B . 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出的方案搞要

3 .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理事会在它的第一九三次会议上正式欢迎纳米 

亚专员，随后专员将一项行动方案提请理事会核准。

4 . 他解释称他首先要同非洲的各领袖进行楼商，其中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 （西南非民组》的各位领袖，赞比亚总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以及非洲统 

一组织（非统组织）各位代表。 他说他们都是在寻求办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 

关涉最深的人士。 他不拟订定一^ 性计划而将设法吸取他们的意见和经後。

5 . 他拟制了七点可能的行动方针请理事会作一般性的核定。

6 . 首先，他要设法使迄今未能作出必要的积极赞助的国家对纳米比亚事业, 

特别是联合国的种种决定给予支持。 为了促使那些正对纳米比亚施行暴政者遵行 

联合国各项决议起见， S们的支持是必须的。

7 . 他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将纳米比亚的情况远较过去为详尽地告知世界舆

论。 他认为这事可在许多不同的阶层上来进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但要靠联 

合国的文件而且要靠谈话、文章和书册以便使全世界认识纳米比亚并揭露纳米比亚



人民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如有必要，这些谈话，文章，书册以及电影可以不经官

方渠道来作成, 不过秘书处新闻厅的一切可能协助仍然需要。

8 .  专员的第三小提议是考虑在非洲，最好在赞比亚，为纳米比亚建立一个 

研究训练所。 这个研训所有两种任务：提供纳米比亚情况和发展的正确资料和为 

纳米比亚培养行政干部备供该国获得自由后之需要。 接着他扼要叙述了他对研训 

所组织的建议（理事会后来核准设置纳米比亚研究所及其方案，所以这小事项留在 

下面作更加彻底地讨论K

9 . 他提出的第四件事情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及如何最佳地得到和协调它 

们对联合国和各能放运动活动的支援问题。 他提到了例如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 联合国协联K 各教会组织，人道 iL织和法律组织等巨大国际组织的重要性。

他并且指出当此国际妇女年时可以提出纳米比亚妇女地位问题，好让全世界首先加以 

讨论。

1 0 . 第五点为审查在处理许多问题时可与各专门机构从事合作的方式问题， 

例如鉴于领土中实际上等同种族绝灭的高度婴儿死亡率，在卫生事项方面与世界卫 

生組织（X 生组织）合作的问题。 他并讨论了国际劳工组织 ( 劳工组织）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文教组织)在解放 

纳米比亚方面所能负担的任务。

11 . 第六点为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充分获知消息的问题。 他认为寻求方法将 

联合国所作所为和计划作为的消患传达纳米比亚人民是理事会任务的一部分。 当 

然，这方面需要西南非民组的协助。

1 2 . 第七点为财政执行他已经扼要说明的种种方案需要大量资源，为了 

筹措此种敦项，必须提出具体计划项目。 他保证这样做。

1 3 . 最后，他说在非洲进行协商以后他将拟制一小把他所说的种种努力相互 

连 系 起 来 的 行 动 计 划 。 末了，他告诉理事会说他将代表秘书长出席在日内瓦



举行的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问题的外交会议，他 

希望能向这个会议演讲以期保证纳米比亚自由战士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获得充分 

保 护 （参看下文第4 3段 ）。

C . 在非洲的协商

赞比亚

14. 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专员抵达卢萨卡，在第一天就会见了外交部长弗 

农 ，姆旺加先生和该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他们讨论了他在理事会上次会议上 

提 ☆ 的几点意见 , 外交部长表示完全赞同。 他们也相当详细地讨论了所提议的设 ’ 

置纳米比亚研究所问题和加强卢萨卡专员办事处的可能性。

1 5 .专员承蒙肯尼思•卡會达总统接见，总统已经升取了外交部长的报告，表 

示同意专员所作的每一建议， 总统说他可以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提到这一点。

16.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千二日专员会见了陆军总司令兼代理国防部长欽库利少 

将。 他们讨论了各解•放运动固有的I所在地问题和建立临时住所的问题。这是一小 

牵涉许多方面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时涉及该国的安全问题。 因为这些事项属于欽 

库利少将的管籍范围，所以他经常同西南非民组接触，彼此关系融洽。 各解放运 

动有时难以接受那些负责贷比亚安全的人的判断。

1 7 . 专员并与赞比亚大学副校长尔•克 嚇 ，戈马教授作了会谈。 专员扼要说 

明了他的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建议，副校长表示非常感到兴趣并认为极其有益。 

他们讨论了如何使提议设立的研究所能够与该大学合作而后者决不干涉前者工作的 

种种办法。 戈马教授对设在卢^卡的研究所校区内外的住房问题作了一些建议并 

应允在各方面给予合作， 他似乎对这小计划项目很热心。

1 8 . 专员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的驻萨卡代表讨论了赞 

比亚塊内的纳米比•亚难民的物质情况。 虽然这方面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是目 

前却无办法加以改善》 难民高级专员并同他商谈了关在赞比亚监欲里的大约十 

五名纳米比亚人的案情》



1 9 . 专员曾与以萨姆 • 努乔马先生为‘首的西南非民組全国执行机关举行了 

一小时间很长的会议，同萨姆 . 努乔马先生讨论了纳米比巫问题的所有方面。 

其后，专员在离开的那天早晨又同努乔马先生进行了会谈。

2 0 . 专员在他的访问期间曾与圭亚那高级专员，端典大使、坦桑Æ亚联合共 

和国高级专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和芬兰代办 

分别进行了会谈。

21. 专员在访问过程中还举行了多次新闻记者招待会并曾出现在赞比亚的无 

线电和电视节目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 2 . 专员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时曾获得该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接 

见。 专员同他讨论了专员向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并得到他的完全赞同。 ♦员在达 

累斯萨拉姆时并会见了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和非统组织解放非洲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以 

及联合国各机构的当地代表，并向他们解释了纳米比亚问题的现状。



埃塞饿比亚

23， 专员于二月二十六日到达亚的斯亚贝巴。由于那里的政治局势、非统组 

织的方案和专员自己的方案都须加以削减。 但是，他同非统组织的行政秘书长和 

该组织的其余高级职员举行了会谈。 他也访问了非洲经济委员会（非经委会）， 

与非经委会的代理执行秘书及其他职员会谈，陳后，也与非统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 

员会执行秘书会谈。

2 4， 他也与以下几位会谈过：象牙海岸外交部长、加纳大使、博茨瓦纳外交 

部长、埃及外交部主管非洲组织和会议事务主任、阿尔及利亚商务部长及由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拉什利，杰克逊先生陷同的圭亚那外交部长什里达思，兰法尔 

先生。 他们都对他所提的各项提案表示大感兴趣，并且他们都愿意给予充分合作。

4 - 与各专门机构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们的协商

2 5， 专员在罗马受到粮农组织总干事和他的属员的接待，他们讨论了该组织， 

播提供专家，特别是农业、逢业和灌親方面的专家，给拟设纳米比亚研究所以及借 

从事存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研究工作而给予纳米比亚的协助。̂ 家都是很快地都同意了 

这一点。 专员也讨论到了在赞比亚兴办农业学校计划的未决问题，因为粮农组织 

从前曾经表示愿意参加这件事。

2 6， 专员于三月四日到达日内瓦，并与卫生组织讨论接纳纳米比亚加入该组 

织为准成员国的问题。 结果采取了有关这件事的初步步骤。 他也建议，卫生组 

织能照他向理事会建议的办法，编制纳米比亚的卫生慨览。 对于这一点，原则上 

达成了协议。

2 7 - 专员也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到了他们两个 

办事处之间有关援助难民事项的合作。 高级专员表示，他对于已经作出的密切合 

作感到满意，并答应将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 他们也讨论到博茨瓦纳国内的纳米 

比亚难民的保健诊所计划，由难民专员担任执行机构。



2 8， 纳米比亚专员对于难民专员办事处担任纳米比亚基金的代理人，在扎伊 

尔、坦桑尼西联合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各地执行个别国家方果及担任专 

员的代理人，主要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执行照方案情形感到满意。

2 9 . 专员于他与劳工组织讨论时，曾就纳米比亚成为劳工组织成员的可能性 

提出了初步询问。该组织告诉他有某些困难，因为出席劳工组织的代表团是由三方 

面组成的。 他也建议，可能根据现有材料，开始调查纳米比亚境内的劳工情况。 

劳工組织答应，于本年度中编写一份关于纳米比亚的特别报告。

3 0 . 专员在理事会的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第一九六次会议±,就上述各点 

向理事会提出报告时，通知理事会说，他已座邀为一九七四年九月二日和五日之间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非洲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会议，编写一篇关于各 

非政府组织就纳米比亚来说可起的作用的论文。 他建议理事会，应由它的主席或 

它的成员之一代表它出廣这次会议。 他也表示他将出席，并提出他的论文。

E ， 一九七四年四月访问爱尔兰、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志联邦共和国及端士

3 1， 专员在都柏林，对郎将被聘协助西南非民组在 ".纳米比亚之音"无线电 

台广播的无线电事务顾问普，麦克阿昂古萨先生作了指示。 他于四月二十二曰到 

达伦敦，同纳米比亚问题委员会、联合国青年组的M米比巫行动委戾会和纳米比亚 

正义委员会的各位代表及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彼得，卡特贾维维先生会谈。 专员也 

同反种族隔离运动委员会会谈。

3 2 . 专员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会见了由若干高级 

职员陪同的政务次长球 . 菜斯托尔小姐，并在外交部会见了部长戴维•恩纳尔斯先 

生 。

3 3 . 专员扼要说明了他向理事会提出的方案，包括拟设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各 

项计划在内。 他主张应该更加努力，劝阻英国人在纳米比亚投资。 他也强调，



英国政府需要发表极明确的声明，道责南非当局逮捕拥护西南非民组者的行动。重 

要的是应加以极明确地说明，拷打和虐待纳米比亚因犯是透犯所有国际法规则和人 

权的。 由于美利坚合众圓政府已在大使阶层上直接公开地提出了对于鞭继和逮捕 

的抗议，他建议英国政府也能够提出同样的抗议。 他得到的答复是说，英国政府 

已经抗议了，这件事已在下院中宣布，而且可能已经公布了，但是对于后面这一点 , 

他们不很肯定。

3 4 - 这次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之下举行的，尽管谈话参加人之间对于问题的
à

，法显然还有出入。 专员得知，英国政府将于最近的将来，重新考虑它对纳米比 

亚的恣度，并将提前把结果通知他。

3 5 - 在伦敦时，专员曾与约翰，柯林斯牧师及国际防 :E和援助基金会的其他 

各成员讨论南部非洲囚犯的法律保障问题。 随后，他同伦敦联合国新闻处代理主 

任迈克尔 • 波波维奇先生作了讨论，要求并得到他的合作，在联合王国、爱尔兰和 

荷兰等所有他主管范围内的各地区分发联合国资料。

3 6 - 纳米比亚之友社和纳米比亚行动委员会，于专员的访问结束时，在国际 

学生宿舍为专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出席的人很多。 他同西南非民组的驻联合王 

国代表卡特贾维维先生作了广泛的讨论。

3 7 - 专员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到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除了同各 

政梵的国会议贾、联合国协会的职员及孔茨主教和福音教会的其他教士讨论之外， 

他还会见了外交部的代表团，包括外交部国务部长保尔•弗兰克先生和外交部联合 

国事务司主任朱尔根• 鲁富斯先生在内。

3 8 . 专员同外交部的代表团讨论了纳米比亚的曰耳曼少数民族问题。这个少 

数民族显然是纳米比亚领士上最反动的白人居民。 他们似乎主要还是在对德国的 

威廉二世效忠，虽然也有迹象显示，希特勒的德意志也使好多人响往。 专员认为， 

这是一件联邦共和国的现政府应该关心的事情，它或许对这件事能够有所作为。

39， 由于联邦政府在纳米比亚的教育部门仍很活跃，专员说，最低限度希望



由波恩嚴去的、并由政府支付薪资的教员，应该灌输新联邦共和国宪法的观念和原 

则。 纳米比亚境内的这种教员证实有4 2 人。 专员说明，照他的看法，政权移 

交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地位将失去保障，除非他们及早改变他们的态度。

4 0， 他也提出了联邦共和国驻温得和克领事馆的问题。 联邦共和国代表因 

答应，不久即将就这件事，给予一封正式复信，但是，他们先把这件文书的大意告 

诉了他（这封复信手理事会特激团到达波恩的前夕就公布了）。

4 1， 他也请代表团;?主意拟设的纳米比亚研究所，并告诉他们一旦理事会批准 

设立该研究所，他将把各有关文件送给他们；并建议他们也许认为应当对该研究所 

作出大量的捐献。

4 2 . 专员于结束在波恩的停留时，会见了西南非民組的代表本•阿马西拉先 

生，并参加了由德意志非洲协会安排与新闻界举行的园桌讨论。

4 3 , 随后，他前往日内:瓦,去出席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 

法律问题的外交会议（参看上文第1 3段)， 但是，由于种种理由，这次会议竟告流 

产 。他在日内瓦的时候曾就纳米比亚的会籍问题与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哈商。 卫 

生组织的职员们都表示非常欢迎，但在劳工组织他得知，在该组织的大会通过这项 

申请之前有些困难须先克服（参看上文第2 9 段 ）。 同时，他再次要求劳工组织 

于本年度中编制一份纳米比亚劳工情况的报告。

? ，设立一个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提案

4 4 - 专员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回到联合国总部。他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曰 

已向理事会提出了他关于设立一个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提案。 这♦更加详细说明他 

的提案的文件，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和七日，在理事会的第一九八次和一九九次 

会议上 ，经过了一读。

4 5， 理事会曾经在上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由理事会主席担任委 

员会主席，处理有关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事项，出席的代表都是大使级。 专员被 

指定为基金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4 6， 专员向理事会报告了他最近一次的旅行情况，并再请理事会注意将在日 

瓦举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非洲种族隔离及殖民主义会议（参看下文第3 0 段 ）， 

及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至八日将在达落尔举行的有关纳米比亚及人权问题的国际会 

议。

4 7 ， 他也报告理事会说，他早在四月十九日，就将他办公室收到的关于法国 

和南非两国海军在纳米比亚领海上联合演习的情报提送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请其评 

议，但是迄未接到答复。 理事会决定，主庸应与法国代表团进一步哈商这件事。

Q-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六月第二 

次前往欧洲各国首都的旅行

4 8， 专员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出发前往欧洲，作他的第二次访问。他在 

每一小国家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他要求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援、解放纳米 

比亚，并讨论解放的各种手段。 第二，他讨论到关于鞭挺及虐待囚犯事，对南非 

政府施加压力的可能性。 几乎所有各国政府都向专员保证必定给予支援；其中有 

几个国家政府甚至说，它们已经为了这件事直接向南非提出了抗议。 第三，他说 

明了拟设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宗旨，以求得到支援。 各国政府都没有例外地答应对 

以财务支援给予该研究所一事作最有利的考虑。 在理事会制定和通过最后的细节 

以前，自然不能期望会有实际的承诺。

4 9， 专员也提到了理事会对于与南非政府不论是不是在领作应变计划的基础 

上有陆海军事谅解或合作的可能性的关怀。 他认为现在大家都已对这个问题有了 

明确的了解，并且正在加以处理中。 他也曾与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接洽，并且高兴 

地注意到，有几处已经设立了特别委员会，以经常使新闻界和各国政府知道纳米比 

亚的局势为目的。 他在多数国家都随时接见新闻界人士，并参加了许多无线电或 

电视节•目。 他注意到，由于他的访问，现在纳米比亚已在新闻媒介中受到显著的 

报道》 下面是五月十四日至六月三日专员访问狀洲各国首都的经过慨要。



5 0 . 专员首先前往日内瓦，亲自看到纳米比亚当选为世界卫生大会准成员国 

的历史性场面。 他代表理事会申谢会上各位代表的行动。 随后，利伯尔提纳 • 

阿马齐拉博士在大会的纳米比亚议席就座。专员也在日内瓦与世界基资教会协进会 

( 世教协会）作有关纳米比亚方案的商讨。

5 1 . 专员在巴黎会见了外交部秘书长乔富洛埃，德 •高尔赛尔先生，同他讨 

论了理事会的宗旨和方案，也讨论到法国在若干联合国机构中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态 

度。 随后，他会见了好多法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商讨在法国可为纳米比亚采取 

的行动。

5 2 . 他在哥本哈根同丹爱的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讨论了理事会的方 

案 。 他也会见了丹麦联合国协会、纳米比亚行动小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5 3 . 在斯德哥尔摩，从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他是端典外交部长的责宾 , 

并曾与瑞典联合国协会及路德教会的领导人们会谈。

5 4 . 专员在奥斯洛同挪威外交部部长和他部内的官员及挪威联合国协会有过 

几次谈话。

5 5 . 专员在布鲁塞尔同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秘书长在内，

讨论了理事会的方案。 他也会见了纳米比亚委员会、比利时人权联盟、比利时联 

合国协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国际基替教青年劳工会及世界劳工 

会议的代表们。

5 6 . 在海牙，外交部的主管国际組织事务部长接见了专果，专员并在荷兰国 

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个集会上，发表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演说。他 

也有机会在该研究所对好多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

5 7 . 他于五月三十日到达赫尔辛基后，与外交部长、外交部秘书长及其他各 

高级官员讨论了理事会的方案。 他也在特尔库地方的阿博研究院参加了一次关于 

《保护人权》的会议，并能发动一次关于侵犯纳米比亚人权问题的讨论。

5 8 . 专员于六月三日回到日内瓦，参加非政府组织九月份会议筹备委员会的



各次会议（参看上文第3 0 段 ）。他也在劳工组织会见了许多工会代表，以及特别 

人权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局的成员们。

H. 一九七四年六月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5 9 . 专员于六月十日回到总部，并于六月二十八戸廣他在欧洲的活动，向理 

事会的第二0 二次会议提出了详细报告。 他也通知理事会说，由于这个月月初举 

行的北改国家会议所作的决定，.预期芬兰将要求参加理事会（后来大会于一九七四 

年十月+八日在它的第二三二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大会主席提名的芬兰为理事会 

的一个成员国）。 他通知理事会说，根据短期合约，为 " 纳米比巫之声" 工作的 

无线电顾问，已经到了卢萨卡（参看上文第3 1段 ），现在希望西南非民组的无线 

电15■目不久即将扩大，并能从几个短波电台播送这些节目。

6 0 . 关于宣传问题，各种努力都集中在劝使各非政府和宗教机关向它们的成 

员们分发关于纳米比亚的声明。 例如路德滅教会已将这种声明书千万份以上分发 

给它的成员们。 除了专员办事处出版的材料之外，各不同组织也在分发材料。专 

员办事处将旧出版物的标题《受到折摩的原则》改成了新林题《被事负的偉托：纳 

米比亚》，并修改了该出版物，使它符合现状。 这 新 出 版 物 ， 除 了 英 、文版之 

外，正在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还可能译成其他语文。

6 1 . 专员也提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审讯，并通知理事会说，他已在维护法律 

规定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的协助之下，安排了为目前正在受审的纳米比亚人辨ÿ •的 

事情。 自从若干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和札伊尔这界上被捕之后，发生了新的问题。 

南非当局要求将他们引渡，因为他们都是前往扎伊尔接受军事训练的。 因此，专 

员写信给葡葡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临时代办，指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是不容许 

为了政治罪状或有关政治问题的指控，便将人引渡的。

6 2 . 他也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接哈过。高级专员已经发电报给菊葡牙的外交 

部长， Jfc外，他还安排由伦敦的某些非政府组织同联合王国政府讨论这个局势，



该国政府已经同情考虑直接干涉，以保这些有关人们不被引渡。魄后，他得到了未

经证实的情报说，许多纳米比亚人正从纳米比亚越境进入安哥拉。 他已将这种情 

况及理事会关于这件事的观点 ,通知了里斯本政府。 他也已将这件事通知了秘书长 , 

秘书长现在正在要求葡着牙代办加以说明。

6 3 . 专员也将他最近将来的计划通知了理事会。该计划包括第二次访问伦敦 

庆祝纳米比亚日，并与议会议员会谈。 他也计划回到卢碑卡，研究关于拟设的纳 

米比亚研究所的实际细节，短波无线电传播间题，及因最近纳米比亚人民从奥万博 

兰大批出走而发生的各种问题。 他希望途中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及札伊尔两国 

总统作各种讨论。 最后，他打算应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的邀请，前往开罗 

和阿尔及尔协商。

工 . 一九七四年七月在非洲的协商

6 4 . 专员此行访问了卢廣卡、达累斯夢拉姆、金 沙 阿 尔 及 尔 和 开 罗 。他 

会 i炎的目的是因方面的。 第一，他要同非洲各圓领导人讨论因普菊牙政变，非洲 

南部局势起了变化的种种影响。 第二，他要确知这些非洲国家首都支援理事会各 

方案的程度，尤其是有关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援助程度。 第三，他认为需要在 

非洲同西南非民组的代表作进一步的讨论。 他的第四个目的是要取得各国政府的 

支援，来举办并加强西南非民組的 " 纳米比亚之声 " 广播。

6 5 . 在卢萨卡的协商最为广泛，专员在那里会见了卡會达总统、外交部长姆 

旺加先生及该国政府的其他成员。 他也会见了西南非民组主席^ 姆 ，努乔姆及西 

南非民组的各领导人以及中国、埃及、芬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大使 , 

以及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 盟 ）的一个代表团。

6 6 . 赞比亚政府答应继续在理事会的所有各项计划项目上合作，并表示它准 

备为拟设的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适当的房舍。

6 7 . 专员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内会见了外交部长约翰，马莱塞拉先生、检



察长马克 • 博马尼先生、非统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的主席a 成员、及西南非民 

组的代表。 他也会见了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各国政府的代表们，并得到坦桑 

龙亚联合共和国对拟设纳米比亚研究所及对纳米比亚扩大无线电广播的支援。非统 

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也答应给他支援。

6 8 . 专 I I在札伊尔主要讨论了安排由金沙萨的无线电台开始或通过该电台转 

播 " 纳米比亚之声 " 的广播的可能性，并获得了必定充分合作的允诺。 他也会见 

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 阵 ）主席霍尔敦，罗伯托先生，该主席指明他支援纳米 

比亚的自由。

6 9 . 专员在埃及会见了副总统马哈茂德，法齐先生、文化部长优素福，塞贝 

先生，他也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亚非团结组织）的秘书长、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 

长 （阿拉伯联盟）马哈茂德.里亚德先生及埃及外交部和无线电事务处的其他职员。 

他也同开罗的西南非民组代表、阿拉伯律师协会及阿拉伯联盟有过协商。 他得到 

了对理事会各项提案的充分支持，并得到一个愿意为西南非民组训练广播技术人员 

的提议。 埃及政府也赞成设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提案。

7 0 . 专员在阿尔及利亚会见了外交部关心非洲问题的高级官员，也会见了各 

解放运动的成员们。 阿尔及利亚政府答应在拟设纳米比亚研究所及无线电方案两 

方面积极合作。

7 1 . 在他所访问的每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广泛的新闻和无线电报道，他也趁 

机强调了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

7 2 . 关于无线电广播，专员在每一国首都强调，务须加强解放的米比亚运动， 

尤其是要通过卢萨卡 " 纳米比亚之声" 的广播来加强这个运动 他说，在卢萨卡 

已有一位专家顾问正在训练纳米比亚人的广播技术。 他从前曾经建议过，应该增 

添达马拉一纳马语、赫雷萝语、恩当加语和希修比阿语，可能还可加上德语，使目 

前广播所用的南非荷 ’兰语、英语、宽加里语和宽亚马语等四种语言增加到八种或九 

种。 现已确实知道各项节•目在纳米比亚境内都可以清楚地口; f 到并且起了有利的影



响。因为颜料南非会更加干扰广播，他说，必须计戈，j安排从赞比亚之外若干国家广

播 ，他并希望能在卢萨卡设立一个录音室，为各新广播电台提供材料。

7 3 . 扩大服务牵涉让纳米比亚人约三千名受广播和电台管理技术的训练，以 

使纳米比亚一旦解放他们便能接收通讯网。 正如上面说过的，这些提案在达累斯 

萨拉姆、金沙萨、开罗和阿尔及尔受到了热烈支持，和充分合作的许诺。 专员曾 

经在他与各国官员的谈话中将目前正在理事会审议中的一个提案通知他们，即建立 

一个联合国广播电台，二十四小时播送关于联合国替非洲南部被压追人民所作各种 

努力的非洲语节目。

7 4 . 在专员的这次旅行期间，纳米比亚人民从奥万博兰逃亡大批出走的事情 

已经开始，专员要求并得到葡萄牙政府的保证，对这些难民决不迷捕，且也不把他 

们送还给南非当局。

7 5 . 他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理事会的第二0 三次会议上，就他访问非洲 

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提出了报告。 他在这同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纳米比亚自 

然资源的法令草案。 ®

( D 后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的第二0 九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保伊纳米比 

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参看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千九届会议,补编第24A 

号 》（A/9624/Add. 1 ) 第 8 4 段 ）。 铁法令的定本已在《纳米比亚官方 

公报第一号》中发布。



J .访问圭亚那

76.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专员陪同理事会访问圭亚那，在 

扉里庆祝纳米比亚日。 在圭亚那期间，专员曾与患理福布斯，伯纳姆先生和外交 

部长什里达思，兰法尔先生作了重要谈请。

K.访问塞内加尔_、J：大利和联合王国

7 7 . 随后专员就前往达落尔，以便同该国外交部长和其他满级官员讨论计划中 

由国际人权学会筹办并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协作下举行 

时窗关纳來比亚^ 权问题的国际会议(参看上面第46段 青。 后来，他在罗马同粮农 

组织总干事阿 • 字 •布尔马先生讨论了支持理事会方案的事项。 他更借这个机会 

同联合王国办理纳米比亚事项的各个組织作进一步接触。在达落尔和伦數，他A 同 

西南非民组的代表作了进一步的商讨。

工.同菊菊牙的商讨

Ta.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衡菊牙外交部长马里奥 . 苏亚雷斯先生，在镑 

菊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官员陪同下:前来纽约同专员商讨安濟拉的事态发展，尤其 

是同纳米比亚有关的方面。 ，萄牙外长答允不会胆•止纳米比亚难民越过边界，也 

不会予以拘捕，但是，希望各方尽力安排，使他们前往其解放运动所在地一赞比 

亚。 安得拉当局将会智时供给住所和食物，由他们自己付钱， 苏亚雷斯先生表 

示，如系安得拉的各个解放运动能够联合起来，就会在一年内独立。 但是，若有 

些解放运动不肯接受解决办法，I t萄牙就不会同其中•••部分组织达成协议，这是权 

力转移的唯一条件。

7 9 . 专员对荀萄牙外长的解释表示感谢，并对纳米比亚在安寄拉的难民所受待 

遇，除了初期的某些混乱外，现在已非常周到，专员也表达了感激之意。他又要求 

荀葡牙同意接纳前政府从来不肯接纳的纳米比亚人旅行和身分证件。



M . 支持西南非民组驻联合国办事处

8 0 . 经过在前次会议上的初步商讨后，理事会在九月二十七日第二0 九次会议. 

上通过了专员请求从联合国的经常预算中拔出经费、资助组约的西南非民组办事处 

的提案，理由是理事会没有西南非民组的参与就不能发挥最高工作效能。 作为联 

合国纳米比亚专巧，他觉得必须隨时可以取得作为纳米比亚人民代表的西南非民组 

所提供的情报和意见。

N . 专员的再被任命

81. 一九七四年十月，秘书长询问专员是否愿意接受再次担任一年期的联合国 

纳米比亚专员。专员答允，因此，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根振秘书长的建 

议 （A /9Ô 63 )通过延长专员的任期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0 . 诺贝尔和平奖金

8 2 . 专员前往接受一九七四年诺K 尔和平奖金时，应北改各国的邀请，访问了 

若干小北改国家首都和伦數。 虽然这些访问与纳米比巫无直接关系，但是，他在 

每个地方都把握机会，无论是对新闻界还是对电视界谈话，都提到解放纳米比亚的 

问题。同时，他又有机会再次同西南非民组驻欧洲代表进行接触。

P . 一■九七五年一月访问卢萨卡

83. 一九七五年一月初，专员访问了卢萨卡，得到卡命达总统和外交部长姆旺 

加先生的接见，并就有关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作过商讨。在提供经费以扩展声萨卡 

的专员办事处和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方面,也取得了赞比亚政府的充分合作。 他更 

借这个机会同努乔马先生和酉南非民组其他领袖进行了长谈。

Q . 一九七五年二月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84. —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专员在理事会第二一五次会议上提出报告时说， 

虽然他觉得纳米比亚的解放已在眼前，但是，还要作许多共同的努力。在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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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专员办♦ 处有三项主要工作：在各方面对南非继续旅用国际压力'以求迫使南 

非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效执行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以设立纳米 

比ÜE研究所作力最优先项 '目。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专员办事处需要更多工作人员。 

鉴于分配的工作日並增加，他表示希望他向理事会提出的请求将会获准。 他又告 

知理事会说，自从上述法令公布后，四家从前在纳米比■亚沿海活动的美国石油公司 

最近已停止进行，并已撤出该领土。

R. . 同法国政府和改洲姐织的接触

85.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理事会主辕鲁皮亚，班达先生和专员同法国政府 

就其对纳米比亚问题几个方面的态度进行了商谈。'理事会主席和专员后来又参加了 

同二十六个法国非政府組织举行的几个会议，还出席了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巴黎 

举行的法国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会议。

8 6 . 专员随即离去，前往布鲁塞尔。他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政府举行商谈，争 

取它们对纳米比亚研究所的支持。 自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他出席了由纳米比亚国 

际会议常设委员会、比利时联合国协会和比利时其他非政府组织筹办的会议。在勾 

留布鲁塞尔期间，并获得枢机主教的接见，又在根特大学讲学。

8 7 . 专员留改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同西南# 民组代表、若干非政府组织和日内瓦 

国际人权学会理事会就拟议中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达傘尔会议进行商讨（参看上 

面第 4 6 段 ）。 他又受到报章和其他新闻机构的访问。

S . 一九七五年三月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8 8 . 在三月十三日理事会的第二一六次会议上，绍默先生（联合基督会世界宗 

教事务委员会）和威尔逊先生（关于美国在南部非洲投资的教会行动计划）的讲话 

结束后，专员向请愿人所作讲话和其组织正在进行的有用活动致谢。他说世界各地 

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十分重要，无论怎样襄调都不会过分。各国 

政府曾屡次告诉他，表示欢迎舆论的压力，因为这种压力会帮助它们就有关纳米比



亚旧题采取更迅速的行动。 请愿人所提出的建议有的已付诸实族，其余的也都值 

得支持。 他本人就口; f说一家大石油公司已停止其纳米比亚计匆!项 0 , 闻时已采取 

步赛，以保证他的办事处游代表出席。包括福尔肯布里奇後矿有限公司在内的各公 

司的股东会议。在加拿大时，他曾就播尔肯布里资公司的问题同非政府姐织和加拿 

大政府当局进行商讨。

专员办事处所需的工作人员

8 9 . 在同一次会议上，专员告诉理事会说，他的办♦处在过去几个月来的主赛 

工作有0 :  (a) 必须尽可能地使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66( 1974) 

号决议生效；（b) 执行联合国纳术比亚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千三日大会第3296, 

( X X I X )号决议的赞同下有关在卢僻卡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决定；( C ) 执行保护纳

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1)鼓励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南非增加压力。

90. 专员说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在五月三十日前尽力敦便安全裡事会常任 

理事国对南非施用其影响力。 目前有三个大国—— 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 对 

这样做并不热心。 他知道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廉已与法国政府作了博细商讨，

如果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能够同美国和英® 政府商讨这一局势，将会有所 

祥助^ 能劝说其他国家的政府清楚说明它们不会接纳南非政府只作食糊的宣言，

将会有帮助。安全理事会第366 ( 1974)号决议所指的庄严宜言的内容应该是详细 

的，并列出执行该决议所要求的行动的时间表。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会应当专门 

对那些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活动有任何形武的鼓励的各®»多作努力。



9 1 . 专员说他已写信给提名机构要求对纳米比亚研究所评议会的提名，但是 

他还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答复。他希望评议奢能够在两个月内开会以任命一个主任和 

五个割主任，然后由他们任命研究所的其他职员。 他说他的办事处将提供临时服 

务以便使研究所能够在尽早的日期，如有可能在一九七五年底即开始业务工作。评 

议会的成员应在卢萨卡或附近的地方居住以便他们能够经常集会。 筹备工作中的 

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是纳米比ÜE也许会在第一个五年期结束以前便获得解放。因此, 

研究在卢萨卡的不动产应保持到最低限度以便研究所迁移到纳米比亚时不须花很 

大的开史。 他建议理事会的一些成员也许会在一九七六年初参加研究所的正式开

m m .

92 • 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对考虑在纳米比亚投资的外国公司已 

经起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公司向它们的各自政府征求意见并获知该法令具有法律上 

的约束力。 第一个步骤是将这个法令传递给所有政府；他的办事处正在等待该法 

令的翻译印本。 第二个步驟是把这个法令提请所有在纳米比亚营业的或同纳米比 

亚通商的所有公司注意他向理事会保证他的办事处必不独自领头采取任何行动， 

因力它需要在事前同理事会主席嗟商。

9 3 - 专员认为各 ffl政府越来越趋于听从舆论。因此应鼓厥非政府姐织在一九 

七五年作出特别努力以影响舆论。 他已安排了若干与纳米比亚有关的问题的会议 

并在纽约律师协会上发表关于该法令的讲话。

9 4 - 转到职员的需要问题时，专员指出过去一年内其办事处的工作量已有 

相当大的增加。 他担忧其效率会遭受报香除非他在下列几方面获得额外的职员。

95 • 最紧要的任务之一是扩展对纳米比亚人民的》 电节目的传播。目前是从卢萨 

卡和达累斯萨拉姆传播的。 现在提议扩展这些传播并从金沙終、布拉柴维尔、阿 

尔及尔和开罗传播 " 纳米比亚之音 " 的市目。 广播电台广播范围比较广大，将能 

够以七种不同的语言广播，并将使南非政府更难干扰这些广播。 无线电广播对纳 

米比亚人民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 它是同纳米比亚居民接袖的唯一方



法 , 此外，一旦该领土获得解放，将来的纳米比亚政府也必需能够以无线电同人民

取得联系。 因此，他提议续聘麦克阿昂古萨先生担任顾问以便推广" 纳米比亚之 

音 ，，的现有服务以及安排对纳米比亚技术人员的训絲。

9 6 - 对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也将需要额外的援助0 在任命主任和副主任之前, 

他的办事处将负起安排研究所评议会的会议和为评议会提供服务的责任。 所涉工 

作相当可观，其中包括发送信件和传单，编写会议记录和文件分发工作的说明书。 

业务一旦开始时，研究所将接办他的办事处的一些责任。 特别地，它将能够应理 

事会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它研究的结果传达各国政府、为将来的纳米比亚公 

务员安徘训练方案和出版报告。 理事会的三个成员将有代表出席评议会。

9 7， 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的实施也将会牵涉大量的额外工作。 

首先，该法令的副本须寄给各国政府。 必需说服各国政府同理爭会合作并对需要 

采取法律行动的案件予以查明。 为要追究纳米比亚矿物的目的地须将通知寄给各 

航运公司。

9 8， 由于最近纳米比亚人的移入扎伊尔和赞比亚，其办事处的工作量已有相 

当地增加。 必须供给衣服、食品和教育。 现在有2 0 a f年青妇女正在受英文的 

基本教育以准备从爭秘书的工作。 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待作。

9 9， 《纳米比亚公报》的销路已有巨大的增加，由 2 ,6 0 0 t增加到31, 000 

份，其他的邮寄也，要很多的额外工作。

100， 关于专员办事处的迁移到赞比业，他说这，个要求是旨在加强卢萨卡的办 

事处而不是把职员实际从纽约迁调到卢萨卡。 他急需一名高级职员在卢萨卡处理 

与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有关的安排和照顾到难民的需要。 由于南部非洲的事杰发 

展已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需要经常同西南非民组和赞比亚当局嗟商，所以加强卢 

卡办事处是极重要的。



101， 五月二+ 八日，专员在理事会第22嗽会议上报告他最近的活动时说他 

已在集中力量于执行理事会关于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决定。研究所评议会已获得 

提名，将在七月初开会，届时它将通过预算。 预期评议会将在八月任命一个主任 

和五个副主任。 希望研究所将在十月以前部分地开始活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正式 

开始其业务工作。

102， 他同时也在集中注意力于安徘纳米比亚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参看上— 46 

段 ）。他希望理事会成员将能够参与该会议，他还注意到会议之后纳米比亚研究所 

可以立即在卢萨卡开幕。

103， 保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已受到广泛的宣传并已促使纳米比亚 

商业活动下降。 该法令已经传递给所有政府、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并正在传递给 

各政府间组织。 它也将传递给在纳米比亚的各个商行同驶往纳米化亚的货物有关 

的任何航运和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在这方面可以起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将不 

愿保险会■被没牧的货物，他们也许会收取很高的保险费从而使装运到纳米比亚的货 

物受到胆•碍。 他已同若干国际律师商量该法令在不同法律制度下的适用问题并得 

到相当大的合作。

104， 改善从卢萨卡和达累斯拉姆播送的无线电广播并将它们展到在其他 

非洲国家的无线电台的计划也有了进展。

105， 在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同时，若干教育方案也将需要更加注意。例如 

现正收集关于现有无线电台的情报并计划训练至少 lO O f无线电技术人员以便一旦 

领土获得独立，纳米比亚人便能够立即操作他们自己的无线电台。

1 0 6 . 最后，他说联合国体系内各机构同研究所间的合作的安排有了好的进展。



U .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联合国

纳米比亚基金委员会的决定

1 0 7 .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会议上委员会授权专员：

(a) 从基金提取不超过300» 000美元的款项以支付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间与设立纳米比亚研究所有关的费用。

(切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接洽，取得它对研究所的财政支持，

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为纳米比亚确定一个足够的指示性规划数字。

( C ) 从基金提取不超过200 000美元的款项以支付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间与进入安哥拉、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大批纳米比亚难民有关的费用 , 

(d) 用他的办事处所编制的预算草案向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说明研究所所需要 

的顶算的性质和大小并为研究所筹暮款项。

V. 将来的工作

108， 最后，专员要把来年除了对住在赞比亚和其他地方并需要援助和教育便 

利的纳米比亚人给予教育和其他供应外，他提议进行的主要工作加以摘要说明。

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今的执行

109， 专员已经开始就执行该法令所必需采取的途径，作初步准备。这包括对 

纳米比亚一切出口品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加以详细研究，不论此种出口是从海洋还是 

从陆地离开纳米比亚的。 此外，还要进行很多法律方面的研究和准备，以确保非 

法从纳米比亚拿走的自然资源在任何国家找到时，对能够用以进行扣押的必要法律 

方式和手续已经查明并且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 这些手续和方式随各种法系而有 

不同。 因此，专员已同世界上那些已经知道进口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各地区的律 

师进行了 一系列的嗟商。 在很多情况下，也必需同有关国家政府讨论所牵涉的一

82 —



嚴问题《有些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步驟来便利该法令的执行。特别是，改^>«经济共

同体已把这个法令转告它的所有成员国，曰本政府已在通商省的公报t 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 

《贸# 和商业公报》上® 公布了该法令的全文；美国国务院已把该法令的存在通知美 

国的海运公司Î 荷兰政府已经声明它准备在该法令的适用上予以合作。

110， 专员也已采取步驟，把该法令在国际法下所含的全部法律意义通知各法 

律、司法和货易组织。为此目的，他曾在纽约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加拿大官 

贾的会议上以及欧洲的律师和工会领袖的会议上发言。 他还为了在律师中间广为 

传播这个法令而作出安排。/ 关于这一点，最近一期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  

中发表了一篇很有用的文章。 专员认为必须继续把该法令的要旨和重要性告知全 

世界法律舆论界，以确保一俟执行办法开始实行时，便存在着一种熟知情况的司法 

气氛。

1 1 1 . 回顾该法令的规定，实施法令的责任由专员会商理事会主席后担负。

1 1 2 - 专员对于逸今为止在准备法令的执行上所取得的进展虽然感到满意，但 

是他认为为此目的已经开始的工作还必须大大地如以扩充。 为充上面扼要说明的 

工作的经费，专员已请求下一年拔发一笔总数不少于 100, 00 0美元的款项，

充供这些方面的用途》

纳米比亚研究所

113, 为纳米比亚研究所的设宜作一切的必要准备和供应是专员负责承担的任 

务之一。 这项任务需要很多数量的筹备工作，最后导致研究所评议会的成立和一 

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举行首次会议。 在研究所的全部行政工作人员 

没有任命以前，专员和他的工作人员将协助研究所主任进行一切的筹备工作。专员 

希望能在一九七六年初把他的工作人员从研究所撤回,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能够把 .

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各版。

⑥一九七五年六月，第 1 4 号。



行政工作全部接过来；这样，对专员履行他的其他任务将大有帮助。现在，他的工 

作人员承担的工作过多，对工 作 效 率和履 行许多其 他责任都 有损香 -而且 对  

他的工作人员来说也不公平。 '

1 1 4 . 即使在研究所主任及其工作人员接管了研究所的全部行政工作后，向各 

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求取志愿捐款的工作，将仍是专员所负责任的一部分。 佳计研 

究所五年期内的全部颗算，大慨是1,200万美元左右，也就是每年约240万美元。 

« 期开发计划署基金将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作出极大数额的捐献，充供研究所 

的经费。 专员已同开发计划署的当局嗟商，经议定由助理署长兼非洲区域局局长 

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建议，为目前这一周期（1972—1976年 ）的其余阶段通过  

10Ô万美元的指示性规划数字，作为一个开始的数字，并暂定1977—1981年的指 

示性规划数字为350万美元。 大家想必记得，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 2 9 5 ( x x i x ) 号决议中，请开发计划署同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协商，为纳米比亚订 

定一个指示性规划数字。大会又在第3296(XX；0 ；)号决议中核可设立纳米比亚研 

究所.的决定 , 并要求开皮计划署除其他事项外，协助该研究所。

115，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应专员的请求， 已建议纳米比亚的指示性规划数字应 

予增加，并特别提到为纳米比亚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赛的重要性。 专员目前正在准 

务正式向开发计划署申请总共100万美元的款项，作为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直 

接与通过纳米比亚基金资助该研究所有关的计划之用。 即使预期可以取得开发计

划署的资助，仍将有极大的数额--------半以上的预算—— 要靠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的自愿捕敦。

1 1 6 . 专员相信，鉴于迫切需要为纳米比亚的今后管理和所牵涉的研究与训练 

提供充足经费，各国政府必不致于迟返不响应将要请它们为了确保该研究所得到充 

足的资金而提供大量捐献的呼吁。 邀请各国政府对研究所的资金供应作出捐献， 

这项任务大部分将要由专员和他的属下工作人员承担。

1 1 7 . 鉴于设立研究所的计划是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通过并由大会



在一九七四年+ 二月十三日核定的，专员认为比较说来，选今为止的进展很可以令

人感觉满意。

一般的全面进展

118， 使纳米比亚问题成为主要的世界问题之一，这一方面近来已有很大的进 

展；连把纳米比亚用作该领土的名称现在都已经很普遍了。 事实上，世界上差不 

多每一国政府都已明白表示* 纳米bh亚应当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取得完全的独立，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是非法的行动。 一九七© 年+ 二月+ 七日，安全理事会 

首次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南非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订定的最低暇度的具体 

要求。 连南非，即使仍旧聽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国時法院的判词，仍旧非 法领 纳  

米比亚，现在也已终于承认纳米比亚的前途应让纳米比亚人民自己作出决定。在未 

来的数月中，必须把南非现在使用的各种方法，包括举行所谓制宪会议、分袭纳米 

比亚人民和哄编世界舆论的情况，向国际舆论揭露。 这些任务一定需要更广泛的 

新闻服务以及同各国政府经常取得联系。

1 1 9 . 专员和他厲下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已大量增加，他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工 

作过度。 不过，希望研究所成立之后，他的工作人员所受的压力可以不象以往那 

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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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精、兰公 I I 、成祁 ).

这 象 矿 业 公 <1 X 德 、烫'生 玉 触 和 韻 :

4. 伯 i 、公 司 （南昨 )

这 家 公 ^ 左 卡 里 先 泰 升 '表义石 /# f生 人 疫 么 、老 和  

破 ; ，

5. 关 蜀 金 属 （南非）有 限 /义 41 ( 取参壬 '因 )

这 家 么 司 足 漠 ⑥ 会 属 有 阪 公 ^ 全 邦 捕 有 舶一  H/Ht屬 。 

象 公 41和 A U 射 " Î •利 ’ 扣 德 妨 1葡 眼 司 4☆股 本 ；̂ 属 i" ☆ 敦 的  

狀 合 ~全 属 為 队 么 司 . î4 家 众 A Â 狀 # 从 事 i lM ，南 祁 和 袖  

表五生 产 肖力 名 /■石 、全 属 如 # 物 。

6. 布 身 供 答 伊 斯 公 同 ( 南非、

这 家 •?/ i k 於 司 在 马 P /科 新 地 由 石 。

7. 猜 许 统 / 有 眼 公 同 （狀 合 工 同 )

这 家 ' > 司 是 美 美 有 阪 公 司 和 徒 义 î f \刺 统 业 有 P民公 ^舶  

狀 榮 /；̂习和 f么数代度南 . l̂ é̂̂了其 他 光 数 ?/4属 /；：̂^ 外 顿 有 i4  

♦ 信 仏 f 41 " f 分之 • • ^ + ^ 点 九 、 廷 托 样 公 <1資务 I 入湘 

狀 汾 足 竭 南 非 公 ^司 和 成梓 取 è  f 耶 矿 ;à 身、， 4 校 

'资 收 入 百 务 之 阅 ★ 求 肩 南 冲 和 的 来 此 义 。

8. 充 ;^ 每 公 司 （所 為 板 ♦ 属 ♦ !-專)

这 家 - / 幼 么 司 ;à 伊 J î< 4  4 ■ 地 生 毛 t 石



9. 西 南 ♦ 洲 统 —~仏 ■^矿 公 司 （站 石 f "  司 ）（南 非 •)

f 公 同 足 ; * ♦ 的 德 走 ‘t、财统一在/ i)^有 司 的  

公 ^ 德 灰 <t\斯 拂 有 其 目 务 之 九 八 点 一 三 的 股 儉 . 钻 公  

^ 遂 ：1 繞成卞、斯 控 威 有 1̂ /̂ <̂1 ( 绍 石 《/ 户公司找 1有 _ ^ 商 分 之  

十 六 点 cSié☆狀 ♦ ) 梢 有 海 洋 f i 石 有 队 / > 司 貫 之 二  + 三 i 、三 我  

觸 岛 校 服 為 P良 公 司 f 分 之 八 + eg、*、A:和 海 石 有 展 公 司 有 分  

之 义 十- i 、九 九 恥 股 Y介。 £ i£ 捕 有 巧 南 非 海 潮 ^ 石：有 限 f  

分 之 A  ^  A 点 六 ♦ 巧 尚 全 融 有 眼 ■ ^ 司 和 A  真 拉 《/ ik / 业 公 司  

有 分 之 資 J i石 納 兵 交 ê 有 眼 公 同 育 分 之 义 i 、四 射 股 r办 . 站 石  

' f 公 在 其 l u / 作 业 M il裡 力 社 石 à 的 米 此 3L所开 

未 部 ik石 斜 ， ♦ 之 九 4*丘 /义上/并 且 是 全 ^ ^ 的  

主•要 出 请 ( 爲 兰 #̂ 襄̂ 德 # 如 施 <礼 4̂、格 拜 持 矿 〉. 巧 未 此 JL 

南 部 恐 海 4力 样 许 升 采 {^成 三 力 斗 ★ '> 里 ^ 上 ,身 在 该 _ ^进 々  

沖权石/ 床 露 天 升 裏 .

i à 家 会 司 支 纳 来 比 溶 海 一 大 地 & ( 第 一 站 石 区 ）循 有 轉 许  

動 橡 和 的 ' i 属 % .^ t主 要 是 在 真 林 S奇 河 C2 ♦ 的 海 P个.和 

/̂ ^儿 地 広 ,即 幼 未 比 五 西 南 部 養 的 、、施 部 .̂1;格 拜 样 第 \ H" 南部 

进 竹 ， 特 许 权 有 效 期 到 - 九 仏 Û 專 三 十 一  f à A

各 广 产 公 司 义 在 應 / yu乂 寺 度 後 告 +  ^̂ >̂'矣年在4力 土 北 部 在

南 部 弟 - ■站 石 広 在 ☆ 海 海 坪 7%妨 橡 工 作 縫 建 巧 . 掘 欺  

身 'À、未 结 石 畔 藏 1Ô 告 端 ，

/ 九 ^ :三 4 i、i { 在/ / 公 司 成 ？ 幼 ik石 vt德 灰 ☆ 斯 站 石 錢 虞  

总 额 近 一 年 ( J h r < ^ t 2 \ 利 湖 舶 加 部 分 是 由 ^  r个 格 上 银 所



一 九 乂 三 石 公 < 1并 未 成 束 Î  r,599；5 6 5 - 先 板 的 钻 石 , 

平 專 挺 石 ^  0 . 8 8 先 垃 , / 九 > : > ^ 4 到 力 I S 9 & 0 Û 0 先 J担 / 九  

^ 三 4 , 钻 石 石 产 公 司 核 利 跋 l i t  1 5 , ^ 0 巧 兰 辦 ,■ -九 A：— 车 iîî'l 

一 10,11。 ^  兰 辦 。 - f { s k .  k 参  ^  ^ T f -  A  司 表 经  #

v\ é - j S  ^ 利 狗 仏 计 ^  3 ,9 8 0 生 特 , - y u  > ：三 卑 同 - T 財 期 则 H) 义  

特 . - ^ i k  & 数 得 舶 刷 成 1牛 , X 约 資 合 之 五 巧 未 义 ï i 給S潮 弗 政  

府 的 乾 é r .

10. 统 - - 全 Œ3為 艮 公 司 ( 取 é "王 同 )

这 家 A 司作力 /  1  ̂J 、S ]从專矿 j)i^ P)̂ 為 ♦ 避采C 财座和營 

理 X -作 . A 在 精 全 公 I 德 成 、t 、斯 ★先 / f f i k . ^  1̂民公-：]和里约建 

，碎 公 ^  * 微有少 I 般 ♦ *  ■西，南 非 濟 服 奴 务 之 —五 X  

i i 象 公 司 义 i 後 摊 為 南 非 全 肉 有 陵 公 司 百 奋 之 12̂ 4 九的救 f分,.南 

非 碎 t 眼•公 司 百 分 之 - 的戚J ♦，送★ 在南非利轉 《135 it、t 4 奥 

射 ■和 f 好 成 巧 矿 耐 产 拜 ;M又 :È 制 辞 有 P1么 ^ 寄♦ 之 +  ^  

éii I I 誇 福 格 ‘t ' 射 持 5 斯 此 /t、特 全 属 政 权 專 P民A 司 库 分 义 三 4•的 

份 .

11. 大 统 矿 《 公 司 （ ’j 竖 é^ A 国 )

i à 象 公 ^ A 过 其 ☆ 米 '4^4*、☆ 力 发 有 限 />司 柏 高 ♦ 之 五 +  

股 权 渊 有 真 è  4 塞 未 f/ 公 司 百 於 < 二 +  入 âU足 ‘ 真 i

塞 始 其 化 股 板 公 司 力 盜 段 遂 公 5：] 和 朕 作 人 式 校 赞 有 |^会 <^

12. 德 成 t 、財 统 一 矿 仏 f  fkiè^^i (南非)

•^美 段 資 信 托 充 f̂良 '；î̂ 司 拂 煮 这 象 公 司 ^  ^ ^ ^ 4 - 入 、I 、义融  

/ H , 义的道'也狀扣  ̂ /义 -：] I 南 非 英 美 ★ 策 会 €：] ( 百众之_四 点 五 )、



约 發 投 试 ( 有 分 之 工 支 乾 ， 有 瑕 公 司 斤 分 之 一、未一),

兰 辦 精 i l 充 暖 （？分 之 黎 i 、入 ）、如 拿 大 乂 矣 4 取 合 司 （•!！途取 

‘M 等， 德 成 尔 斯 柳 ÿ 站 《 有 眼 ^  "̂  .分 之 五 • A  般 玲

R 义 得 洋 ；̂ # 限 么 司 f  ♦ 之 九 七 - A  '-^ 柏 间 接 板 ， 絶 A  ‘f、 

斯 拥 資 à •的 未 3k é  A 4'̂ 几 象 公 ^ 舶 敬 ♦ ，其 + 最 童 要 的 - 家足

Ü  ^  f~於 司 （"  ̂ ♦ 之*力A -4"入 点 ^ 三- ) 。

- 1 \ 1 ^ 四 砰 遂 ;i  it、斯自♦ # # ]寐] 'h M ^ O 巧 主 轉 ，豹 一 年 !3']力 

/ 5 , e f ô 至 特 ， 所 /i後 款 和 板 招 水 （板 H i南 # 政 >̂ |左 得 利 巧 ，九 

七 同 年 n 》 1 0 0 , 4 0 0 兰 科̂ 广 ;h^A:三 年 处 H 0 .6 O O 兰^矜, 税豹 

利 爽 九 A： (ig斗 )t) 3 % o K )兰特 /，A l义 三 率 則 iâ 20<20兰辦 .

fè A  t、斯 f̂ '力社石碑 售 总 廣 - "几 义 三 專 力 970 7 0 万兰辩 / / 九 

^ 二  4 則 力 S5, Ç50 ^ 支特 , -y*h^ — 專 力 碎 納 0 7Ô ▲ 辦 ，

15. 徒 义 t、斯 控 股 ★ 1̂民 司 （南 非 )

这 家 公 司 足 德 义 t 、斯 射 p/i属公 司 ，《捕 有 海 洋 i t 石 ^ 4 ] 和 ;<  

% f i 石 為 f|L公 司 巧 f ' ' 时 属 於 t  

14, 後 r il (南非)有膝V公 司 （其 1 ^斤)t 合互目 )

表 美 目 處 格 4 ^ « é 、德 r 物 义 字 冻 射 养 利  

- # 九 弟 部 门 和 狀 各 王 圓 â é 德 j^ h有 取 公 司 们 射 取 着 公 司 ，

德 比 公 司 。环 石、全 属 彻 、化 字 利 Æ和 r t 未 irk i k 的 f è M 棺各 .

仏 不 少 漢 处 石 资 廣 實 公 ^  ( 南神)

这 表 公 ^ 原 力 外 南 人 枉 身 雲 总 先 生 所 湘 有 lè水 此 4 公 <1 

i ' i  ^1制 板 ') s 南 部 外 洲 桥 准 银 f î 所 有 ，



16. U _ ^ A l ：A A i È Æ

17. 挖 播 和 升 采 （西南非）有限公司 ,

这 家 公 0 为南非工 业巧 ☆ 石 （- ■ 几四义身）有眼公司和結石矿

^ 表 义 使 用 （西南非) 有眼公司所有 ,15看挪

拥] 有 其 育 务 之 ttg -h五 嗣 救 <分‘ 么 足 关 利 詞 矿 升 采 和 動 床 (西菊祁） 

有 限 / > < !射 主 矣 股 权 公 司 。

18. Ü  # ) i 眼公司（南非)
iâ^家 公 司 力 率 外 A 石（巧南非)濟 限 么 司 写 ♦ 之 三 +  二、é'、一九） 

和 南 非 工 业 ■用話石 ( * -九 GS)五年 )存眼公司（百务 之 4* 、支五) 所找1有 . 

£ 拥為多么在化雄和开采 (询泰非) 有眼 公 司 f 分 之 巧 + 五 ^力狀♦ ,  

在 下 々 司 挪 有 接 般 叔 ：罗 %表網石广开束有 I"艮公<!(寄会 

之 三 H• 三 西 南 非 洲 J L 业 项 九 ng五專〉有 限 务 之 - ^  +  

五 、《1、五) .西南♦ 海潮站石書眼 A 4 ( 貧分之•二 十 三 《先 救 权 i 西南非 

计I工石/ ■业 辟 公 身 （A 矿业碎 " > 司）（寄务之_ tîg十九），

这 象 公 司 桃 有 , 2 錄 石 医 1^石 ，;^ 和 天 劣 1̂/乂 外 4 ^ #业权,包 

k i  fà 此 .遂 岸 和 海 洋 é力样许 ;k , 5̂ 't石 ?±和 天 <嫉'€̂ >̂ 人 外 所 有 矿 物 ^  

权 利 已 绝 与 ⑤ i k 神 海 潮 钻 石 % 公司，条 科 足 ^ 取 得 # 石 4 利 

7^ 4力% 务 之 i/ M 义 & 所 升 采 其 他 # 彻 Ü 此 於

秀，々 主 4 ；è 有 收 I目ÿ上 棒 权 。 象於司 

祸 有 ★ 了{ ，;à 、又 援 t i♦ 规 文 ^ 物 攻 义 ♦ 细 所 有 海 浮 矿 物 的 rt îik

K

y i s k  司 4 祝 莉 射 别 蝴 ;^ fÛ .OOO么 特 ,• -九 ^  —



年 则 ^  2 0 , 0 0 0 兰 辦 '一 九 3c -  4  ^  3 e o o o o 兰 辦 .

19. U iA A Â A iÂ é '^
除了 Y也乂动外乂 i 身窗 ^ 先 i • 最 知 在 里 矣 邦 斯 策 (Â辦 

有 / 杨 义 司 生 武 瑰 樣 &  (見上^闻 A /$ ) .  

2 0 .福 it、意 布 里 身 ^1、# 有 象 公 司 (M拿乂)

样 ‘t 、肯 布 里 奇 自 / 九 ^  0 存 ) 東 就 達 i l 柳 有 真 1 4 後 斯 碎业 

有 眼 ' ^ ^ 司 t  ♦ 之 ^  + 五 股 ☆ ( + 九 般 ) ^ ' u 幕 乂 箱 、 布 里 奇 床  

石/  # 眼 公 i ：] 和 外 洲 樣 t 、肯布里 4 棱 制 4  A i ：̂後斯石r j k 有 

公 司 . I 下 舶 百 合 之 五 資 ^ 氣  <分 到 力 南非工业 ^ 发 公 ( 工 i k  

力 € 义司）洲有， 要\1 一九 ^ 义 ♦  <1^期 , 是 己 义 万 網 / 很石/ 石 ,Â  

率 计 y 作 迷 一 步 先 .

据 板 导 廣 ；t、嘴 布 里 青 和 起 我 持 先 成 在 温 J t 和 先 K  

奥 卡 >X德 赏 ô é •^網/拜/跟 束 {广 作 业 从 表 和 冗 行 性 的 明 ■呢 . 達  

矿 医 越 資 本 爱 用 ïà 9 0 0 ^ 兰^持/切 期 i 位 计 每 ^ - 3 S ù ù ù \  

猜 么 1^车 内 开 始 全 '力 么 产 ,後 先 公 ^ 在 一 九 ■^五 年 皇 卞 f亭上 

^H 'I W进 度 周 力 界 经 ♦ 局 ♦ 和 辦 外 下 疚 之  

21 取 冲 投 戎 么 <1〈南非 )

：：â 家公司達 i i 4  ÿ 得 马 有 限 公 ^ 的 所 有 权 ，将1有$ ： à - ^ 墓^表 

矿 有 限 '^^<1的 / 邻股 ^板 。

22. 朕 邱 采 # 有 眼 公 4  ( I南非)

1 1家公 ^ 在 先 策 同 真 布 辆 ^ ^ '^ ^ ^ ]拥 有 欣 权 。 南力戶一水衣不/  

及 全 融 公 司 和 Î 技 .f、德斯特核 ■椅 校 赛 有 f良义 i ]都先朕挪未 

<1的 料 属 公 -：! ，取邦未各/ • 公 司 溯 有 釣 者 百 之 <sj + 六 j3：青 t ■ ♦ 之_ 

十五~点 A： 4^ 敬汾



2 3 .联 司 ( 南非 )

i à 家 公 司 4 过 挪 有 巧 合 之 三 + 劍 ^ I h H 海 碑 品 么  

有 先 策 目 矣 部 例 部 ♦ 股 权 ，

H  底 邦 人 八 <11政 有 眼 会 4 (1 ^ # )

遠 棉 有 的 咐 属 公 司 败 挪 表 f f 有 限 公 司 挪  

有 南 非 - •娘 豕 矿 及 全 柏 I  ：èt4 l权 ，并JL在 狀 邦 义 民 投 膚 有  

限 '̂ ：̂41_|田 1 ,̂与 者 联 仏 組 ※ 了  / ♦ 取 營 •^>司 ， .：!：义 遠 ：！ 一锻  ̂

表 #  '> 司/在 f  E i é ^ r  t  m 有 R k . 跃 邦 人 氏 從 对 有 rMj:̂

- iS  SJ - 良 跃 營 '> 司 一 娘 束 ?/7联 邦 束 矿 + 关 借 把 有  

m 有 斯 特 松 處 4  ：r、力 處 有 f良 公 的 多 教 股 伤 \

朕 邦 人 氏 段 效 t 眼 / > 司 ^ d 4  4 斤釋4 有 r ^ 公 司 H 所有系VA
m t 4 r i 合 基 有 限 /̂ <̂1的 ，部 戚 且 义 À 元 同 真 1̂  

觸 ik公 S ]摘 有 股 松 .

2-̂ . 資 得 A t 限义 41 ( 南非)

这 良 公 ô"]湘 有 本 M i‘t \ î ^ 开 支 有 公 司 浑 分 =^五 的 版 权 ,ti 
本 身 ：k 部 ♦ 、☆ 两 象 非 ■公 司 跃 印 人 民 段 迷 有 眼 公 3：]和跃外段资 

公 司 所拥有 ， 资 得 4 义 司 村 力 美 è 未 f / 有限公司肖 'U 寺碧A： 

现 有 ，

26. 因 南 冲 榮 石 '>  司 （所 有 谈 属 不 羊 )

这 象 司 廷 營 / 个' 榮 石 广 f戾€T足 /  Aa A :三 年 入 3 — + Hi 

始 ^ 束 的 ， 顿 期 1^良 Q 本 A 司 三 是 会 杜 和 二 所 ^ ff] 会社 特  

义 出 ，肖、力 立 要 购 买 " i 。 冗 期 7，成# 可•^表



27. 辦 美 主 石 有 取 ( 南非〉'

这 家 司 从 辜 矿 抑 易 ,為 在 盡 得 和 先 成 有 办 事 处 .

28. ill石 fj"业 有 限 々 ^司 （所 有 K î^ tj, ^>¥ )

这 家 会 司 在 格 特 ，方 斗 咐 道 开 表 嗓 蓋 义 生 :f 紫爲本》 元

石

29. 一 郁 ^ 表 矿 又 全 缺 有 限 么 司 ( <̂ F̂)

là '家 /><!足 兩 外 有 资 人 技 举，1 é力联 坤 人民村 ^ 资 S  S ]斜 一 部 ♦ .  

取 坪 裏 矿 公 司 在 这 家 么  < ]摘 有 百 分 之 四 + 六 的 股 拉 徒 街  

特 位 特 校 遂 有 眼 公 司 則 拥 有 îtiâli百 股 ♦ 而 ii4■家•公巧 

•^直 接 J匈援成i棉 有 充 莱 同 奥 布 銅 业 公 <î；i 百 分 元 九 -F弱 般 ♦ 和 ？ 

墓 fè fT有 1̂民 公 司 ♦ 之 - 十 细 取 汾 。

30. 板 奉 石  ’;̂  公  < ] ( - M Ü  )

格 等 公 司 有 / 个' 咐 属公 4 1 潮 水 石 油 公 司 ，

51. 南 作 全 g j言 眼 公 (南非)

这 家 公 司 是 统 一 金 2 1 有限^公 的 南 外 联 當 公 义 ^  ;^ 西 南 ♦  

公 司 目 豹 进 行 i ' 中 射 巧 ^ 石;■巧後供我表 營 缓 ，

公 司 + 術 有 育 分 之 A a的 权 。

52. S 南 非 洲 書 絲、4 > Â  ★ 眼 公 （南非 )

^ 家■公' d 在 斯 凡 科 奇 書 ! 徒 采 鋒^技 石 。

55. 石 晨 公 习 （南非)

i à 家 公 司 从 事 # 拍 文 易 ；̂ 在 5̂ 釋 和 充 後 _有★ 書 吐 。

H  南 非 工 ik n 友 有 限 公 <1 (工 ik力襄 /><!)(南

工 业 升 定 公 <1受 南 41̂政 ★ 控制 ' 挪 有 ？星 结 广 有 么 司 n i ★



教 ^ 3 ^分 （̂ 到育分之 -  +  x 義 真 後 斯 石 r 业 有 司 有 之 二 千 五

0^股 论 :4 且 足 熏 處 夫 插 卞 、* ^ 卞 里 奇 t 限 公 《 â<à - 个 戚 ,
西 南 非 洲 永 屯 ★ (水电公司）也 足 Ê.细 一 ― I# 属 么 司 . t 4

里 约 义 祥 矿 公 ^ 和一成表各/■於司組成一  財 lî),经 營 ？ i  fè  ^/, 

工 业 f i 處 好 在 f 墓 建 ：！ + 的 加 工 r 徒 供 徒 全 地 ^ 。

終 南 非 工 业 用 社 石 （一九eg直 年 ）有 P艮/>司 ( ^ 4 )

钻 石 矿 开 束 义 皮 巧 （两减外 ) 言眼公司轉1有 達 家 公 3:1百 分 之 ^  

- f五 的 权 '而 这 象 公 又 •柳 有 罗 香 *策網石/ 有限 •会 '^ 百 ♦ 之 三 "f 

三 、：!、 和 结 石 IÈ揚 和 升 表 言 眼公 '4 ](西南非 )百 分 之 eg - f 入 的 K f分. 

工 业 巧 站 5 公 司 i l i间 接 俄 ★ 美 利 網 矿 开 束 和 44樣 青 眼 么 <1 (办我 

非 )|̂ 懷 K ,

56. 两 南 非 洲 工石广ik碎 公 司 （工 ^广# 公 O K 南

工 ; / J U ’4 公 司 百 分 之 五 •h 舶底场M l  r ^  巧 我 所 州 有 ，

百 ♦ 之 e g  - t九 納 跋 rf分 ) â - X 利巧尽/ 开 采 和 勘 樣 公 < 1 所 押 有 A  
拜 么 司 采 在 奥 M 去, 囊 <$ 'J ill的 T 升 A 换 矿 ，该石/ 在一九 i - t  二年出 

产 2 5 ,  2 0 1 ^ 轉样石/  ( É 1 南 沖 t ♦ 矿 為 限 公 司 加 工 处 理 ）和 9,^G^i^ 

石/ 。 4 >部 出 户 量 部 运 往 南 非 加 .
37, ♦ 非 網 佚 公 司 (卸 效 />司 ）(南

例 从 公 司 育 分 之 五 +• / 的 救 神 政 膚 所 棚 有 ..巧 納 t k  

会 司 !î?、j拆1有 工 ; f i l；碑 公 司 巧 合 之 五 +• —,光 伊 辦 束 錄 ；r ( 南 # )  

有 限 公 <1百 ♦ 之 耳 和 南 ’非資4 矿 公 <1百 合 之 S •十三白^股 ♦ .

3 8 ,南 非 会 内 射 堡 统 一 役 焚 有 眼 公 司 ( 堡 投 谈 '么司 )（南 非 ) 

南 非 漢 美 ★ 限 司 獨 有 约 5 段 焚 公 司 百 公 之 五 千 射 股 f分,M



特 精 i l 公 司 挪 有 忠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点 五 4'̂ 服 冷 後 灰 尔 辦 技 :躲■公 <1 

挪 有 么 百 会 之 二 的 狀 ♦ ,  i力 堡 校 资 公 司 所 I f 有 股 f分 â 括 t f k  

石 购 买 史 易 有 限 公 司 é^百 分 之 + A ，兰 特 辦 ：！有 眼 公 司 的 分 之  

三 点 五 成 皮 ‘t、斯 统 -'•5/ Jk有 的 有 分 之 二 成 一 卞 4石 要 有  

队 公 司 百 ♦ 之 + 七 点 三 ， /力 堡 投 试 公 部 挪 有 斜 ☆ 司  

南 非 ^ r 物 有 限 公 司 在 奥 特 身 牡 升 本 一  注 V 。 è 釣 巧 个 傳  

司卞澳石r 狗 勒 床 有 限 y>;；] 也 在 纳 未 th业 管 Jii,

约 僅 投 '宽公 g 在遂■德 ;^«先 >ï、化 27 哩的 J r 去★塞发现了  一 f  

達在的匆在 / 朱 ,Ï力>t '墓 戴 童 ^  iûoo 7S «̂ è . ♦ 網童可况>力力巧分之

A  三 .

找 报 导 约 堡 投 凉 公 <1州 有 奥 法 4^塞 地 区 盟 得 和 充 卞  

和 缕 檢 市 公 •<]元 欲 矿 场 所 表 的 <h‘~I、地 g_ M 外 部 分 地 /Jk 

权 . 束各f 作 i U t 由J ：去 塞 本 ÎT 公 司 行 ，谈么\ 司 力 Æ 段 谈 公  

司 和 来 的 ‘t、益 力 发 有 限 同 摊 有 .

K 取 4 投途 公 6：) 科 耗 資 5 5 0 会 墓 矿 场 在

^ 九 A：五 年 ;â 半 專 段 人 生 产 專 I  未 / û $ 成。 後 v\ iÂ  i r 未遂^成 

有 î,œ o  ̂ 耐 ^ 碎、全 和 取 的 数 i 也 经 济 上 的 4 道 。 知 期 t

全 赞 用 採 ;^ 义500 Ü 特，

3 9 .约 斯 t寺f里石f  Jk ★ 限 />句 （南非)

i à . 象 么 司 在 里 比 部 力 采 辣 柱 _：S 、长 石 和 *

化 可 f f  f f j L 有 限 ■公 0  I 南 非 )

可 汁 矿 Jk公 <|4^_|：，î、基 4 和 利 特 金 而 4 么司所全'科怖 

有 . 定i在 T 呈 p<î义 i 户 精 網 # 和 ★ 詞 矿 ，



4 1 .宏 制 辞 品 有 民 公 Ô：] ( à 4 )  

南 美 公 <1挪 有 窗 制 辞 Æ />司 百 合 之 三 + ★ 射 股 ☆ . 先/ *
一 全 5)有 公 4 ]達 这 - - 家 柏 级 咐 属 '> 司 成 非 全 © 有 限 公 《< ! (义  

象 公 司 饰 有 家 次 级 p4属 司 泰 非 福 格 尔 斯 特 S ^ p h  ,t、样 .養M  

服 有 眼 公 《 百 ♦ 之 巧 十 工 •的 股 ♦ ) : 拥有 ,t « 辞 v'îi公 司 ' ^ 会 之  

-7̂  + -  狀 份 . 全 属 有 取 么 司 ( JLT文 ) 也 網 有 液 /Ĵ <1 ★级  

股 汾 。 ：f  4'1样 《la公 司 从 西 南 冲 的 ^  ^ 格J l卞 斯 ?}̂ 取 得 辞 É_ , 

在 其 力e 工 r  +  1  r 氣 持 R>?r石 營 予 工 ÿ广jk 辞 公 司 .

i 2 . 来 ♦ 先 菜 同 專 布 網 业 îi^艮 公 司（先 策 同 卞 爛 '义巧）（南非) 

£ 拳_同▲ 布 公 司 受 4 )外 一 般 未 ;f 义全泰 îU \司棱律i. >Ur 

- f  t t 博 斯 咐 资 表 贫 用 45-0不 兰 铁 在 营 Jk義 两 年 ù ë . i \ K  

g ]。 现 ~4存 站 tp+；4 得 fi:T^ / 5 o万 兰 持 。

5̂. f 富 幕 詞 矿 '><i ( 南#-)

i â 家 公 <1 營 理 都 门 在 声 得 立 人 矿 巧 則 意 进 真 休 青 '>了/4,石 

f ] 表 义 使 巧 有 限 公 司 〔面南外）捕有 l à 家 公 司 育 ♦ 之_三 + 三 、長三的 

股 ♦ ,

44, 海 浮 在 有 ( 南 神 ）

运 象 '；̂司 百 分 之 二 千 三 点 三 的 股 f分力 站 石 ？/■产 /><!網 有 百  

♦ 之 十 二 、表 入 九 的 股 份 力 大 海 Ç 1~ ?良公 <1 m 有，百 分 千 的  

股 份 为 J ■措 4 有 限 公 司 ( Ï'参 公 司 的 百 ♦ 之 入 +  «9 .去、•A：受 f} ；ç 矿 

公 i ] 控 制 ）拥 言 ， 浮 洋 A 石 司 冊 有 ^：象 因 . 真 布 解 /> ^  t  

分 之 十 的 股 係 。 達 象 公 司 i f à 频土  r^权 得 探 t f i 《 特 i午:k . 海 

洋 Ü 石 公 <1己 替 ai Ü  ^ 矿 产 公 .U童 斩 基 n 租 '約 - 年，从一 ^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听 始 . 很 提 租 -巧 规 文 独 游 包 括 开 束 海 確 & 成巧 

获 取 é☆蒙际、利 狗 1^计 力 入 + 五 万 兰 特 一 專 .

45. 海 Î年gj ♦ 段 資 （I空股) 有限公司，（南非)

家 司 力 # 石使用说及股.权，公 司 全'♦拂1有 的 咐 属 /义司/没 

在 1̂_德 和 先 。

仏 海■坪 产 .1.有 眼 '> 司 （南 补 )

这 家 公 司 百 分 之 三 +  服 份 ^ 贞关邦工业公司所挪有； 龙

笨■因J ：布 巧 :Ik有 限 /；>司 个 校 东 。

47. 4 尔 美 拉 ；f 业 产 J k i眼公司

ià ☆ 公 司 ☆ t k 石 对 f  ' >司所掷有 ■,

48. 全属 玄 限 ■义 司 ( 德 是 4-联 邦 共 和 国 )

l A 象 / > 5 ]受 J L业 {ü i产 苦 理貴 y i  + 眼 么 <1,转 管 保 哈 公 <1,德因 

f M t , 西 n 子 t  公司，德 累 射 顿 限 行 和 企 属 制 《T。公司 ^ i ' \ t  
居 未 網 有 在 里 的 f .  £ 康 和 香 化 廣 " 场 ( R / R M 效 - / /  i l  
Â 母 / 達 魏 fC 石 ）. è  # 挿 有 西 南 非 洲 經 ^ 有 fk />  -1 0  ̂ I 數 收 f分和 

$ 制 n "a公 i ] 的 ★ 數 股 f l . 根 揚 德 意 i  J[X邦 兴 和 Ü 後 供 叙 f t  ^K 
金 '廣玄眼公司己不 '务 参 在 M l米 比 亚 何 务 /'I ;)].
49. 未 納 ,1^兹 发 有 限 公 司 （南非 A 4  13 )

Ü̂ L家 公 Ü]大 绝 {/" /£公 司 和 南 非 费 拜 有 眼 巧 联 全 ' 

拥 有 。 è 间 堡 统 一 段 途 公 <1長 同 押 有 真 è 塞 東 ？r 有队☆司 

( 百 分 之 Eg + 4r ‘；K五 见 上 x  p > ^8和 下 义 A Ô2)^

50. 利 铜 # 力 表 和 床 有 眼么司 （商 南 ) ( 衝# )

fi 换 和 々 束 有 眼 公 ( 西南非）洲青 iià蒙 公 <1百 务之巧



十 • b 的肤/ f分， 到 網 矿 么 司 棚 有 工 业 碎 矿 公 巧 百 务 之 ③ +  yu 0'̂

股 ☆ ,

51. 纳 氏 采 么 ( ^ 因）

这 家 ^  II 一 ;nA ^入 字 M 力 德 先 ^ 斯 : ♦ 斯 姨 酌 化  

♦ 诺 斯 公 司 和 塔 蒼 S ' 司 全 用 有 ‘的 f ( iÆ  司 。 肯一 

AA-t三 年起 ,è 在 真 "f ' X i  Kt近 的 甘 主 -结 量 一 个 同̂石/ 和 工 /■ CQ 

产 2 .00  » ^ ) ,  >-我?/的 ?/■石 央 截 4  i t  'A ^  72 ^  4̂ /会'網 ^ 年 功 力百■分 

之 二 点 " t  ‘

52. 4̂  A 伊 f ? 采 矿 有 眼 司 （南 # )

z à 家 /；> 司 在 卡 f 此 布 色 力 末 力 供 左 *K石、蘇 柱 石 和挂太 石 . 

纽 蒙 特 业 公 司 （-1^国）

f â . t n  術 有 下 列 本 的 股 f分 ：楚 傳 卞 有 限 /义 司 ( 百 

分 之 二 十 九 J、★ ) 和 虞 基 詞 矿 有 限 么 è ] ( 百 分 之 五 f  -W A 五). 

M 象 转 公 司 ^ 独 湘 有 纽 蒙 41 /义 轻 營 iii沖 弟 二 大 î同A f  

基 着 <̂ <1 (见 下 文 ☆ -这 營 楚 祷 布 在 未 化 1  

括 附 布 电 力 ^ ：£ 廣 厂 、工 场 和 非 洲 劳 二 管 . 紅 家 特 公 5；U t 我楚

样 布 公 司 弱 总 经 理 ， 在 -~A i五 二  九i~t 一 專 期 lëJiJL蒙 特 成

司 从 è i在楚持 * 公 i ] 的 ；. 2 0 0 ,0 0 0 美 元 的 原 救 资 額 获 得 了 教 ；̂%0^7 

^ y a > ^ 4 4 务 之 工 育 。 一九

A： 0  4  構卞 公 司 援 供 T 姐 袭 种 公 司 %合 之 + 三 肖 政 入 . 一

1\S k. G9 4 > 丑 最 特 公 ^ 同 参 加 楚 構 布 公 司 布 媒 到 SI G 万A 元 c 一

J e三《年到驳參 j  5 7 0 万 美 元 X



遂 德 途 珠 公 司 ( ^ g p

谋 德 公 司 神 有 遂 後 采 和 to 採4 良 义 ， 百 分 之 / 巧 的 股 命 . 

4  ★ 左 爲 嚴 得 和 充 沟 Ĵ h方 有 /  f  ^ 里 先 至 益 变 肯 ^  ^ U l  

妈 矿 巧 „ "J'Â矿 场 f  -'/UA：工 年 升 始 I 产 。 送 月 抹 制 7,5"00 

的 精 矿 . È 舶 坏 石 !̂?么我4 合 有 育 合 之 零 Ĥ)氣 辨  

ïH 、5生产岸 ’,位 ■足 十 專 的 力 表 。

工 业 义 展 /̂ 司̂ （為 非 ^

見 下 文 A69。

，e. J ；遂 提 斯 ■ r业 ★ 取 公 司 （小》拿大 )

么 象 é h 校 汾 ' ☆ ( 加 t k ) f ^ ' i ' ^ 里 奇 磁 、石/■ 有 限 公 司 、百 分  

之 七 五 ）和 _ru j k 力 义 么 司 （耳 务 （ 二  4 • 王 ）所 找 I 有 . 播 说 工 业  

^ 爱 公 巧 有 5 6 0  元 勃 投 / } C . 揭 .t、傳 布 里 奇 公 司  

違 ：！ 两 ☆  m A 於 司 ，即 揮 ‘î ' f 本 里 奇 橡 有 眼 /么 司 和 巧 南 力 F 洲 釋  

⑦ " f  # 里 寺 公 司 参 ^ < ^ Â 道 援 斯 A 司 。 公 萄 射 戎 本 從 资 ；I ：剑 4奇 

7 0 0  / ' / U 义 一 年 Æ 完 成 了 真 還 救 辦 矿 （在 蓋 巧 和 先 之

公 里 > ) 《 工 程 并 开 台 生 产 辦 和 f 艮/到 — f L  -k  A 卑 底 每  

弓己 " f  ± f - 矿 么  5 ；5 «4 。 各/"在 蘇 :t Y à  i\  ☆ ^ 3 0  巧 A ç ^

■^合 <5)五 的 甸 和 有 ♦ 之 零 ĵ 、A 々 舶 lu .

5j  ̂ 鼻 i t、塞怖律 ^  ( 4k-t 4 ' 赋 邦 共 和 ü )

此4 闽体、有 -1̂  t - 基 姊 和 利 斯 特 I 秘 货 易 么 4 ]的 部 ‘ 所 肴 K  

青 到 义 拥 有 斤 汁 在 业 有 眼 公 司 有 分 之 耳 的 狀 f分,f成/A司 詞 ' 

位 i 卞 里 ^ 革 ，Î '成 共 :îivKè],



3 8 . 真 塞 伟 和 利 斯 特 I 融 货 易 有 取 A 萄 （我

这 家 公 i；! 在 工 多 数 部 n 網 有 收 命 其 主 要 明 属 公 司  

之 • 'X护 S良滋/" , 参■看 上 文 40和 A 57 .

巧. J r - â 基 專 细 # 有 限 C矣 闺 )

鼻 與 基 着 公 司 受 级 装 特 公 4 ] ( 百 ♦ 之 五 +  Je点 5 0 和 确 会 4  

司 （百力" ^之 4  表 三 ）技制， J è 在 南 祁 登 応 ；Æ 也在組约证《券•义易

所 $ 、1 名 ， 公 0 趙 4 名 4 本李, f 凡̂ 4 美 同 人 漢 同 人 ，真 真 ▲  

着 公 司網為楚 轉 布 ' >  百合之九点主  ̂ 敬 於 和 ? i定後 ê广有眼 

公 4 ] 百 之 五 十 ^ 股 f分. 类 鼻 基 身 公 目 豹 工 4 楚 傳 卞 有PkA 

4 ] 共 同 在 南 率 建 立 - • ' 个 么 属 提 .

6 0 .  ( 南非)

这 家 广 匈 ^  的 ；̂办 本 处 在》'显徒和 先 會 

<si. 难 f f 业 和 4失落公 <1  ( 德 走 . 4 '狀 邦 关 和 因 )

Â 於 难 公 ; ：] 拥 有 H 義 射 5 ：的 虞 4 准 ^ / -M 队公 < 1 實 " > < -  

^  ^  4 é 股 _̂伶 糊 有 少 i 西 ♦ 非 公 司 éé狀  

真 去 -会塞采 V 有 限 公 <1 ( 南 # / 美 同 )

合 塞 公 <1  / â  ^ ' > 之 五 +  - 点五^和

衣 的 t 、兹 力 义 有 民 公 司 （斤分之 c g  +  A ：点玉0 巧椅1有 „ ^
^ 炎同納失 l i 各/ 石 义 司 （有♦ 之 五 +  ) 和 ☆ 得 4 有 眼 （眷/>之 

五 + ) 所 網 有 /斤 责 得 与 公 人 部 务 均 巧 家 非 於 即 取 挪 人 氏  

换^成 有 P[ 公 司 和 狀 >p枚 廣 有 所 搏 有 .

根 樣 上 遂 所 有 4k分配狀 况̂ 站 、在;"石 会 司 蝴 有 真 塞 A4] 

的 百 分 < _ -  + 工 点 入 ，南 邪 各 獨 有 其 : 务，



i à 家 公 <1 i f 到.m  — - 祥 /由义與 和 成 非HJL参 .

★ i Æ 統 一 司 科 绘 營 處 i - ^ 塞•矿，秀 得 片 A 现 斜 t û  
看 特 为 iH li目的利用其与人样矣 /■石 ◊ 司 狀 象 矣系 ， ；t l r i  *-九  

义 e g —— - ' / u t 五 卑 期 行 2/5<i?G万 乂 特 的 枚 义 J r 去☆塞矿 

的 î t 本 成 参 期 可 子 < ^ + A 收阅，身 对 0  i 式 两 存 ' + - # 4 对我 ♦  

到辕1约 为 i,2So ^ ：̂ 料 . 石/  S iJlii我 是 位 i f 力 1,600 ：5"p t,= ^可 M 1̂ 欢 

辞、全 和 恨 ，

65. Ï氣 校 耐 大 ?~/石> 有 暇 么 司 （.南 非 )

i à 家 公 -■]总 办 辜 At遍 在 卡 拉 斯 象 以 粮 技 症 孩 在 射 名 称 i 户 

後 兴 别 i ,

Ĝ. 徒■得 射 公 ( 所有扣^丧 属 不 )

ià f e ^/物 公 司 t 嚴德é *先 对 生 / t 气 石 。 

es. 里 ?y  物有眼公司

至 夢 凡 公 ^ 经 营 1^榮 石 矿 在 均 伊 肩 '另 一 f '在 阿 里 去  

斯 失 資 ，者F i的 表 吐 玉 南 部 ，己 • -年 身 短 主 _/\

秘. A 約廷找^辞 矿 吉 眼 分 （j j { i 遂 化 转 /><^)(朕 ^ 王 a )

里 約 延 仏 辞 公 ;：] f 墓 蚀 矿 " > 司 百 点 八 的 股  

■^九 -k;三 年 ,里 约 廷 托 辞 公 >â] ^  ? i ^  é i} ^ / Ji：和 核 子 公 i ] 挣 H" 

义 和 轉 t  ♦ 发 ,4 看 获 得 了 罗 '£ 袖 矿 /̂ «̂<1有♦之 _ + 的 股 ;k  ( 见"T 

<  A88 ) 这 基 公 司 ^ ，成 末 矿 ;t 全 融 公 <1 i i 巷 斯 元 科 身 豪

特 p/ îi f  星细

£ 7 . 南非里约廷 ~1̂么香理， 务 有 眼 公 -：! (跃全 王̂固 )

注 足 里 的 廷 此 辞 么 司 的 明 义 司 , ^ ^ & f  I M ^ r ^  

公  ，



这家各/ 物 <1 A 淚 建 和 先 地 巨 作 Jk.生 户 ♦ 在 、石 关 、益 01樣 、̂  

fâ和 ^  .

巧  罗 星 誠 # 有 暇 公 司 （朕 合 支 gi/南非 /法 目 ).

罗1 ^ 倘 矿 公 足 一 / U 六 八 4  Î义立^ 的 /主 要 足 狀 合 王 勒 的 里 ><) 

廷 托 公 司 （' ^ ♦ 之 三 " ^ ^ 、長入）成 非 的 工 业 开 乾 公 < 1 、南非的一般  

末《；■ 及 全 缺 公 司 、与 / 教末石/ 公 ★ 武系的一家采 t \ / t 工业义展  

2̂̂司、和 法 lC |石 i î ^  A  4 ] 肖̂ 一 家 属 4  '^ l '法ê\ ;/ 业 和 核 子 公 ^  

( 百 ♦ 之 4 "  )  4  . ：̂ 家 公 经 营 距 義 錢 未 布 ; ^ > 缓的斯■元科身

‘R 特 f s 公 里 f 星 糊 { / . 孜 计 谈 矿 这 到 最 高 生 /  i 城 可 力 一 f  

名 林 洲 人 和 主 有 名 自人從 供 就 i k 机é > ,从 T ^ 场 ♦  ♦  巧 屯 4 ^  

进 料 ★  ♦ 身 可 樣 制 五 子 持 矿 ， 

rO . 並^知 仏 等 有 眼 司 （南非 )

这 家 /；̂ -1在 元 4^绝 斯 碑 地 & 巧 目 光 黨 制 A . 联会^化考 

有 限 公 司 （南非）是 这 家 ât股 本 之 一 ^ 穴! 七 eg專 义 月 一 

曰 向 成 非 渔 业 肖 1*1公 ^ 助 关 " f 分 之 五 的  

n  南 非 洲 伊 t 权 (拉 為 P艮公司（南 非 )

这 家 公 ^ 而 為 非 i Â i 限 公 司 所 搏 為 。 

n .  處留處斯各 ;^物 玄 限 公 司 （南非 )

这 家 众 司 在 斯 八 科 身 蒙 轉 地 区 生 声 科 《 、發 /目 等 矿 物 .

73. 大 傳 站 《 有 眼 公 0 ( 南 非 )

i i 家 会 <1参 4 故 焚 和 义 海 站 石 的 力 策 . 结 石 公 司 ^ ^ f à À  

；î、斯 控 歡 有 P民公司，摊 有 这 象 么 司 % ' >之五  ̂ +  A  i 、九 九 的 ♦ ,



大 海 u - 石 公 司 拥 有 海 洋 f â  { ★ 眼 公 3 2 5 ,  的展 #  ( 巧合之

+ 二 点 入 九 ）. 一 九 三 弈 > # 、公司 Y f 统 豹 的 利 i ï q 息 ☆ 三巧兰辦 i 

A  / 九 J o 專 êh利 潮 -  7 兰持，

74. 迷 t H f托 有 P民 公 （联 合 至 同 ）

这 棒 i i 托̂ 足 / ^ ^ 束《̂ 会 融 公 < 1 ,^在 采 $ / ^ ^ 上 的 投 《 目很 

ÎÎ见; ^ 么 網 有 / ■ 大的会融和石 / • 物 股 é 也 接 进 ^ 2 的 振 矿 力 亲 。 

處 释 信 托 公 拥 有 楚 播 布 义 V 司 己 发 股 本 + 納 高 分 乏 +  CÎK去、二  iC 

其 寺 百 分 之 斗 是 達 i l  全部桃 ! ★ 的 (^i属 公 司 布 為 非 洲 ：i 棒 f i 托

有 P民'> 司而村 ] 有斜。 沒 棒 托 捕 ★ 精 全 公 司 百 合 之 +  — i 、八的 

股份 /許 洲 有 精 全 H ■疑 轉 4 众 闻 股 权 的 间 接 股 权 （苟4 之二 

+ 九 、各、■Tk i 特 斤 统 •一有 眼 么 司 拥 有 化 信 托 公 < 1 百 之 三 +  二 i 、 

九 的 股 纷 。 一九 Je "-'率/ 遂 棒 信 托 入、辦 4><̂  <5：] 和 楚 妈 ? 公 <1 

到 狀 利 和 般 息 300  镑。 ，九乂 • - 年 ,这 家 4 - ；] 在 的 未 比 iL  

校 进 占 其 全 々 '速 声 （/à外 ^ 103.000 )的 育 分 之 六 此 入 的

育 ♦ 之 ♦ 辦 一 攻 即 援 我 i^邦 政 > ^ 的  

r5； 南作石/ 物 有 暇 公 葡 （南非 )

这 家 公 <1月 约 4 统 H 資 有 眼 公 所 有 . ià_家 众 ^ 在•-九 

^ 三 年 îâ <1谈 高 如 巧 处 Ï 其 刻 户，色 括 末 K 句 由 得有 的 房  

地 产 、祝 器 和 成 务 •/全 部 都 坐 春 在 《Ml来 ^ 义 。这 也 包 括 该 於 司 的 猛  

矿 同 阁 >lh;i5il 5*0976么晚本t 》 伊 本 漠 年 第 T77考 衣 场 的 一 部  

分 ， 政 会 司 -■'度 在 热 米 l̂ h iE*挪 香 三 I f /  £ 。

7 6 .西 南 非 洲 有 fR■公 ( ■^南 非 公 司 ）（联 合 工 同 )

兩 南 外 公 西 ♦ 雄 洲 C投 进 ）有 取 众 €：1 全 部 挪 有 辆 F / Ï属会



司 ,Ê •^下 到 各 众 ， 勃技妹，) ：南 样 美 义 公 司 f  

取 公 <1,朕 支 同 新 统 一 义 ® 有 1^公 司 反 真 在 南 ♦ 的 取 營 ♦ 司. 

西 南 昨 公 ^ 本 4 义 足 摊 有 楚 揮 市 公 司 95.000敬 产 权 （ f  ^ 之_二 , 

点 四 ) 的 財 ⑥ ♦ 子， f?Q楚 檢 布 义 司 则 约 提 供 两 成 # 分 <1全  ̂

部 營 业 此 入 的 有 之 五 十 。 巧 泰 也 '将1 # 楚傳希探石/■專 

公 ^ 资 会 之 - 4*五 射 股 份 ： ♦ 外金 '阁 有 I»民'会 司 足 西 濟 公 51 的 

技求^经 座 ，开 獨 有 么 百 分 之 几 射 股 伪 \ 。

- - /h. k 三 年 ' ï ^  ^  4 \ 与 楚 择 * 公 '5 ]换 膽 二 千 •iZ"«•和

育 分 之 Jb + 五 的 此 例 ，̂ 我 救 政 6 0 $ 兰 辦 力 J ^ P 巧 ◎ 斯 身 斯 辦 的 細  

《/ ■义 ，这 成 工 提 裁 期 在 / 九 义 四 年 底 力 工 .

在 一 九 年 十 纳 来 i 4 业 移 式 ：：̂人雾工前 J I 浪西南华 

基 本 义 錢 力 外 洲 入 每 月 /0義 跨 ,白人身 a  /6 0  ^  f t . 

)^ /拔 报 ( ^ 南# 公 司 把 年 洲 人 的 4 本 ■L ★ 增 , 4 到♦ 巧n 義 碎 * 据 

.敬 - A iJ c  (53年 的 ♦ 洲 人 勞 y  ；! j悉 数 约 ☆ iooo x^.

巧 ♦ 众 g 经 f 两小在/ 场 ：伯 格 真 ' ^ 斯 （招 如 M O ,和 ■^布竺 

德 堡 （场 和 精 )， ）̂4 ■ 目 ■ - / k A ：工 起 只 足 肤 料 和 辕 持 而 己 .

- A i k 丘 年 二 肩 ♦  4  /▲ 司 皇 市 ：̂ 有 營 新 升 办 ◎ 布 关 德 堡  

石/ 场 Z走 谈 （ 场 為 I 在 *^、三 年 力 免 全 复 工 . 诱 矿 的 在 / 召 義 * 4 值 H  

^  G 10 ^  全 錄 至 為 育 4 之 零 i 、一 五 三 ，♦ 结 •#：力 有 分 之 零 i 、零  

Je Aa,

i l 家 / > 司拥有坐落在巧 ♦ 兰徒雙 + 字 ☆ 鼻 特 真 塔 '  

乘知格着辦考丹各 地 & 的 11 公布的在/  I ^ A ^ i  2 , 5 ^ 7 5 ^ ^ .  i t t ^ K  
ï，★ 公 司 怖 i 伸格类 * 辦 H e  成 i 4 ；à 的朱在广许可权j 并在 i à ■与



位 兰 ^原 先 f午 可 权 絶 H  拥 ’有 f 个 地 区 趁 十 / ' 7 .  S 7 '  <5^吸 的 4  

有 橡 矿 权 ; 4 在 M l来 / ^ h j î ;各 地 具 夷 Ô 7个 嫁 矿 要 求 & ,
这 ☆ 么司：£ _ 拥言踐夕 0 0 公 成 ^  ^  # s  t  i 地A 部 ♦ 足 表 地 . 

' 九 k 三 A ：o g 年 面 南 样 司 1̂ 徒々,♦，) 構力》了 + 五位，伯格类 

格斯《r 场 处 理 厂 子 - • '九 ^  ^ / 七C 5率期句全年都光合營 i k / 4 制 

了 .是共 sv,7oS公 ph的 C ' 九 ^ 二/ 七三年期间 5?、1 錄别了 U A 1 Z  

公 。屯射矿 } / 共 100 S 关跨， . - ~ / u 义三A ：c ^ 年 箱 沖 '；>< ]的么 

部 收 X 自 ^ 3 0 万 美 跨 增 至 鼻 鋒 ；à - ■都 ♦ 是由于产童提高 1 , 

Æ 主要足句于泊格爲格斯矿场出 ' 的 破 侍 和 其 他 产 «fp é j介格 

場 高 Î 。 此 > 卜 西 非 公 司 从 楚 ♦  公司錢民參、1 的股 # ，J ^  in, 6 & 3- 

其 跨 增 至 n % 2 S G 美镑。 两 沖 '；̂司 一 几 k 三A ：四年的普业楚 

境 至 2 /0巧 关 f旁; ■ 出 射 股 利 力 336： 5 5 /其 镑 ;自 己 体 留 4力 

4'] ^ A  关 傍 .

成下足两為许公司 / 九义四年付 A . 的 税 ：跃合王同公 0 说 

—— H ^ S G ★後‘> 南非束# 税 一 乂 7, f 巧 /旁和遂廷桃捐一 1H000 

美續 .
77, 商南外洲使石广★ 限 公 <1 U t 意 à-狀 邦 共 和 Ü )

这 家 么 < 1 生 / 统跃矿經、成母和樣枉石/；& 在斯瓦科身袭持也  

& 持當科 " t é  H ÿ 、绘 營 ■ - 个' 借 ^  桃 有 ♦ 營 理 裝 里 矿 和

身 此 青 矿 。 象 公 司 大 部 分 股 板 ^ 全 属 為限众'司的料属公司先 

勒先的公司 /杜 供 斯 里 曼 海 姆 众 司 所 柳 有 （见上 <  / U Ô ) ,

；ô. 两南非洲Æ 公司( ，章4 )

这 家 公 司 在 斯 瓦 斜 普 袭 轉 地 |2̂^̂又 É)光 M： ^  à  ê i A



n  巧南全爲 k言 眼 公 41 ( 南非 )

M 石;■公 司 拥 有 这 象 会 ^ W 分 之 一  f 的 投 /分， 

s o . 煽 媒 支 电 公 司 ( 4 意 走 和 同 )

網 媒 发 电 公 司 是 身 <卞、 - 料 尔 未 矿 處 ◎  4 '^ 的 爲 公 《 ，与 非 左  

局 ^ 作 义 展 衣 嗓 销 的 程 4  , -  /U  A: ♦ 五 t 揚 嚴 坤 傳 义 电 公 4]

^ 南 # 來 淹 站 公 司 商 定 碍 i 在 减 外 ' ' ^ 供 和 平 巧 達 的 核 电 站 " 4 : 1  

/ 座 求 繞 傻 的 卞 柱 性 . I 钱 这 南 非 疚 确 控 路 ' ] 的 A '司 参  

在 /巧 未 化 i L 的 I ；rè  播 徒 意 i4 取 邦 关 和 i l 後 供 的 情 板 / 肖

媒 发 电 公 司 本 身 ^ 攻 搏 參 ^ 在 約 未 比 业 的 仏 何 處 i .

8 1 . 斯 特 松 思 義 ，t、服 务 义 全 融 為 取 '义 <1 ( ★ 非 )

i l 家 A 司将1★ 斯 轉 救 思 _!、$ t à ^ i  P^公 司 有 之 一 f 的舶  ̂

俊 ^ 请 i 料 職 斯 •场 青 场 . 忠 的 另 一  属 公 司 足 斯 样 拉  ̂

患 漠 <t、錄 公 司 ，那 象 公 司 在 先 未 斯 特 傳 场 有 -

82. 斯 特 校 愁 美 ,t、得 公 ^ ( 南非 )

見 上 又 87.

85. 斯 瓦 料 身 袭 特 4) A  € 公 司 （所 有 权 i良肩i ^ 碑 )

这 良 々 司 在 斯 斜 身 装 力 未 4 关 

8 i 两 者 率 珍 责 ^ ^ $ 肖 队 ( 南 非 )

这 良 々 司 的 中 我 ♦  $ At成在邀^後 和 先 .

8S, 位 i l 各 矿 物 方 限 公 司 （所 t k 浪 為 衣 碎 ~ )

这 象 /2̂ 司 么 翁 R ÏÉ '、得 驾 地 人 南 — 校 斯 里 地 区 经 營 一 f ^ f k  

广 ，生 f3 . fK ^ r^ 自?4广 '襄 技 4 和 i t



86. 南 非 海 潮 i k 石 有 限 / > 司 ( 南祁 )

公 4]糊 有 这 家 公 司 寄 合 之 A  + ★ 点 六 成 的 股 ^分. f k 石 

石/ 升 來 及 使 用 有 眼 公 司 （运 南 捕 有 这 敦 么 司 育 分 之 A  + 三 的  

化 先 股 （化 上 文 A/6\

87. 潮 未 石 油 ^>4 ]( 美 因 )

这 家 公 司 足 格 希 石 ';è公 ^  邦 摊 寄 时 属 公 <1 ,

觸 乾 處 ,t 、《/ 业 和 换 子 公 ^  ( 矿换公司）（么因 )

f T 核《公 司 是 谈 與 石 油 公 >4] g 力时属公《2〕/而 M 圖 石 油 公 〈 â ☆主 

要 服 ‘=̂、力 ：法 ® 政 府 （拥 有 ' V ' 神 服 < % 苟 / > 之 九 4 • 五 、# 、九 及 、、S "  

神 巧 ♦ 之 三 (^AJc X 黎 和 巧 兰 於 融 公 司 （有 分 之 又 《•#、★ )和 

其 化 全 融 批 持 （有分之 .零 ^ ! 、^ !  ) 。 è 产 品 舶 淹 招 扰 核  

公 司 也 又 ？ 1 _ 细 《/'；̂司 納 一 於 股 求 （百 分 之 +  ) , 换 戚 一 九 A ：三 

專 里 i ' î l^ i l 样 公 司 時 Î Î 的 È-A辟 I  i■办足/石f 核 公 《 救 揚 A M 吏 

货合同猜在 > - 九 入 0 鼻 代 的 X 竞 农 编 誠 ，

的, 楚捧 i f î  i 限 ( ■ M 闺）

廷 構 市 公 司 力 後 ^ | 4土 納 和 钱 ^ : 属 的 主 要 生 / ★ , 楚轉布 

司 的 股 份 400 ；5" ；t 下夕，H 公 財 糊 奇 ：

百分

精金 '公 < l ( i ^ 目） 29-6

組 裝 样 采 公 C关 i ! )  79.6
迷 棒 信 村 公 司 i ]  ) H.2 
真矣基身細石广育暖公^ (南 9.S 

<1 ( 尚非） 9-̂



( 接上4 )  k a a

⑤ 尚 非 公 司 （朕 é ' 玉目,） 2 - f

其 也 股 ÿ 、

100.0

级 料 装 朱 矿 么 司 營 理 楚 轉 # 於 < T 在 淚 徒 和 先 '义此 2 5 0 營封 

业 务 并 推 我 楚 棒 韦 司 务 《廷 理 辩 司 的 一 家 p f î属 ) 司 是 绝  

掩 布 公 ^  f  «r。的 辟 1| /乂理高 . 楚 棒 ♦ 公 司 洲 t 热 ) 里 像 矿 奇 1 1  

.公 < 1 百 会 之 工 十 4 ^ 股 <分和楚轉 + 樣 （ 有眼义 < 1 百 分 之 + 五的  

段 ♦ ,

几 家 公 司 继 成 的 財 ④ ^  ^  500 ^ 关 元 納  

S 到对 # )後 Ü 所*挪 為 的 楚 轉 希 糊 4 ^权 利 ^ /  -# 生 产 5 ^ - 4  

是 力 百 分 之 五 （级網 .序辟 i l l 和 ik  ) âk â r ~ 九 A  A 年

义表楚棒卞么司摊有 ^ 经 營 嚴 楚 轉 + 么 度 的 ♦ 姆 Ê 特辦/销 

矿 許 子 ^ A i 义 。年 起 运營遂J 4 和 先 M .两 三 4  -里 â力元 î h ( ( 詞和 

>/■ ) , i 到 / 力a ^ _ ^ 4  肖 工 人 雾 工 ，巧持決矿孝4 f⑥力止 .

此在己在 • ，/ u A：三 卑 ，巧 童新力放， 楚 轉 4 公 司 有 在 类 ^ ^ 々  

新 . 真 塔 准 、$ 位 西 ♦ 和 玲 楚 棒 希 " f f豕 和 f 4 在，肖々权利，

：è 此 在 楚 構 卞 營 ， 仏 /■ .  % — 九 六 二 年 义 € 部 足 i

楚 持 : 卞 和 已 特 ■̂各 化1和 精 冻 ， 楚 择 布 义 司 /*" ^  ▲ 納 未 i?h ^ 成 全  

属 石 广 产 百 分 之 入 +  M 上 , ^  M l义 /̂ 1：业 悉 输 出 ^ 贡 分 之 二  •^ ;^2 ^上 .

九 A :二卑起 , 楚棒希 A 司 国 ?- 1 拉 斯 加 叫 输 入 水 檢 f â ,  

精 M 、，â 再•输出。

. - A s J c 三 年 ，先 揚 Ÿ  / > < ! 与 西 南 公 < 1 换 育 ♦ 之 A  + 五 和 有



分•之 -  •!-五 的 /合 r大援政60万么辦 i  M 西斯真斯 ' H ^ 來例 矿 .

几子所奇处持布 " M r 柏会属都经 : i  条南非柳有的义这 w >  

遗 #大略运技元 i t、> â 斯湾庚轉 ♦ 公司為备的装資 r  /由邪里赫r •出， 

主真出口到献洲，美同和目本 . 甸如 .辞足义黄網和精炼 f ô *的 武  

输出，辟H  »义；?农举♦ i â 送 。

' 九 J e 四年 畫 布 ■先 詞 溶 化 厂 的 该 r 支 一 九 五 年 專  

處 样 # 'J i：à  # '1  H) Y 万 <>>4着 詞 柏 年 童 ，

楚 棒 本 公 司 真 真 基 身 詞 V ( i l 家公司息由 k 装特 •? / 

A 公司 ë A  ) 脅M 、/义 在 非 身 敦 咐 近 的 伊 ‘t 、斯 特 建 達 一  ♦  

大 型 精 蛛 I )  M è 们在■ 永 j ^ k Æ 楚梅希和為 許 的 已 普 的 '>t

仏 / • 的，品 ; 4  4  M  ‘M、12.万，i *  |1 月板細 . 招 i l  A  i  4 基石/ 巧和真 ；4  

援射矿场射浓確網也竹义至速家精 ^*t' f  . 顿期 A/C ■"- ：̂  Je A 序表 

為一几 Ac 乂 斗 切 升 /  , 这家轉碑厂（南非第- 个 ) 的建 l 4 可 

绝一年 f 域 W o o ^  ▲ 料的外;〔，

★ 捧 布 f T 續 产 偶 千 一 义 i ：三 鼻 Ü 5/000；5 4 咱至 >23/9ûf

4 * , 楚 梓 布 格 仏 / ■的 严 * 此 使 ^  兩更 1 /1\ Je三 率 制 5̂东

了 3G/000 去 41 廣 词 而  # i -  #  X  制  H  5 26 //9 的 -# 細 。

楚 得 布 4 â々 校 焚 支 《al：；和 )è 表 的 此 艮 责 用 共 达 ％aoô不義 

元 / 除 fÛO ：̂ i t 元 !ü4]矣 资 如 300万 義 元 银 竹 'ÿ 板 外 / 大許 ♦

主 的 真 後 /賓 ， 楚 梓 希 ' J H  ^5  4  t  j k 期 间 ' 生 T 7,550 矿  

^  . A - / L M  ^  ：à > ^ 矿 可 义 再 *  豕 '5  寺 ，

每 x^ 楚 待  ^  ^  i ]  j k . ^ A , â . l t l  ♦ 祁 政 時 歉 4  了 t S i t A < s ^ À

上 的 统 . - f t  '  a A  o  先 孰 j o l i J L f A 鼻 的 巧 分 之 入



i  fÂ ^  ^  1̂  i f  ‘《在 納 百 分 之 -f• 五 上 * 楚 梓 市 公 司  

在 ^ / h - ^ s ^ ^ A - n s J c 四年期同 / f 功每 4 • 关 我 寄 巧 义 持 的  

所得桃， - A ^ À ： 二年/ 楚# 希 à  i k 嫩 了三資！ M J i

^ ^上 的 後 ， - fL ^  1̂  à MA /07 300 ：̂J i^  ( -

三 年 ^̂  8^600万J l 元0 ; 淨 入 ‘《共 ^  zfûo^A.^ ( '  三斗 

^  2 ,250

- n s ^  G ^卑 ，的 未 i ^ h J U è 大 多 数 的 鼻 考 M 力 都 ; ^ 楚 梓 希 成  

司 在 用 昨 洲 f  J ：̂约 f,Ê 5 0  â 入 部 会 担 ; 4 枚 乂  t i . 4  11  ^  f i  < 4 我  

t i t 和 享 务 t l  职 %~ ,

90. ；ti伊斯錄各/ 青 f良/ > i ] ( 西為 非）（南非 )

南 补 挪 有 i i 家 公 司 巧 ♦ 之 肖 4 辰 ♦ ,  

âJ r空巴黑V•义西经營£ 伊 斯 《/ (錢 //"JU - / u k 三 年 >义{/"1>产 v , m  

♦ 编錄，内金' 7Ô2 ««è ?!收 同 的 錄 ，这 座 ♦ 滴 踢 S  )â再 欲 L4至例  

恢 '̂ ><1 Â 南 弗 化 <t、怕 i 射 二 厂 ▲

91. 跃 全 有 f民么 司̂ （I教非 )

遂 家 /么 < 1 網 有 楚 辟 ♦  f  ♦ 之 九 i 、c q 柏 ^ 汾 ..

92. i ^ $ r i  公 司 （捷 ★ 矣 狀 邦 和 因 )

饼《/ ■么司★ 由 1^ 么司祖爲的 4  如 校 制 ：全属有 f艮么<1 

( 肖♦之二  +  ^ 1 轉 後义 ‘ 公司（寄分之三 + 三X 和 傘 巴 有 限 ( 奇' >  

之三千三 )，徒達 4 ' 底邦共和同政時拼1 f 维_ 巴 有分之、巧+ 的 

级汾 . 青 t'力，幼 包 握 里 廷 • è d辟公 < 1、工业力龙公 I 和一 

^ 支朱矿义金融有 ?良/ ^ \ - 1 的 y  03 i \ 罗墓细石；％1'^1知 斯 勘探 等资 ( A  

上 文 A  ) ,  I j 从一九乂  年絶走 i 狀砰共和勒嫩因政金'供左

; â 滚 公 司 已 不 ^ 再 *



93. 光 於 科 斯 石 水 L厂 （所有权淮 ■属 不 洋 )

î i 家 公 司 在 七 伊 科 斯 哥 來 石 义 石 。

94 福核 vt、斯 特  有 H 公 司 （<^非)

这 家 公 0 棚 有 I * 公 a ]有 分 之 三 十 点 六 的 股 板 。

95. 福 格 4̂、斯 待 g M 47、特 全 属 控 股 有 眼 么 i ] ( 南非 )

献 合 i 同 àU4•徒 •会 Ï I有 队 公 《5*1的 这 衣 ?̂ ^爲 公 ; ] ,微1有" ^别 

有 隊 司 分 之 •S~-"f~和 成 非 评 % A 之 三 士 的 展 分 ， 折  

處 一 全 ⑥ \ 眠 /▲ i]持 家 公 巧 各 之 三 + 的衣扣 

%. 人 民 浪 々 （我非 )

这 家 依 巧 走 一  4 1 未 （ 及 全 融 /；̂ « l / i ^  / > 司 /塞 留 塞

斯 公 司 财 ◎ 的 • - 部 分 。

97. 化 M  4  • i l  é  M  义 <1 ( Â ^  )

扎样 >基公 5〕網 有 納 九 街 m 實分之一耳胡放 f分。



I. 非 H 三南丰冬r ：)•零力/ 义 开 发 肩 限 公 5] C 南 非 ）

这 参 /À* 0 '曰̂ 月U 分为7 y ] 务 公 «1 W m  ^  : 美 同 德 1 土 U 錢 -

；r s -  ̂ ') c -g ^ ^ , ：=  ̂ + ^ 待

t  持 j f f 王 德 难  p f c ^  Ô-] c 衛 非 ） 〔 百 今 £_ 三  +  s ^ .  ^

公 s i〔 f  分 工  t  \  l î t - A  ®  t i b ^  3 %  %

义 ^  一 f  3 - l i  千 ★ ◊ 里  老 =f 特

义 南 昨 英 美 巧 眼 ◊ 巧 （ 向 4 M

这 |̂众 -liiii f ♦特 瓦 持 矣 德 /2T-n J&★非 外三Ji ^
分 i•三 +成、寺、、三 股 存 且 押 ) /L 1̂ /̂ 司 的 族 斤 & ；!=多德 

/I ̂ t ^ i f i x>V̂ Pf<̂ 5) 和面 Ï#M̂ 么 ft 义棱

法>1着乡9翁 力 谈 - ☆ = 1 窄 ri- .炎 J r i  在 朱 表 其 -

年 振 时 IE 继 ^ 在 I  i 时 ilL/ab本月夢••itÆ地 巨 巧 I 关 

々 肩 禾 。H ^ P ^ 因 $ ^ ^  >i) ^  5l義 同 道 行 4由;《/4;^楊 H H 极  

\ t  t  15:測 ii、7| - 營成名/作 )!]'̂ ；̂逃行试々築性1^升 计 H

3. 策 S 德 至 ★ 纯 - 司 C 英 孩 》 巧 ）C南 Mb 

炎 1̂才 义 々 司 梢 項 31M叶 三 I ]么• S"] ■§分 i_ 三 十 五 v：̂- - t袖月5：份  

吳 策 段 贺 公 幻 所 全 去 ^棉 7||/0§財^|)么 迪 甘 ik^irsl足 è)供图  

来 #  ̂  么 ê],大 卫 格 松 夫 投 得 和 里 计 傳 i-^ i? . i且成 

秘 对  ：2■在 ? !■ Pfti^ -̂b 史 />=î ☆ 秀 作  4力樣 由石/,



在 - 九 鼻 年 度 振 者 里 司 •=]/曰bits 

f ^ > f  i 象 正 在 该 t页i ■ 上 i ± 行 /^么 i：̂̂暮力梓R *金4^石/ 物，

4. ♦ 澳 ; 物 知 標 ^ 眼 / ir司 L f ^ #  )

布 遂 公 司 是 約 输 %ît -*- ,-t̂  ◊ 司 对 务

^ 饼  S) % z f  ̂  公 ^  )

7 ^ ^  f ] y { i l à 与 4̂À：兰 的 史 /；it.益 秀 部 f c 樣 由 ;?/ '杀 在 老 ♦  J 发 现  

：5 i 务 打 策 ;Î»/床， 在 J2l与 杜 1 友 规 J 电 \ 石< 己 ；f i秀 料 兰 的 身  

碎 ※ ★ 和  S i W 4 ^  #  对 到 ， i t  到 廣  ^

曼主力b阿 々 ^ 力f f ^ 待 4 同; 工 在 奥 ；5 '千 鼻 进 斤 4 关石f 的 地 巧

4 M ,

圣4P14夫会A (• 主 ⑥ ）

4^^'K2.4PH^ ^ s ] i i ü L 3  è •食 却 ：t̂用; r 的附 4 ]么 d 伯 利 怪 例 欲 1  i»良 

公 f ) 力 焚 梭 邻 g  1 ^ 成 3 在 考 样 方 1>旦 恩 时 近 操 圳 -5r 無 /QÎ7 

U 樣 十办 足 ☆ 终 于 在 狂 卞 條 -逼 寿 毛 維 - > t 九 十 五 。里U-!)秀 可 乂  

，*f、德  M 方 发 观  3 #  i-f 到 ^  ilK^r 石 的 化 ;?/ 氧  yit)

年，|位 4P]傳 义 f ] ☆ - 九六六年停止遂• ^丸  ★ 可 '1  ̂ . f '德 /0̂ 原 凉 ，/ 和^ 

现 为 沙 漢 发 、見^ 限 公 =1所 柳 1 。

7. bb•里t月德;g/力 ^  ̂(加 y 大 〉

成 穴 司 是 ：̂ 各 ◊ 司 的 ?诗 ^ 公 化



s. iàk -Jo ^  ^

公 5j 咐 司 阿 务 ：1>S If] 石 么  5*]同共

f f < ^  ^ 和 联 会 ：̂  ^在 ♦ 式手4 4 "常 復 ;bt £ 共 同 进 行 4由;5/

勘 樣 â i " H

1 - 大 社 ;S/；& 作 ^  C Jr 1 };
乂 域 ; 石 巧 眼 <2r é ]找 到 举 纳 '卞 ☆ 卞 发 巧 ‘ ，义 5] 3 - j-

的 股 4^ 曰;^ -5  内 射 i l 编 ■"投 嘯 司 观 i 在 奧 将 杰 ☆ 基 S廷令

试 行 勘 楊 僻 石 /,

10. 惊 -皮 ,卞、̂%统 一 ;ĝ f■亚 項 â] C 南 非 〉

後 j i 尔 斯 i i 过 它 /fl')务 附 肩 ê ]捕 巧 非 3对 三 南 公 5i f )分 乏 二  

H-九 、民至力 股̂车5?̂.

II. 

本*■'

7

纱 谈 发 见 韦 限 公 。n  A

>>' -1 ♦ 甚《>横 销 ；5 / , 它 棉 1 秀 可 伏 ；T、i t  物 f t 未

并 J M 面 4 金 37 7g f l 和 戾 H 基 +  郁 矿 么 Ë ]令 iJL财 l î j甚力得 

i  4fic. '̂^^ f̂

1 2 . 扣：4 • 常 益 先 生 （南非

社 ♦ 當 络 長 生 又 一  IT '南 i l ]人' 化 发 sa 3 -  无獨大

f j  r s 来 仗 南 去 f  iiM 叶 林 > tM M t巧 Pf、公 ^1接 凉 i l 去.



13. 成 t々  >9 ；S fl c 卞大）

錢 H  â ]是 b t里 l l H t 对 ^ 巧納咐肩 ] 义 Ë ]'从争拜石广字。4^/5/ 

客力楊，

，斗 〔力。言 大 〉

司 和 工 业 开 发 司 兴 同 梢 *  •li大 /0-b才è ：r、卞 奇 至奇 

■I力 fi A 义 附 後  A f) ^  非 i'l?/r、卞 々 里 奇 '/a、;i. ^

推 ■身 诚 <& 司 長 同 发 钱 3 -  t  *"引 人 这 書 /0'b " 销 A 年不1> 

巧 。

I 5 - .联 邦 来 ;g/ ^  g  C (%非 〉

轉夢|>舉 $；• 么司 Æ 联 外 人 民 我 ，责 々 1 ^ 间 接 时 51^ X. 

天 赏 益 轉 ; f )  /曰& 月文來。

14. 联 杆 工 ik 么、g] C 面 祁 ）

"g 分 三 十 -日̂故丰5̂。

(7- 联 针 人 民 段 赞 精 眼 么 g~i t 南 4 P

M P P ^ ^  Pf<-̂ À si m  1) f â .  指石;"公 51 fi ◊  二千的

月; 这 家 》 0] A 杆)7 g下 列 ; 5-]-0^月 乡 ： - 身孝 ;石 义 含 融 A 

f ] 和 取 拜 未 石 限 公 =1 C 巧 分 ■!玉 -t -  ); ；L 条 ⑤ •#卞f同业么、-1 

C 直 樣 和 间 樣 挪 7̂  " Ü  ^_；̂ 寸 产 ◊。'^項 ◊ . 巧 C ^ 分 I -+Î 

这 么 司 全 去 梢 巧 t'D对 4) f l躲 即 ^ 产 項 ff̂ À̂' 巧 末 纳 >t ^



^  司 分 S 玉  +^^9 月义份 fs  者  ☆  "17^

PP<^ 51 取 全 麻 3&德 * 。克时 1̂ /̂0̂ 奥特杰冷差甚力標桃中。錄 . - 報 辛  

对 j^ ^ k 尹|>朱石/  7̂  f f<_/》 q  约 $ p i内斯n 统 - 投 Ï 項 n<- '2： ^ 合■在 

秀 可 伏 i lU t从 + i 力待（4同手。伐 \

IS. 取 沖 4 / ；̂pr<公 巧 6 南 持 〉

， 邦4 /  么、司走Jf关车P 人 民投货公 51 /0^附4 l ^  =■] i f = - 5

：!关会甚力；K fJ I特 J 、+ 春 稱 ♦ 业

11- f  A  司 c )

这 f< ^  s] l ï  %  f 五 十 的 股 冷 为 - 般 辛 $/■早。言 融 <2r ^ 计挪巧 j  

他 股 禾 t M 关於♦ 系//"、司及-4^m ■爲 公 fM 各 •产 f5 

的 '^分乏三十 "êè股 11 为躲矣P工 业 公 g  •JÊ接神巧。 , 義 ♦ 石f  

^  iM i  益德年q /0-b维 样 伙 /|附 迎 寺 *戈稍石Æ名 J *十 喜

~A 狗 - r A t ^ ' ^ ^ r - 3  待 . 4■居板寻' 名/ 嚴量为  ®  -g 7̂

% té, T l< ^  21 /£?MH午甚力半系 &i)!7 急面午 it t l  午 方 。里 至 " , o o o

干 方 。里；T、享.

2-0- 部一 ^义舉不fW义Ü 7 ÿ义 司 C (t?̂  ̂>

' i l家 义 司 是 4 ^ P 人  51 %  s ]^b's t

样 矿 义 r i押 T ^ f )分 • [五 -h的 股 伶 - 被朱石f  ◊ 司 是 - 般 孝 ：&/• Â. 

金 / 约 箱 r^， ' i 统 - 投 货 / r  ★ 萨 斯 財 Ĵ KeJ-̂ -分子； S  

又 天 另 - T 财 ®/£>b-部 g 这 財 ◎ 在 41r■^牛4 4 '零德年去 f 言A伶 ‘1̂ 一



里★ 特 i 于 本 义 也 力 袖 石 膽 我 导 '5j2•德手。克 本 《̂地 

& ^  I '钢 跋 ♦ 计石f 藏 量 力 七巧巧。右/♦ 續 ■ §分 之 - 、'̂'、九 t H 同。

义I. 南 非 金 旧 項 眼 义 0  C 南 非 ：>

金 司 矣 上 义 (3 下 茅 M段 •Trf後 |，|1)̂ !)1才m t ' s  

在 发 观 4由石；"納 T 星附 ilL☆ 将 立 义 秀 方 特 11

22. ^  5] C ^  H ) )

吾P %  È 也

&-

桃 振 这 家 ■ 在 速 •行'^ r 特 >甚!̂釋 工 下 《

Z5. 南 非 工 ik fî 公 <1 C 南 非 ）

工 Jii ■^发 司 同 如 ， 大 ;ÿ|7,T'卞々里奇样石 / 肩 Pr‘ 公 ;1、"^幕 、 

术è  ,1v卞 々 ^1反_ 4 咐 各 /^^1由制 ♦ 協 iT、卞 々 里 奇 公 5] 

◊ 組 财 iî)进 行 待 ;̂ /： 它 义 是 - 般 ■从 言 么 51/約 箱 力 勘 "11 

3先 -  ；r ü  么- ri / f r  lî] 1)̂  -  ^  X

H  約 翁 i内4 fr1 l後 - 投 货 ?p"公 司 c 约 / lî统 -  ^ I ' a 、) c 向外）

线 - ☆ 赏 义 0  £L年。+ 纯 '卞☆  i f  P f-么、。1 在 奥 将 杰 冷

J M 美 含 进 行 如 播 祸 等 Û 山' ^矿藏 量 念 - t  -  ^  ^

凉 ~§分 乏 二 /日H 同。 约 H 谈 - 投 填 公 司 ^ m 4 i 办 力 可 伙 ‘t、德提_竹 

1'| :/每 ：P也E 的 - 与L 未 矿 公 ^  / 躲 斤 辛 ;5广;^ P Pl么 51 財 IÎ)卞 巧 今 之  

⑦ -t^a^f--^巧而一身义辛 ; / 联 邦 ，《广 ]5p_/ir s] !5!'|又 在 为 可 1大 

德 /日'0約、i 统 一换 Ï  i也 & 7*̂ 1Î分 i~ ® 十'日b f - ^  約 堡 说 - 校 卞



么' ；?k夢力。- 彼 考 多 - 拉 孩 /

约  1̂ 级 - ；r^L^ q  ♦ 身 此 在  石 j^ z / \

•îi <2̂ 0 主 ；f 在 止 于 - 九 00年 六 月 三 十 公 5*]年 yj 3古动 

审 全 里 找 iM I持 、资《。令春米 $/公 司 k L > i ^ 进4i^存 ，£ - f r ^ ^ f - 生 禾，I旧  

前 ,将 多 役 入 - 大 拿 -if̂ ü̂ b̂ / f  - 九 -t ★ 午 合 生 产 , 

È  斤 廣  If] 2.00 t»特 :g/工 卞口 2' ：T<?Ô里#4j^ g 字口 X、î ?■、终  3̂ 人。

乂, 支条同 i 々 例 业 々 â] c

克 專 ◊  ê] JE右 ：|^精 偶 ;5/,

年至矿々0 C 南非 )

/?蓋;s / 々 司 是 - 般 ♦  ：̂/ ■反 食 融 / 乡9 I t  t Î L  - 投 ^ 斯 財  

Ï Ï ] 的 所 ^ 人 一 。

" , 与 可 納 念 f K ^ I ：因 ）

才居报LL参 么 巧 在 ？暮德字。克 冬 北 - A  /À•里 & 进_行石/■拍甚力猜

工 ， ，

^  r̂< ^  C 南 非 ）

取矣?末# 么 f l 誠 ii_象 財 属 々 fTP^股本义-§ ^ i -  ^ 千 直 接 为 联  

杆 < ^ 巧 新 摊 項 ， 么 义 货 在 1U?石r ◊ 司 纳 一 r 股参 -



4  善 面 掌 ( J- 士 許 〉 ^  項 限 々 司 L ft?非 ）

i l  尔 斯 ♦巧 卞 的 公 司 在 納 未 U  -^>'̂

南 三 十 公 里 /0、b a 扭 131^ " 零 •b參 发 规 3 年 f 同碎 ; 藏 ，

- A  -fc 十 •="月' 後 么 ^  表 军 发 Ï■见力9石j*"藏 1"直 得 此

行 米 ;ç/i十别' i i 誤 g ]猜 ;T、受 的 焚 所 明 ^而 件 成 iL - 卞  

i/

3。. 朱納  /T、義 斤 发 ^  g] c 南 4 )

禾â̂,T、☆么 司 和 约 、I後 一 投 ï么 司 同 务 -t'財困。

义 等 6*̂ 升段，

3 J - 乡 夢 -$^猜 # 限 公 美 目 ）

系 A f  •!力找^ 限 么 -1是 帕 4 ^ 全务f 摘 ^  /0b H 4  

巧 "t - f五 关 •v、人上的禾且货i也'其 + 发 现 ;J根 I?禾t•矣 石 r 物a

3Z. M '家特肩  Pf<L^ 6] c j - l ^ )

iiz• ♦ 轉 々 5 lH  i l  參 精 孝 系 /■ 5 ]全 部 桥 ^ / 0 b 公 0 , 'Z

在 智 f  非 和 納 末 ^1^1±行 4 力 轉 : 物 作 。

33. ■if̂ 件 ; 业 C 力。y 大 ）

众 。"]在 说 行 遂 力 巧 卞.



谈 德 等 矿 f ]是 _|：i l 射 . t  ^ t H M t  t  源 /，、

"€>k 时 後 <2rsi È̂ ĝ î -%̂ -|-̂  *̂9 |S<ro 格杆 )̂  庞大务y
特 许 本 并 Æ -九 七 。年 _8：布 凉 "̂ >̂ 女 "̂ Tttb ̂ ★ ÿ
一个狗石/； i采 德♦«/么 â]好 宣♦ ☆ ★补 佩•内 罗 那 矿：>公，水 :pfi<2r
引/0b合 作 £下 在 "̂ 罗̂4 地 方 灰 现 ；5 E 失 嚼 4 觸 / '為 # 计 化 嚴 章 为  

- i"难 ■§ 分 乏 二 、存、五 纳 俩 ，î-t i'\ 在 f i Ê 一 J 4M 襄

化  工 业 斤 发 <2̂ g] C 库7 ♦ )

i l 書<  公 司 是 基 ÿ 择 4 由 矿 納 一 1 " 財 S ] 的 - 卸

3^-  廣 1 2 ■捷 斯 # 此 宿 5 ] ( 力> *拿 大 ）

- 九 七 017年 居 救 早 提 斯 么 ^ 在 类 ;&义 Ê, ^ k 'Ù L ^ i^

稍 矿 +.

3 7 . 阿 里 多 德 ，漢 纳 i ■其 t 次 J à / 0 b 产 业 C 舞 時 ）

生的 产业 在 乂  尔、雄>%，务->f i  间

釣 巧拉兰相々开朱 4 ê石 +M •店4  梭 供 甘 tt# /^ il.

个 la t f、/0b样 植 她 ：T、 ♦ 時 f ) t ^ 氏《神 猜 <2r é] 应納未

亚 领 商 ik、：r̂ 业成金矣电H 取 袖 建 动 ；'

桃 褒 多  J^~#4同;̂；~义 °1 C S I S . ^

工 Æ # ? 、|碎 普 杰 ■ f o梓 和 %;：



n  ^  ^  t  么  ^  (  A  )

在 淡 特 ü]卞。乡(*9束 î trjï̂ 系 ;tt部 4力才;?4同/?襄乎'̂ 许

4 0 . 兰 樣 待 :g/ C ?|t^,t-卞。充 ） 1  pf< 司 C 南 ♦ )

& 家 义 f ) 金 部 由 兰 德 矿 业 ^  棉 A 鼻 服 朱 为 南 非 其 美

么  ^  C ■ g ^ i .  -t ) / i 德 f t i â . 卞 c - ^ - ^ i -  和 将 i f 统 一

7  ̂ PP̂ ^A ^ 乙 巧 Ü 十 五 、 九

41. 里 約 这 托 伏 卞 ■It»樣 公 司 L 麻 合 工 g ))

里 幼 廷 _杜 侠 演 甚 力 樣 么 a ] 显 是 里 托 碎 ;f f 'À  f j V r r ^ ^ f ^  

* 令 与 一 卞 " 力 符 ' 工 ^ 下 狗 pr才y|7么 司 。 、■ ^ 豕 义 q  _ i 在 基 J標

42. j y 务 pT斯 义 々 5] ( 南非）

i f 法•萨J[/iT fi是 - 名 羊 南 ôiff[梢 人 人 寺 基 力 樣 石 、俩予。 

4 他 ;5/■物 * Z - 报 孝 ：s n 香 融 / 乡9埋 统 - 段 卞 /

各祭_斯 財 ⑥ /在 映 何 ▲啊 >'入 北 - i l 念 里 力 其 特 力 '"各 J■巧一

M  鼻

4-3. à i  ♦ 哪 < *  f ；̂T? z r  难  P I 司  c > k ^ )

^ 是 法 因 对 物 和 金 爲 々 巧 C ■^分 i 九 + 九 、1 Tiü ) f力 

咐 履 々 51。 它系。 因構义/■么 ;1長 同 桃 項 南 ;1^义 4  f k 々司 /0&令 

4 r ^ 股A  谈 德 货 源 /̂T q 在 ? 砰 取 进 行 4力標X '，％



44. ^  L 南 外 )

在 澳 卞 、人 本 九 千 0里甘Æ 持 ; 我;?物.
^  ^ 卞J •月|B1I^/ir 5 ]义 在 i英 糾 如 巧 处 里 在 乡 内 本 bt亚 ffy

"%- ^ 的将系/**4■又问_?1̂.

45、 南 4 对 T^p /̂jT ri c * 南 ^ f) )Of"i 会̂ 又 固 ）

面南非公服义_字急奇有?! _ ◊ 司îi_ iil复 絲 標 ^  P良么、^ 在 与  

持 至 的 其 咸 確 I 力轉销。 曲 $ 7 3 ^ g 神 ^ 耶 象 公 i ] 巧 分 I  二 ■h五 

lib 月!^1^^1竊 々 梢 有 i  + 五 /日̂ 丹k伶 ⑥ 面 么 司 在 舉

年口̂  _Ë_德 豐 他 a 相 7^ 十 - T 经 々• ^ 0 -k /Z Î /Ü 7 和I 九、'̂、、_£平 才 ^1. 

在 伯 格 真 十 斯 1  - 、€、七五千矛  >里的等$；̂ 〜五卞 i也 & 命，?'总 i十六 

" § 入 + 六 年 方 '̂ t.il̂  t  ^  力 標 BUi i l  t® 土 化 地 & 六十女 At 
☆  A力招权 ‘ 4：̂  公 司 入十六干方 ' 'of•的 工 十六平•方 。里+係  

^  3 含 板 孝 也  1；•也 1̂  t  —九 Œ?'\  年 >'人未 [ 丄# 才％ 力■̂秉

巧 « ?南 î <̂2r é ]碑含ve^uf ★勿的石/ 石 真 1 恍 , 禾‘1. 这襄 

公司將一  §  - 十午 i  '̂里 定 金 係 1 1也租頂☆ 农人禾。;^ 销 "I 

面章1許 司 训 量 ♦ 来 于 一 九 七 三 年 ■+ - 月戶狩〉该公 ^  在 进 行  

- 須本**、桃 精 %/*i"j■义i '甚 目 的 在 于 A '现更知 9$/"石俩 r"^戈并造成_计 

大作，业现樣 11*9板令* 在 - 元"t 二 年 s，| - 九 - t 三 年 非

获 得 禾 ，I调 计 i i  118,̂ 1̂  作 收 ‘t  i 付要计  74.43-3 4 à ii^ 1  f  

iL it» 预 计̂ 得 4  至 45'0/ -  ô  4k,



4 4 . 面 南 非 侧 》 R  ^  ( 南 非 〉

面 南 非 铜 矿 <2̂ -1正 ;&进 斤 各!》待 作 工 a卞.

47 C ⑥ 衝 非 ） ^  f l < ^  ^  非 〉

力構?g pg.<A s )是 衝 #7方 石 油 勒 轉 卞 ] î f d 巧 釣 时  

各 /^51,在 5^永 *̂ «̂五 54當 (：， 々 下 义 C 20 * 孩 振 乎 成 Mj - M i t  

i l：低 很 4 ■釣 无 湖 矢 作 么 納 朱 tvküL^^ 0 前所巧卞 

全 是  A>«̂ ï^ il ¥ 入的，

4̂ 吸不 5"由 0 ̂ ▲ ® )
m i À ^ i i ^ r .  么 CI 年。场 ，卞、- ^ ★ 里 奇 傳 司 石  1̂ 行

同 l ；j»：̂?工 作 十 发 现  3 -

作 大 她 羊 來 不 /~公 0 C力a.y大 ）

入 i也 ◊  f ) 力 楚 格 々 各 5樣 清 PPc ^ 司 - 起 获 得 里 , t幕 Æ >义 

面 工 *+。里 处 大 ;H：Ü !}甚力標择计板 .

3-0. 横 》锋 大 ★也 来 矿 么 ^  ^ 向 3)^

l i 参 义 0/其 Ï 得 是 扬 . 。̂ '克先生/前 ^̂ 非̂乡^清去^水'- 巧 在 納  

朱 Mrjk各!;t努 找 报 寻 发 现 ；3 " 两 t  / 么 》H»^、金 ★ 矿 f )力勺目 

标 》‘



/

s i 楚 德 齐 t  3 ] ( - ï  l£])

楚丰̂ 司 和 Æ7南 非 々 q 是 焚 存 甚 力 核 凉 pfc^ fIDb大月1 字 

所 占 股 份 分 别 ^ -g  -t f  _2--̂  二十五， 楚 絲 力*'：î

^  ^ 维 、、 并 Ï 水 取  >、人 tb所 卞 51̂食各的和^
禾i  Ji'A升◊ 司 耐 非 [三 南公 51 在 雄 椅 ♦ 字'I进行•的4力将工d卞卞

■§分 Î  - 寸 '0&股检 . 楚卞各々序Pf：< ^ 在 4~4戈取石；A  i ^ f  ̂  
司 在 纳 束 》>匕 狗 i卞f 他 &身料并同曰寸一5 西 南 ♦ t r ) 字。美 ■̂ 投 ÿ  

司 I关々进行：̂  1 4力：̂系 工 作 在 纪 里斯、卡 + 立A 固、古 金 升 山 職 i若 

面卞年《择 力 矿 E i l 行 试 ★系 ^ i-f H

5-i. îl ◊幻 （Ĵgl)
揭 5] 义 观 3 - 大 es偏石f 床  升 -^美 (i?lfR钱 公 化

'/.• ,
南 4  德 ；1 ；t、J^f^ -  ；5/"jMf pp：<̂  à]和 他  m ♦ 南 4  公 â ]所 沮 fb其

IS i l•行 ：̂关 標 工 /I 卞。 Lli^/i：： g îHÎ^ â] - 起 森

得 3 & 梓 将 ï f  

53 眼 义 il ( 南非）

si [5]̂ J；<2r Ô-]和 Pj專 II)务策 5̂ 么、 它 的 衬  

么 5 ]面 \l?非 阿 鼻 iS .-^  P^义 a] 一 •咸参半♦ 常 德 Ê：̂  ♦ - 嗔

樣 4由；̂/i+划。

M： 义  司 C J ：與 >

ÜL泰/么 才 旧 々 非 种 三 南 束 矿 、4力 样 和#发 項 •公 ô1召分^ _ 三



• t力 "文 代  t  -  M 李 q H ■淡 1  段 ，A 公

各》4f作业一  JL押 ^  ff碑 这 t  前 为 ■§分 么 三 +.

S'S： 谈 rh ^ fj- ^  g] C j  固 ）

i l 家 公 司 全 - f f 怖巧 / f i 'b对4 / 々5 ] 納 J 4 d 標 /々5 ] 在 ☆  

德年《 > 化 & 进行甚力* 1 A M M  5 卞。祐 .



/, 阿 拉 卡 ★ 樣 膚 隊 么 (：矣 陶 ）

阿 独 年 C ^ 淹 夢 石 p»3&么 义 大 !̂身 石 î̂海 么 ，同 和 葬 ^ yè' 

^  ^ 4 1 i è 財 ® ☆ 撑 1 廣 ，f 矛 九 号 d  f g 力 袖 . ^  - 义 "  

月 至 - 成 是 卞 一 月 乂 ^ 重 々 ★ 义 iiiiU i^ 术

坪

J;匕

9<̂ X

3£

2, 阿 特 乡 »、勒 操 'A、司 （莫 同 ）

\ i . $ .  ^ 司 袖 ，《部 谈 在 :产 利 这 — 《♦ 身*.

i  比 g 朗 德 : 有 ？艮 么 司 （> 拿 ;：̂ 和 买 sn

Irt里 朗 德 是 ☆ 去 大 略 省 ♦ 法 組 威 — 个 後 映 / > 司/其 Æ部谈  

★ ，伯 ，，升 在 -结 约 州 孝 特 养 展 设 ★ 行 政 泳 事 Ail。 力 所 有 夷 责  

人,"ÿ 辜 和 轻 理 新 来 "É ia i é 和 i$淨 ■©州 ，其 I■义 完 全 右 i内 束 比 五 , 

并 善 )̂̂在 其 全 *̂1? 拥 沙 物 冷 司 -埃 托 佩  

转 ？广妹★  P艮 全 化 和 ^  油 有 限 司 . M H  >'}' ：P  ̂ yèl^J^ ^ 〒"一

j u 午、 年 力 始 ☆ 埃 H 、；i{^ 'i形 ; 与 棒 ★ 限 么 司 联 4^I t 行 并 ，

( ^ ^  - f ^  C. n  ■),

4 漠 國 ;g 油 么 司 （联 合 王 国 )

# 因 石 油 么 司 是 联 ♦ 三 因 最 大 封 J31 _ilk鼻 固 'I* ☆ 之 K? + 九  

封 政 在 《̂ 联 ^ ''至 i ]政 舟 所 有 . 其 立 要 咐 廣 /义 巧 之 一 是 漢 因 石 5è 

ik  4  / > 巧^控 制 着 百 />之 卞 -  "é'̂ 南 4^石 诚 卞 场 其 销 f  H 功

力 ♦ 展 到 i肉来1；&工 . 美 同 不 地 司 普 在 納 末 比 五 勒 橡 石  '滅在擔



己 擦 it其 在 袖 岸 外 ;ç  5* #  >t 国 石 油 A è ]祸1

清 受 牌 和 ift非 妹 油 4  司 f 分■之 •^千 i-5成 甘

，葡 国 在 - 由 力 发 有 限 么 司 （摩 合 至 同 >

这 家 ☆ 司 桃 凉 ©南非洲X 時 本 限 />司 百 分 之 •五 千 股 I★'在 -  

九i 4: 一 年 和一大 i 4̂  二 坪 期 问 營 ^ 西 南 非 洲 亮 轉 勒 探 不 控 股 4  

在 法 岸 外 l i 对 进 >{̂ 联̂ 4~勘 辣 义作

义. 加 德 不 油 '> 司 （其 因 ■)

加德 ,/ >司 实 得 ；5*骨骨各海爲1力塚^§ ^許外不 

么' 司 股 份 f 分 之 A 十 ^ Jt I■力 ？̂  'i： ^ 

德 古 石 ÿ'i 'Â 司 巧 滑. 4^是 - 九 ■A年一月 

★ 古 ；è 么 - 司 營 称 销 本 化

yé̂ é ^  ifh ^  这索 

所 薄 ' 項分 ' i 五 十 务

^  -I ^  司孝M i

7. 谢 核 陵 ?*'A '司 r 差 同 ；>

/ 九 4r 一•寺 一 舟 /là家力力Ü州 漢 享 石 成 'j>司 全 却 拥 有 éé咐厲 

义 司 4 德 4；★ 不 油 />司 釣 咐 廣 /i>司 里 封 特 石 5 è '> 司 薛 ★ 获 得 了  

右 追 声 — f  129 -f  ^  方 •納特 计 权  ( f  /A n  f « /3 f  lï； i# ^  ^

f人糾.一 ：̂ - t 四 寺 二 月 /在 Ml永 比 海 岸 ；̂)v吕 得 IS和 典 兰 巧 D- 

间 力 谢 精 it /iî̂ 司、德士  ★ '义 司 和 南 ：̂ 不 油 勒 抹 有 限 司 所 共 4  ^  

特 内 ' 突 然 狀 了 一  ★ 片 水 底 甲 樣 矿 ，谢 存 睡 ★ 司 走 谈 g 

^ 作 ik 老 。 预翔 ' 持积极確进进一  ♦ 工 程 针 則 'à  H 制 潔 工 輕 P  

进 一  ★ 工 f i 。 是 - 九 ' ■ i年 一 月 莫 # 處 么 司 *



s:. 法 國 石 誠 町 )

i à 蒙 么 司 i i i i 其 全 部 挪 ; 咐 属 'A'司 遂 ;r、i| 非 肩 限 司 经 營  

★  5^站 斤 充 任 à 5销 代 理 淹 ， Ê 在 乂 尔 i f 琳 薄 湾 拥 有 一 度 大 培 这  

料 头 ，許 右 納 来 t匕 怖 有 内 插 巨 型 谈 备 .

6 . 大 法 湾 不 油 />司 （关 因 )

i à 家 大 檢 么 司 全 部 棟 看 斜 咐 属 /Ĵ 司 -§ 结 蒂 石 油 ☆ 司 I

菲 力 嘯 M / a 油 /j>司 ft»阿 卡 勒 探 么 .司 i s 威 K)'拥有一  ♦ 斤 ; 的

海 岸 外 特 许 权 [E威 。 （寺 廣 上 文 e. /义 - ^  rsU ^  t  -  J

^  4 々 从 其 特 对 杯 1̂ -★撤 威 祐 说 这 *;?̂ 穿 ’ 隶 - 裏 # 圓 'A '司 M ̂》 〉

# 懷 成 ，

1 0 , ，着 我 虞 處 4̂、我 统 - 石/ 业 Ifl^'A、明 （：> ! ) ♦ )

巧 南 非 别 廣 皮 ♦ 斯 石 诚 後 段 t 限 司 ( 一力J★ 入 身 立 的  

南 非 德 柬 ；̂ #/f ；f 油 冶 限 ☆ 司 *éé分 'i* S3 ) fb 南 德 汝 念 $jf^J lj 

揉 有 限 ë ]是 德 攻 ，1̂ 料 绣 一 矿 业 有 7良^^司 à - f p m p k  ^ é f i M  ☆ 司, 

德 ；̂'1^勒 石 油 棱 服 司 々 阿 查 ■^因 家 石 3é☆ 司 ( ^ 1 ^ ) 0 ^  

趙 0)才闻拂1有一 特 碎 权 。

" . 德 國 管 i j 和 採 有 眼 />司 （德 :！去耳兴邦共和 国 )

iA 索 司 拂 ] 有 南 揉 有 限 />司 百 分 乏 ：£ 十 弱 |免 ;！老



埃 沙 油 有 跟 司 遠 行 并 j：裡 。 t H f 公 司 在 財 政 上 有 德 意  

急 耳 关 邦 共 和 因 政 成 盾 ，è 说 站 擇 'Â §1 t 錄 破 本 在 納 本 此 iL的 

核。

I I . 社 4 / 裁 妹 拉 斯 襄 水 取 # ~々 取 义 司 （，資 ♦ )

；â趁姐级系•*阿 里 我 多4襄 ，真 外 -I■身 錄 錢 C # 4 上义 

♦询 )|)非 洲 ★力 对 勘 辣 有 族 /A’司 扭 U 射 谈 r海 廣 斗 对 砰

3 -  Ù i x ) 樣參、1 Î 勘 律 板 。 社 着 書 遂 先 么 务 3♦ 产 ：̂求 破  

身 砰 挣 5  ̂ #  ' ♦ 根 对 廣 隊 ' { 司 後 營 .

a  楼 沙 在 i é 有 眼 司 （加拿大 )

这 索 么 司 — 九/~̂  0 身 在 纳 本 rb_5:發 记 谈 主 ,_è是 加 拿 大 比 / 

- f 朗德石f 产 看 限 '>  司 所 全 射 彻 有 ％ 時 属 d 象 么 司 在 :èè-M) 

水 比 Jt掷 攻 射 116,000-^方 々 特 计 g 说 乂 义 孝 株 石 ★

'手. H r ^  ÿè Â̂： §] C 袁 闺 ）

疮 等 在 袖 'A'司 孩 剩 v^南 4 '刻 二Â潮 躲 ; ^ 有 ? k 'À 司 ， 分•

三 销 狀 板 ， 梭 [ Â 司 /*<人 - ^  ^  f  - 九 立 年 ^知 遣 c i 

M  M 始 咐 属 义 潮 水 石 袖 么 ’  % 寺 ; 1 ^ 大 fÂ 遂 样 ;^  y é 么'  司、 

斯 在 ^ 和 H 租 老 1 ^ 轉 义 ^  级 成 納 廣 ■ 销 求 此 基 海 摩

澤 水 1 ^ 碑 /0 -̂ 財 1 < 1 ,勘 樣 粗 乂 幅 S 大 封 身 J \ ) A o o  ^  失 义 , 

X i 年 - 月 t 工 0 營 々 錄 束 • X 在 剑 米 此 直 自 -3勒 樣 匆 ， 

♦ 抽 理 砰 完  U l'l#  1  傘  1 ^ ,

之 S 十

t 全部 

d

# f速对 

-*

这 îf<l奶



1b . 海 灣 ; cyg))
海 湾 石 油 公 司 在 i|V水 比 亚 享 有 一 项 勒 豫 特 Ï今权，

1 6 .接 斯 基 系 f / Æ a 探 />司 （英 目 )

这 家 司 是 西 腊 >£期在5̂?；̂ f艮义Si和 在 棱 福 邊 石 煤 毛 公 司 財  

因 斜 一 部 分 。

17 末 /t、精 德 .阿 3̂、<+公 司 c * a )

本 尔 "I®德 .H"戈 什 么 司 卞 一 九 1七 三 年 同 南 方 石 3^甚;H孝 ^  

商 南 非 洲 南 方 不 油 1力揉 有 限 公 司 打立一  ：ï^ 趟 jf且货来  ̂ M l水

比 3k海 岸 外 — 千 石 ★ 特 許 权 12成 。 这 家 公 司 似 £ j右 横 轉 南 非  

孝》纳 去 Irt̂ JE边 界 i â 岸 >fe 口 取 轉 特 许 板 。

I?. 4  力 娘 I] (  i ：肉 ）

♦ 着 上 义 ^ /, ^ 7 #2 一 九 riÇ 卞 處 《 货 々 媒 本 义 處 ^

择 5^臂 把 么 幼 ^ k A  P  ，透 求 ？Sî周 细 i ? 久间 鬼 12：攻 項 河 K 孜

M  解 ★ " .

n, 重$卞律身> l]é  A 询省取么、^ 〔美 困 ）

t 蛛 碑 在 袖 《 f| Â . i i  的咐属么 ’  我寒

也々" 么萄 ♦ 方< ^ j  yk-j% 4 勒 樣 扭 灼 C # 4  - f 文 d  < 5 4 和 ci r̂ ) >  t i  

1 t\t.4 #<^ 1 一 t2 ☆剑  f .  一义乂■
立 年 一 月 司 令 é 义 " t 人 jH v追 威 种 核 祐 的  

綠极



20, 辟 运 输 和 f  f  灵 会 司 （联

这 和 南 4^享 固 ； 油 f f发 司 合 組 財 南 ♦ 成'南 

街 作 力 》■ ]海 j f 沖 1̂ 成 的 後 务 ， 族 制 成 X i 象 和 奄 脾  

奪 团 全 部 投 百 分 之 E]千，其 ★ 百 分 之 ★ 十 为 荷 兰 皇 家 石 油 有  

跟 />司 耐 控 制 。 它 i l 控 制 ★ 辟 i l 结 代 殘 商 西 南 非 洲 秦 辟 ★ 限 么  

司 祸 -g■务 乏 工 十 納 股 扭 / b 壳 辦 及 鼻 固 石 串 非 轉 油 有 限 /Ĵ 司 ■¥ 

会 之 工 ^*的 股 权 . 壳 脾 Æ 输 和 货 易 有 r艮/>司 Œ有 ；è 全 部 挪 有 的  

两 家 咐 属 公 司 ：南 許 亮 碎 •^有 司 广 乂 及 ?1»其 国 石 ★ 公 巧 联  

会■进 行 勤 漆 巧 南 非 洲 壳 碎 勒 球 有 F民么司。

2/. 7可杳•务 固 象 石 油 '力 巧 （誠 固 )

î i 象 />è] f；f金 邦 挪 有 éé咐 属 公 司 商 南 非 洲 7*丁去存 '义 Bl.tl西 

南 非 洲 南 方 石 油 勘 揉 有 限 么 <1获 得 千 岸 外 組 贫 她 阿 t ■身 

也 4 南 养 -洲 德 皮 ★ 石 [由 孩 服 廣 ，艮《 ^ 在 辦 本 化 S  f 、潮 部 /

卞 f 丸 岸 嚇 ■许 权 乂 这 迷 对 联 I 勒 樣 义 /')2；

X I . 南 油 勘 緣 有 限 司 （：南 油 公 司 ）（南 4M

南 方 不 油 '义 C 斜 B受■!又 百 分 ' ^ 玉 十 为 南 非 工 f t 发 '>  司所拥

有 百 合 之 工 十 为 南 4M尊 来 石 誠 及 媒 氣 司 f/f拥 有 .固 jtBiiè索公司
; ' 2 ，

宪 全 是 由 南 政 板 供 给 破 专 ? #政 权 遭 i l 南 ：̂ 不 油 ☆ 司 乂 末  

?r权 别 7^依揉 / t 南 4^)3 i内 束 比 亚 境 内 石 3^和 天 熱 ^ 取 得 T 城 

有 M %])揉 #b来 对 权'推 拔 丄 律 ，南 卞 石 3^公 司 f又得？ 由 f只 - 

/0  0 平 方 公 豐 射 ◎ 地 勘 樣 <1̂5̂ f t l 义 方 公 里 êé遂 岸 外 勒



25, 巧 志 非 〉、州 南 卞 石 油 勘 探 有 ，限 司 （西 南 司 ）〔成非 ) 

商 南 4 〉'州 南 石 ^ 勘 樣 有 限 司 iv̂ 南 非 南 戈 ：s 油勒抹<^^巧 

油 'J：?司3 咐 ( •!■着 i  l e  义本  未比

其 作 il：是 由 南 4^跋 舟 達 1^战 i4矿 物 〉身 源 基 金 合 供 i l '次 金 .

减 么 司 根 膽 - 九 六 ' v i 尽/ T 系b 物 务 例 ☆寺规定'卞 一  

；>a★ 入 年 成 主 其 按 服 ☆ 司 称 力 西 南 #  油 '> 司， 因南非石油么 \

司 右 缺 末 iTii五 辆 勘 琪 M ièié eoocx^o ^ ^ ^ A  % ,i l ^ 主處趙  

援 子 各 么 ~ ^ V<勘 择 ■{ y'è特 i f 取 *

香 一 丸 身 从 来 '南 卞 A 么 g î t i l 西 南 神 不 油 ☆ 司 与 T  

J'i春 公 司 訂 主 ♦ 趙 4 ' i义ÿ 琳 末 比 亚 剑 1Ê：岸 持 许 ♦义 区 域 内 i t 行擇 

作。 ☆ 海 片 线 é♦ 特 诗 板 区 诚 S é )南 ★ 石 ')è 司 一 西南非  

全 司 分 粗 éé~下 到 各 A 司 ：

3̂) 南 雄 洲 壳 辦 1力球有 1̂艮/>司 和 南 • ÿ 目 石 油 开 发 有  

( 財 旧 ）

<b) 海 》Î 石 、)à <：̂司  

<c) 商 本 部 謝 福 後 石 司

o^) 如 德 C 卞 él f I  ̂  #  ^  ^ 和 德 i 古 ; 《司財S )

采 ？；̂及 勒 揉 公 司  

(f) f è 不 斤 棄 及 H 用 / >司

S  二 

石油

/>司



c h 两 南 ♦ 圳 德 尔 身 在 誠 挖 眼 水 限 '乂 司 和 1̂ 南 妹 》 1̂ 阿 童  

丹 有 限 么 - 司 財 Ifl,
- 九 乂 四 年 本 須 立 ， 左 1̂遍1̂樣么莉'É招 谢 樣 邊 和♦ 

線 养 1 ^ 4 #  if i:成 在 辦 采 th aE.M確 场

拔 同  J ：取 刊 資é 很 ~ | '始 : ^ H ：̂J L ’ f  > è ^  ^  A  ^  -

Ÿ f f e # 些 内 择 区 。 i内水 irkjE：̂ 全苦P海 岸 钱 JL卞 都 ÔX‘) 乂特許

权 民 模 fl"**建ié^l■力揉 贪 之 用 。

内7 i转 ï t 板 己 i i 予 下 列 春 /> 司 ：

C3) 德 皮 尔 斯 么 司

(fa) 沙 石 油 有 限 司

(C) 石 力 來 及 制 旧 司

询南 娘 洲 德 j i  ；r、斯 ^  孩 狀 有 f艮  ̂/  ̂  P斤虞

丹 么 司 財 1̂
^ 0

斜 , ；̂e 4  ^  ^  ( 美 廣 1 〉

乍 一 九 义 义 平 t  - 义乂 ■Af,美 書 ； ii；i名 会 砰 捕 有 的 对  

属 i \ 询 南 娘 '洲 谢 福 唆 《 葡 4越 士 古 Î分■之 的 戚 #9和 瑜 

请 弗 司 ( U I 和 ^的 f t 乏 P 务 姐 成 的 財 ÿ  ( 句 é  f ♦ 之 '(s^t立询败和^ )雅廣两 

十 ★ %  I] 用有加德;̂ iM ̂A ̂ 的"f 分•之主 f  的成馈 Â
者免抑H 关辜而对和德★ 古 在 f i  k ^ u P K n ^ , n  %；̂^ I l  ̂ 1 ；

~ -九 砰 • -~月千巧 ; i>«̂ 《 ^ 實 称 老 义 1̂ 成 4敦 

琪 斤 特 其 ★ 濟4 义■^t;i^ i| ]方 ^  i出 义



U  A襄 叫 丁 樣 成 ，] 《 g ] (： 美 陶 ）

i i 务 么 g 巧 一 义 六 义 年 1<本 -  t ， 攻 把 巧 /仏 隊 么 - 葡 l £

^> f她 黑 确 t

在7. 後 ■i^古yS i；由么、司 C

♦ 廣 上 又 " 夺 和 d拜 . 一 是 乂 立 #  - 月4袭★ 古义同宜 #t*这 

^ i3 ?  V' - 九 *  - 午 < 桌 忿 同 '-?>]美 專 Î；由么' 司 和 着 ♦  A  '為 

葡 关 報 成 明 海 岸 勘 綠 財 1̂ 。

A客, 棱 州 海 清 ( 美 國 )

右 一 九 4 r 三 寺 期 间 ' 德 州 ）| 湾 & 司 遭 i t 定 设 在 * ) 非 ;& 升 4力 ^ii 

一 小 时 属 公 司 升 ^ 汝 助 去 tb五 i t 行 #«k书 工 轻 。

札 横 :^ 宴 洲 Tf Ü： (加 拿 夫 )

横贯漠洲石 f i k 么 司 是 è 直 ☆ 斯 .佩塞、朱 利 — 斯 .# 案奇 曼、迷 ， 

德 .考 域 ^ 、進 M é页.搂 斯 特 4 先生和褒转串遍石油么、司 iü A  — 千鼻 

因 圣 Jt i j  ★  特 î午 代 理 /义司，

3。, 任 >É格 德 石 * 及 t; />司 （美 §  )

♦ 廣  X  ^  d



p .  7 l < 力 裏 电 ： 虞 力 内 所 ;À 减 " M *坛' I ®

I. 矣 美 有 懷 'A、司 C南 # )

緣 ff f的 建 览 'A、ê]'拉 弗 化 Ô建氣清隊乂司炎水;̂ t 电it到 

é力 主 襄 分 包 南 .

、 尚 A 银 斤 / 德 圓 依 行 / 德 辜 如 植 内 娘 行 （德 I 、主、联行共和 ID) 

这 三 I ：依 行 向 南 非 电 力 供 左 矣 艮 ☆ 为 库 内 内 -巧 T̂ -h到 徒  

振 货 1 ^ ; t 化 Æ  ★ 其 他 工 业 如 公 司 後 供 i l 金 .

3. yj a  义作、y 司 和 g  f f擅 贷 依 行 （〉主IfP

'参 看 上 透 ? P  f  1 ^  M .

牛 走 力 俄 应 矣 更 公 （电 " 务☆ ) ( 南非）

共矣会 ;t)%  最义的么、用 事 i k â M f、; È è 表 建 i i 人乂秦内)内 

巧 灰 计 到 逼 别 纳 ;^ t t  J L 各城市 .各>̂广场—— £ Â À 罗星誠 ; /■  

é々 电 々 网 。

®  廣 内 内 对 位 子 姊 求 义 和 么 身 f . . '給 骑 ^ 子

' 九 六 九 :i f 發 奸 十̂ 、多‘̂始 求 廣 1 此 -• 礼美充明对

别 , 包拓 :路"̂走 走 處 ’ f 多，1力-5水 ★ 水 - 反电 ) '珠 艘 Æ 许 ? l 'é  

和 Æ 路 . 在 奥 • 克 f 外 孝 ;^ Ü ^ 3 Ë  - 摩 <•§!水 》 

《 教r .  錄资大 ■砰分"曲南+ 後 後 .



r. ♦'Tê.遂 攻 父 4̂有m'A目 （片关合王園 ）

该 公 司 的 附 属 /a、司 南 非 ♦义 谈 處 有 艰 /̂、 一丸t- 
年 在 M 末 象 成 3 -个 有 笑 车 内 )̂'巧 ▲碑 计 到 的 斤 f直 五g ̂  
美 精 的 过 略 工 样 合 i勺，

é 难 别 震 克 . 成Ml：到 é C I t k r 主同:）

试 <̂ 司̂ 于 -九 主 等 - 月 液 南♦.水 利 和 考 力 同:
• ■. ' ■ • ' ?

♦水 电 ％ 司 教 /♦。方 "If#的 ;̂：系 É扁 夢 赛  

斗0 矣 里 的 3 ：̂趙 tè》滅 辣 :♦♦:泳■ - <. _

5 t > . 常 t . 遍 德 到 么 目 乂 对 為 束 尔 利 身 . 々寒充身道有 ;

^ A   ̂7 ? ^ #  1 - 4 /<̂ ^ 机 的 务 i义

7. ♦工 业 发 表 ;̂ r化么  ̂C 义 此 j ^ 4 ~ ^ s ^  ^ c é ^ k >  .

义 业 處 表 達 过 其 咐 4 《

^  'y^ = Â ^ ^ 钟 到 ；I 炎 納 - >1匕 重 遂 -  # 1 计 , *  

' . 米 、y>别 身 ，々 笨 充 身 c i；̂^/A' g：l ( 联 i r 工 闻 ）

}l i L  y  ^  ^

7. 襄 里 知 軒 f i 参 特 有 f g ( 着 非 ）



这 象 么 主 未 A援 和 建 別 * 忿 的 ★ 和 我 ^
会 针 略 ^ <̂ N司/成 德 ? M & ~ ^ ^ 司，在 •■九 Jf 月 和 要 地 利 狡 女 " 

树 成 服 ♦ 有 f艮 么 司 和 f巧 寒 身 ^ ， 同 營 ^ j $  p̂ 

内 对 水 方 跋 ★ 走 i 和 么 裝 多 卞 水 》 瑪 狡 和 义 'è 祝。 i i 須 4■约 

诱 说 作 後 在 # '。 00 I

/0. <k> 7]<̂ I](南非）

乐 ê  1̂  7k fA 、司 ié§全襄P 本 虞 子 ；̂ .展 么 、同 ， 这 矣 /a、司 

子 - 九 六 、•̂ 年 作 为 和 營 'A、 同 變 其 目 封 是 參 孩 41* 4  1̂  ï̂  5</u喊 i+ 

别 ,)tt i l 曲 ♦ 始 M 五 ê ÿ5"么 轉 增 至 三 +  ""ts i 万 ^ 持 . 面 南 非 7-1̂  ̂

个 南 非 也 供 矣 会 和 /K 力 率 务 卸 vè» 威 ，

共 1目行專， 球 合 也 力 I巧 •谈 爲 奥 与 -t'4;轉 矣 禁 置 五 1 二
十 'A、里è☆三 +三 万 仅 输 也 线 At成 力 条 仏 ‘ ê ~ y Â Û 4 ^ ^ f H  

Ü 的 凡 关 L ' À ^ 亥 电 è占已在- 先士_三 年 t工 。ÿt较 饥 和 於 也 挑  

别 t 南支存糾 H 维 里 'A、̂ /反東务| 康 ；l|)>i：f rèlfàf (#-»l-U4*|ii. 
，t. ? k ^ 发 电 站 计 资 用 为 一 化



/ . 、目k ' 、阿 播 ， 其 么 g  ( 美 因 ）

♦差 ,义 避 方 电 是 么'司 的 剑 著 - #1斧 - t咐 属 ^ À 司 ;  

这7系 电 '5 f缓 袖y 清 fpA、- ̂ â^r的 蓋 本 工 铁

义. 芒々钟充和 ■成 卞 料 克 街 I I I  f承廣限 'A、巧 r 联 I 工同 : >

Ê 々 料 化 三 杰 器 材 有 f 良么'司7在 Æ 慮 和 充 錢 #一

f j：̂本 工 程 工 場 .

3. ^ ^  (  I南 ♦ )

A-74•足》| ]推最大力-3 - 装 工 业 é：融 这 在 剑 本 比 基 'é 业 务  

樣 建 欲

乎, 々 夢 充 社 德 家 奇 有 懷 么 司 （f 联 4 ~ 义闽）

々 求 充 /'立傳对 - f  H t 4 么’  4 ^ ^ 克 4 ^ 德 渡 ♦ 省 P" 司/ 

在 -Æ德 和 先 錢 #  -  t ̂ 场，

5 ' 英陶多ê 媒 卡 伯 德 电 乡 跋 廣 尸 g  ( 联 i ■ 王罔）

这 參《<1 i l 附属父司，鲍 尔 ♦.ü举么-^年 在 1 -硬 在 斜 求 1̂ 
3 k 業 後 无 残★ 15̂的 全 同 . ♦卡 後 德 电 後 《 - 和 里 封 

建 扎 碎 # 场 f良么^ 潜 慮 切 的 t  t / ü  文 扎 科 务 M 恭

么 ^ / 电乡览招业狡狀有f良《 到 納 联 I ' A  ^ f模清月1孝文. ^



电乡變/A、é] ̂4" Ÿ ♦  Â  ♦ 辦 ⑧ 水 力 义 遍 •̂藉 f/l共 處 衣 斤 里 i 黎  

明 4文务.

f 矣 截 襄 乂 鋒 李 么 C联★义 轉 ）

襄 g么、̂ ir部 拥 有♦rt：為 么 ^就 是 襄 襄 戎 ÿ；|限 么 司 L ^  

南 率 ）。

7.矣 陶 義 冬 省 隊 《 司 C联 会 义 陶 ）

^1 ^-5 -  t 对 森 义 #  '洲於冬场限么、 在 Æ 德和克錢營

■" $ - 工/,

? ' 矣 肉 相 徒 么 g ( M é - ^  a )

v i # .  ^A  ^  M 4  南 4 ; ' ^ 辦 同 4̂、嚇■和爹 ，务4 意清眼么- 司巧；̂’數  

服 方 者 在 遂 德 和 克 錢 營 - t  _̂场。

f, ^阁 也 机 希 义 司 （̂联 4ril̂ )
这 裏 么 ^ 7^^à 了 一，資 》支尔维 新 : 4 新 电力 襄友文>t机,

/°. ÿj：V^fiip»t襄 习 C M k i - 1^9

H ^ i f  ^ -  t 时4  ^  ^ 媒 义 廣 摩 ^ 《達 齋 實 4 钟

> f 义r  乂 卞 器 对 纳 I?工作* 忿 4•同 1曰 阿 參 ♦  f -  -5里釣 

達 tMf矿 有 取 么 '€ 4r多勺*

Ihl



I，‘ 松 技 走 氣 C 成 着 方 族 '̂-司Y 南身長）

&  ^ （等 楼 ♦迷 處 #̂1

#  ̂ 1§ #  . % t . 街 有 隊 乂 ，̂ C t t k r  同：)

这象么-司Ail -ÿ咐属么' ^  #JH差Vl的 赫 /‘I赞 .寒 f御  

 ̂̂ 有 ? § L 'A ^ 雄 錢  1  一 卞 么 詞，赫 /‘!#■. 
fiLxJi：司 求 錄 重 後 务 -々3捕 /!和 么 â/ 一Vu 乂至:平 

宫 々 动 对 到 要 犯 觉 *5轉 舊 15̂ "̂在 到 剑 求 比 3̂，

1 3 , II■̂兄系么、g；] C 南 é)
一 九 五 :> f② 月 - 巧 这 襄 本 义 核 乂  g ♦ 援 Î ，一嗔 應 後 f  

有 万 ¥ 特 廣 鋼 ♦  31东》| ]部 韵 我 等 t  4 ( é ^  K  t  

/ ■ # 滿 達 'A'祐"的 务 #勺，

/' 曰旅jl (ll̂  ̂ 
M 眼 f 失^ 旅 店 计 别 在 遂 德 建 i t  - 參 於 傳 ，

IG . a P i #̂ •截 维 街  C ^
注象土  ♦  - 钱么、 -  4 1 ^  m 德和克.

程 .

IXI ^  ^ ( 奚 阁 ）

A 空 间 /A、<1杀 名 了 义 斯 處 料 f  f  f  t 用7]&的 水 f



/7 Ù X A 决 筑 々 ， 么 g 
这 象 本 本 乂釋乂 g寺 !斯 义 神 ♦索 捷 准i 计 别 '曰̂ 建 成 工

IS, t  i  ♦ 廣 f略么 ^ C M  t 态 联 杆 关 和 i  )

送 4 ? 查么资自5 - • 个 W 4 么 A 廣? ♦ 基 ★ 廣 族 么 司 ^在 f 墓和 

其 y )也矿场 V 、事 电A 方 1̂ 明 ^ 樣, 注 司 说本 已乂錢老 tîk si橡

谈.
/ f .  東切、尔斜 1 1 娘 ⑧ 清 么 ' . 司 C 联 I 主 1 ^ )

孩 》树 使 ' <  司足 # ^ 功 、尔# f 关念' ) -  f 咐4 么一化

c ^ .  我 特 蔓 水 说 司 （：联 4 ~ 义圓）

这 象 ※ C 对 树 属 义 .遍 r i}  ♦ 波 对 《水 说 廣 隊 ^  ' f 计 别在  

J e  t  i^ tJ f à .  ^  一 座 濟 r / i运è 本 ★ 义 楚 期 迷 孜 。

力. 尉 4̂>疚 （1̂ 非 ）

- - 九 :  ̂ û9. ■^十 - ^ 土 本 - 程  lif 疑 ;ÿ、疚 ★ j  杯 猜 ’  

万 墓 清 的 工 樣 ，场♦  H 人 知 梦 墓 辆 矿 @ 义 义 迷 IÉ f奇墓速 軒 钱

乂  托 - I  â r 和 查 | ^ 省 1%么~ ê；}^^rf}4^明满^ 療 ' 机成?1'式 ^

i ^ 、弓 參 主 本 工提廣^ 的 司 廣 *'蓋^ 1 和 克 考 -  1̂联 k 'it%

^ % # ，參 么 (德 處 矣>联 邦 关 和 阁 ） 

滅 说 Ü裏'Â <1是 改 5叫 多 -襄 幕 大 袖 广 df 7̂41 it )| ♦ 且 足



一泰童要的娘爛 i法制盘豫. 一 A  乂矣斤成月 - 十W 曰 

轉 . 考、 司和着养欲府 # 捐率销 ♦ 闺我看 '式《和 ) | ] 卓破《ÿ 科 4^ 

有 隊 司盡在赫列參皇酌要老卡技辦谈 - 卞么义惠 ; ^ ⑧着♦碎 

5 ^ ；! f p L ' Â ) è 者 # 建 ^  - M ^ f ^ r , 讫对别搞威加义；̂祐袖料  

V V ? ^ 求 ★時展 - A ^  --座持傳 / \  4：A j ^ 始狀好矣 t  k

高级 i  s 迪 走 . 參身义在说 / i t ^ 对 ’ 这潜么- 司对着 f i l 妹， 猜 ， 

成 到 建 1 ，1 高关 " 并▲ 承 々 營 说 特 利 数 # J 的么、 g  A 刻销 J ；力来 

找 攻 .

H , 遂 德 和 充 老 身 么 (：南 ♦ )

注 黎 莉 f  - ^ y ^ r s d f  樣 轉 率 i t 才 别 十 的 阿 ，^ 軒 . 

後 C ♦ 来 ' " 戈 门 的 电 力 1̂.

；z f  乂 '

-到 ，t矣 1̂ |̂和 德 意 态 联 疗 奖 和 1̂的 么 ^ 已 森 雄 夜 立 *

举 豕 f l  ),  ；̂ < ^ | ■ 大 ★ 效么司 ' 丸y a 榜 l ê 球成么- ë])書在 :f  
^ À 葡7 A 用乾月衾球成/ { 葡, i g 戾 11傳 瓶 '衣司/榮Æ 可 系 / Â  务 7 ^  

9^么 A 成 黎 途 级 机 么 < 1 ^充尔 -；^ ÿ  ^ ' A -化 ;f |  A 谈年么'  :葡 ( 遂 这氣 

择 核 i  ；^  f ^ ^ A  ^ ；, 核 对 處 务 父 同 (^邊 Ü 典 、卞寒 难 " 利 身 对 'A ' 

司）和 实 成 ‘年《 目 r { Î a i # 和 着 建 ， ; / f 膚 限 义 司 ）



F . :'Ê：业

/. 小 湾 逆 业 方 限 /—、 司 C 串 ê  )

这 '̂角 类 ^ 工 '々 巧 是 在 約 検 ☆ 斯 豐 证 看 突 3  f f r 發 化 的 一 家 

/ ^ 司 。库 ;勺;S 投 資 有 度 i和 犬 面 淨 殺 叔 々 1/糊 肩 小 凄

凉 一  ★部 分 股 场 ,1 ^ 意 向 番 力 確 ★ 雄 行 ★ 渡 制 0 - A-t, 
二 年 fi交 时 税 資 的 制 5南 是 3 o f > , o û o 兰 特 （ 一 七一 

：i o o , o o o 竺 游 ）。

Z. 有 限 /々 f  ( 萄 . #  ) 和 联 邦 夸 产 ：ê 後 /々、f  (卷非〉

这 兩 家 /々 f 是é l f 知^鱼 （格 兰 # 毛、福 I 和 尔 身 專 時 ） 

的 每 ^4錄 销 衝 . 联 營 /—、习 族 次 尔 總 缴 n i 议 有 緒 夫 工 厂 。

3. 欧 文 兩 力 翰 ië廣 限 IK ê 非 ）

t  苟 是 $ } 大 面 ♦ 有 f良 '1：̂ § 約 时 氣 ' 4 芸J 。到 一 九 七 ^27年  

☆月 三 十 0力 此 那 一 年 戾 ☆ 辣 h 营 : 喊 加 到 t S o o , o o o 虽 

特 ( 一 H 年 度 为 。l > 0,0 0 i ) 兰 姨 ）。在 i目 一 々 时 期 ☆ 渔 森 ■ § 由 

6 ^ ,  13^ >»€‘:威到 6 ^ , 8 8 ^ »̂é。

午 库 /勺，勺％ 梭 資 有 ？" 司 （ 南 非 ）

 ̂ 场 投 資 /̂、f是 -&棱 殺 '~、f (串 固 /~〜f ( $ 非 ） W  

原 膽 î、§ /；? i■三 千 - •̂七 ），t在 句 ♦ 和乡 1^末 1 ^ 亚 Ü 有 许 多附属 

，& ?,£//>事 没 '7̂渔 乂 鱼 类 德 未 鱼 杨 和 鱼 油 * 生/ •#狡 你 . i m



有 新 都 逼 有 巧 司 如 中 必 却 廣 产 有 眼 々 麽 > 南 愈 滅• -, •-
漁 ★ 為 眼0 € ( $  # 本 t i r 巫 處 大 約 身 ♦ 色 油 ÿ ：：m m  

數 骑 #奥 文 涵 缓 1̂取 冷 捕 有 海 坤 ;鱼 业  

者 树 凉 戾 衫•如 如 工 般 "着 才 十 摩 座 '号 。

$  ☆ 内 兔 句 i 捕 有 <J、薄J备 重 有 限

( m 每 拖 1 ^ 構 鱼 ) 約 f 数 股 4 0 。其 他 咐 属 々 司 紋 精 :f 
命 卡 反 軟 t 參 牧 肤 有 艰 司 ;憑 南 非 库 务 竣 资 存 吸 化 齋 敎 i 
t 开 爱 趁 股 有 化 ; é 才 保 料 t mv 司 ；资 t麻 4ii^» 

有 限 >̂ €;：̂t；r#友 瘦 M 有 孙 i知 暮 m 々 葡 o $ i ^ W  

倚 巧 限 一 九 *t⑧ 年 付 教 前 询 制 '#/̂* i千 八 百 力 基 狹 ,一 ;t七工 

年 ^ 力 §六 千 万 ！特,一充七二年"3̂ 二 每 ■S•千 万 生 赞 《 一 ̂  - t  ̂  

年 利 m 自 勺 杏 Z 七 t 3■是 滅 鱼 得 表 的 ， 一 先 七 《2?年*途 个 # 司 的  

g工 省 一斗/、§人 -

5. 渔 业 财 ，巧 （ 南 雜 ）

联 营 财 团 是 由 ，攻 ♦发 展 绝 闷 ) 讀 的 七 个 怖 有 望 補 鱼  

拍■、赛 的 /、♦傳 始 成 的 ，时 ÿ 氣 i 时 9 到 九 万 略 12^許 勘 I 银 。 由 

牵 雄 开 華 被 的 岩 石 越 €承 達 的 谈 财 ® 鱼 妨 工 厂 在 一 九 九  

年 斤 趙 生 f 。这 个 财 闭 買 3 ⑧ R 拖 資 ，粮 兩 F、大 ♦ : 急 、巧 4 H 联  

营 三 考 如 联 营 ⑩ 号 ）„这 ]̂般 都 是 由 ％ 的 咐 暴 #§户 得 5：々 遂 身  

厂 银 助 制 道 的 。

é . 摩 i f f  Æ邊 产 有 限 'a、 D ( 翁 释 ）



步 渔 产 有 限 V n 是 §̂非 欢 丈 和 势 翁 邀 有 司 定全 

糊 有 的 时 感 /̂；̂甸揭梭il个 司 錄 营 着 ★部 渔 工 k；' €釣 工 r 。

( f 考 下 面 F f 2  )

7. 伯 特 斯 律 道 关 有 限 '》司 （南 非 ）

•M•伯 特 # 灣 V ̂ 是 大 业 誤 团 ^ 一^成 S,;^/力 从 事 石 主  

^ 加 工 ’ È 感 关，梭 ê ♦ 和 法 产 4私■ 鱼 ;'由 。 ★  一砰♦ i{^ 1 ^  3

- 肤 執 友 t à 朦 ⑥ 振 取 免 ％ ☆ 面 着 非 每 产 有 後 /◊、！/的 殷 我 。 其 附  

属 V司 （ê ：̂ § )有 ： 释 許 每 f ~ 有 ？良 ÿ ; i È 加 马 :è 放 摊 肤 有

限 II;海 岸 焚 易 廣 級 V 司;校 è * n m i 凉 限 '々、f；jt；f^ ^ 有 後  

'/T D ,兰 伯 特 斯 確 '々、D汪 捕 ÿg f到 ④ 般 #: ♦产 司 .,1̂南 

作 H»f‘:色， ；g眼 /◊、€ ( ït 'iSL f；̂ f ) ; 度 群 基 f 有 限 司 ;联 合 : ' Ê A 至 

大 ĵiè产 物 有 段 'C； $  t 、é 有 限 ^ 。 -  i t 七 二 年 生 伯持身'/^、

司 忖 救 Ê 約 利 詞 为 二 為 丸 千 乃 至 挣 （一 九 七 -"年力一  §  7̂ 十乃 

丢 特 ）。

'  等 洋 产 喻 ％ 眼 /々f C )

'每♦产 物 遂 il它 附 爲 '~、f納 木 tt;/é义 有 lt/々、C ( t  

jz. ̂  财 $ 7'4 司;★ f tt 丧 渔：iii 有 p艮/xî' 司 ） 和 群 - i  ：̂ '—\ 
司 （它 义 凉 时 属 '々、目,參 业 冶 限 Vf )在 取 Ü 斯 

% ê;我 鱼 油 ，渔:It射 产 f 。和 嫌 头 資 务 工 厂 - ♦逢 ，V 司义拥有  

南 序 力 1̂邊 ：Ü6肩 限 司 g ：L §的 躲 妨 ，☆ 文 私 约 翰 ]M '有 跟 '4 € 
S '；? ̂ _ 二 千 的 服 / S 从 免 茶 面 鼻 布 縮 ^ 凉 限 '4  知 联 奸 化 摩 役 ，氣

lU?



/̂、€的 數 胺 知 . 一 九 七 1 0 年 達 个 萄 的 忖 歡 前 豹 询 右 一 千 - 
ë 二 千 万 差 赞 一 九★三 年 为 一♦一 募 万 兰 辟 ，一九★二 年 为 旦 5 
三 千 力 M特 。/—、司 利 ;-岛 的 否//) i七 子 ve>去 售 ☆資-:全：i4̂。

9.

/0. ♦ é 来 b t  ：ÜL有 限 f l  ( 南 非 ） 

谈 鱼 II如 :c>̂l) 洋 产 粉 有 暇 '々、Dfr拥 有 , 灼 檢 ( ^ 爽 ~ 

t ÎÆ # ÿ # 桥 l̂i£/ , 

//. It嚴 部 :È：î 有 n u "  § (卷 非 ）

i%  k . % M  X. f)为 廣 力 内 街 投 》ê 有 艰 '//、司 所 網有 ，并在乡勺輪

12, 业有傑  ̂ 殺 (I?# )
il个 I?是 & <ÉMM̂*I淚 业 凉 限〜' f , 闻 的 一 部 ，、 如 加 iâ ♦ 

♦ . 急 A 為 Wi^H ^ (面 班 # ) 在寒爲 ĥ - R ^  

，5̂5鱼舰/里《̂ 抹 .4?"达 卢 ^ •§’（ ♦看 翁 ®尸0。

'3 . 大 译 邊 肤 /̂、g i 南 非 ）

诊 鱼 类tVx，" c右 -侮f 哲 斤 拥 有 ，并 在 灼 释 》̂斯■堡i£ 考 交  

务 所 曼 记 ，



/f. 大洋镑 fg  L 南 #  )

域 续 闭 在 T到 捕 有 鱼 t辕 关 海 巧 取  

H,廣 产 投 賓 有 肤 目 ，â伯样斯•湾 辕 关 有 限 //̂司 , 南 非 牵 产 有 隊  

'々 司，和■ ( & 南 非 -M )遍 产 有 限 " •

Z5-.奥 文 斯A 搜 t 有 眼 0 (廣 i  /々、ij))(南 非 ）

•i資 'g I?是 渡 îi生 率 产 》 为 媒 头 鱼、é夥 和 k i é 的 安 干 件 1 9 ?  

/I ; C ( U 换 矣 P 其所•有 的 附 属 V §約 檢 软 斯 '處 有 限 '今、€ ( 力 欢  

//；• g )和 汝 尔 綠 斯 演 嫌 关 肩 復 If ) 7：

5  •这 卞 " & -  f t 七 ⑧ 序 i'电★ 生 3 / \斗 立 3 ■̂ 任襄鱼德夫 

M 資 ，'  € 4 '过力k 多 大 欽 K斯 )à 报 資 有 限 %与 落 1̂  1^ i l 梭 ' i 為 

fk ^ ^ H ^  股 /f'; (  ̂ '/y i  ：i  十 ）。襄资

司 fè mê '/?司 l i 有:奥 ♦ 德 科 岛 ♦ 兰 和 t t  ^  iè  Æ 。类 資 f  

别 •:南力許 'd 4 è î鱼业，我?成 l i t 财 ⑤ 的 拓 动 货 S：,模 、'& '3司 所 有  

'0》 5 t 业 'v*^动資 îÆ錄乡è 样交乡合游# 兰 。

M 資 '々、9祐 È  » ，欧 x ^ \ à 參 南 殺 資 有 限 /̂、f ( m é  /々、1/ h  

;jŵ举 I勺1̂ ® '—、#关 同 網 有 在 納 * ktr亚 ☆凌 换 的 力，二 躺 "$  f 矣 

星座"，llR如 :Z1航 ★东 广 英 特 微 音 •̂變 ☆百 赛 大 雄 矣 。一 

九 七 二 年 斯 襄 特 和 ;夫 免 闭 取 得 3 ；ip、加 工 相 和 时 暴 于 的 抱 问  

:,糸 槐 化 臉 -  -f .後 危 填 A  /々 H狂 "參 特 淋 ■奇 ’ 約 殷 力 是 zSii在 

1 )0 .拿 大 黎 、l / s i^ M 字 文 欧 文 麻 通 歡 f有 限 f 命 稀 奄 約 。

m V 动 和 矣 iS後 农 黎 騎 有 眼 葡 有 赞 級 关 未 è 从 - 义 五  

五 ^ V â 本 是 该 的 i 愛 力 了 組 换 佚 。 媳 黎 黎 特 化 购 约 铁



真 資 'À； i的 另 附 尾 々 §,決 尔 維 斯 球 參 器 有 故 ^ , J L ^  

♦  t i r 在 'ÿ’é 业■界 f> fr用 遂 錢 鬼 襄 ^ 廣 佚 港 -  -  A，t  3 . 年•二月 二 千 ' \  

8 &  J L 坪 一 年 廣 ☆ 幼 说 M 祐 - 力 ☆ 义 百，六 千 75 I特 （- 九 七 à y 年  

i d M 為 ⑧ 千 力 、£ 特 ） 。

IL.

n. ig蹇 斯 r灰 有 限 V €(南 非 ）

i  留 塞 新 '4 0  ( 5 >7 5- uD - t ) ^ ' é ê  B m/^W<è
9 i 六 千 ）* 同 掘 有 墓 留 尔 有 眼 ，: D 的殺>?《;塞镇哈尔 

到 々，# 落釣 起、m敏 , 寒 竣 蹇 斯 目 的 榮 文 解东 ；1  一越去矿處墓 

■U，̂ 工 'M 1̂ 教 !̂；司,桑 I ) ,  A 民錄行扭於斯 ■ •f身'矿产

i l  海 孝 生 产 有 限 //T司 （ 凑 非 /  )& 祐 分 )

该 V 司 的 股 妨 为 É»梭 f ■ 桥 持 有 南 挣 f 固  '々 藏/和 4̂  ^  '4、司 

稀 為 一 大 許 被 权 。该 f 的 工 厂 将 i § 在 ★ 尔絶斯':要》

/9. & 南 祁 对 产 有 巧 V  f  ( 南 非 ）

海 产 V同 是 老 千 渔 览 組 族 场 淨 讓 巧 的 一 -̂義 ^̂ èiî 
i£ 'i舒 设 ;Êt ★ $ 錄 脉 確 如 /*得 力 々 清 M r 有 釣 落 干 辦 属



巧 取 其  ̂&後 ★译 逢 先 有 限 f (  } k 农 嫌 斯 ' m h  f 得 立  

々 湾 雄 关 有 服 I) ( 得 运 次 ）；产 f斯•雄 j i 工 厂 有 限 A； 苟 和非 

，— 後 ★ i ( ̂  ê# 3it\ 'g ÿ  7^  S? ê . 海 ML 使 进 : 搜 股

有 ( $ 非 ） 糊 有 各 s三 十 的 梭 辣 在 一 先 七 flz?年 W 狹 前  

莉 獨 有 五 力 (S ? 十 力 兰 特 （二 九t 三 年 AcZ7jg五 十 万 I 特 ) 6

帝 大 面 举 有 限 '9、易

i i 十 /《 f 的 一 卞 é ，被 东 是 类 Ê 投 t  ' 、々€ ( ， 肴 資 面m 。 

f'J 一 / l 七 m 年 六 月 三 t 曰 ☆ 止 砰 一 年 廣 乡/̂ 戎 ^ M,別 '-甸 廣 加 J 3. 

§ 力 兰 样 （ 2 -t ■h.至 ） 到 - 午 -  é  - t 十 万 â 將 0 e 的 主 黎 

m â y  ' ^ 同有 :域 i 和 约 摊 遊 有 眼 々 司, R  t 绝 句 ，象 森 释 拔 有  

眼 /̂ 、^  P ^ 球 工 移 廣 限 V  f  0

; l .  ^ ê ^ k  M  澳 'M.々艰  V  f? c :'à 'Ml 't̂  司 ) ( ê  4 )
^  Ji；司 是 錄 營 横 舍 叔 _É关 加 J i 业 务 的 滅 渡 和 '/；司 。 

大 碑 像 1̂ ( 兩 昨 ）私 庭 廉 ，g ☆ 德 é 有 P褒/ 、々€ 关同 檢 制 î i /广/À' 

司 。 它的讓关厂/邊:■mÿ和 姚 道 谈 仏 产 得 5 ^次，其5#搭 和 务 5由工厂 

i t 在 攻 尔 條 忿 約 咐 暴 //；資 變 括 ： ’S 审 嫌 关 龙 好 有 限 /4 ÿ 
( 得 孜 々 );赞 希 笨 A iè t关 有 暖 '/?司; 面 裔 非 許 : '姿:ÜL有 眼 A  

f ；大 許 f 物 須 眼 昏; 孩岸 ?參业凉限 ，Ci句:和 嫁 襄 搜資 ;ê 司

尔 雄 ）；水 ÿ 綠 斯 /-寒振 |>^法 业 V 資 ( 其 中 â  i - 六 十 为 北 ;j"

?廣 业 €所■海 ) ; 加 :à 處 滅 邊 A 有 限 ' 4 司 ( 寒 中 否 六 千  

择 ♦  iL  司 所 糊 為 , ☆  ' i  i  tS ?千 ♦  fM 'ié  t蒼 滅 高 參 渔 ；J4̂有



f f i 公 f所■摊 有 )o
谈 业 7々司 同 " 曲 邊 业 後 进 授 腹 限 '々 司 ( 商 4  )  

i / s 滚 犬 股 东 ，斤 《到 ^ 入 的 三 '"、i_ - ,5条:û/4 gjf力 税 的 於  

芳 ^九 十 万 ■̂轉，一 ♦力 三 § 万 ；̂特 。

2Z. 净 房 力 内 邊 乂 有 維 肖 （商 非 ）

Ù 装  ̂é 联 邦 人 办 梭 資 淹 眼 '4' f和邦乡内析推资 W & 有 限  

/々、€授知i ♦在 灼 轉 力 斯 读 i£寿 交 奄 价 援 化 .海 库 力 力 /̂、f在 ★ 
银 嫩 斯 講 有 / 象 工 厂 先 狗 来 i ^ 3 S ~ b 八 居 ^ 拥 漠 -  % 与 银 許  

产缴7湾 f l q  " 一  族 後 博 定 ， 一 i h % 九 年 ^ 教 ^ 的#îi询矣计  

f、千 七 万 九 十 M特 ，

2-5. S > 裔 雜Hf後 ：E提 进 據 腹 巧 化 € (南 非 ）

‘义 敦 Ë 子 一  f t ★二 年 邊 $  m 義'是 由 运 南 祁 5-4 : ' k d L 有 限 '/̂ 
f,4 J S 收 絶 族 巧 後 /々、€,寒 躲 " 有 麼 /々、 B t 南 ♦  ' 4 绝产 

有 m  ^ 关 /D摊 制 m  0

等 il々 /# f的 感 关 生 产 量 石d最 化 辕 。

2H\ # ÿ4虞 振 變 有 梭 > /̂、肖 (南 辕 ）

谈 庭 海 译 ♦ 有 限 萄 H r拥 有 , 等 在 釣 觸 内 有  

♦ iiE象 交ÿ所■變 记 。



访 . 联 条 卖 辕 关 % 有 度 司

联 合 € 足 一 贪换 t ' 奇,■k失许镑: 由的一 卞 成 g  0 t 辦華 

f 窄限/!；' 司和⑥象海 *9'4卓摘鬼其 摊 斜 股 於 ,联会 'i；旬拥有下 

到 b ，ï i 司的股妨 : 乂始 " 建 傳 关 i^ n u ;目; 在 序 产 雅 有 液 寻 ;

( 添 南 非 〉 廣 产 有 服 i ; 廣 念 傅 t  司;联 邦 須 ♦ 有 限 V  %

軟 邀 海 岸 ，其 一 元 六 Æ年"结 板 i甸总、资 十七万 

兰 時 。

H. 汤 岸 邊 ：î  4? 司 C 弗 é  )

i% y ^  ü ☆  IB南 4  ^ 读 :fc•有 限 ★ 拥 % 。

2 1 處 廣 3  //̂德 着 有 限 f ( 10# )
这 象 々 §捕 有 " i J 仏 3̂身r成 廉 g检 德 成 号"，itîl全 归 其 ，  

% 釣 附 属 /々、苟 多 樣 ,邊 产 濟 稷 >̂4、每，受 还 捕 有 一 个 为 > ：}^ 般 振 jS i 

È . ^  é  金 掀  力t  工 M  将  k  力t̂ ：!：■料 ^  o ii：农 每 在

- 九★-年 tîUî工身§执 模 换 杀 3 7 ^ 7 k ^ 嫁斯•湾 概 振 渡 箱 的 S 
闕 斜 。 威 身 € j l t A % % 有 限 /々、€,蹇嫁襄换r'̂i,寒  ̂2 j3̂々 司 減 得  

兩 斤 板 睡 得 年 3è 森 營 ♦  ' ,  0, 0 0 0  ĉ屯 ☆ 秘 贺 I 。 面 南3(̂4邊 東 化 进  

據 股 有 眼 司 Â !]錢 难 ^使 用 術 ' 資 、▲ 路 1^ D的 M 觸 ' 1/从一 tL *L 二t
年 [vC ★在审产 V H /"、§ X 厂 g/錄 7V 工 ；？ M > ^  i o o ' o o o

•»t/ — 九 七 tt?年 li个 1/乡力佚 翁 总 刹 ïiî lÿ 二 §九十万蓋特(一

九 七 二 率 与 一 i —  t  7 5 墓 缴 ），



Gç. 农业

/. 埃 S? • 核 有 壞 'i审 (南 雄 ）

i i 氣 V 目 有 兩 卞 咐 嚴 S 审： 港 推 ^ ♦ 要 突 务 有 取 # f 和 、联  

$  0  ' - i t ♦ 毛 Û 有 限 ' ^ \ 葡 。

2k 寂 巧 有 1̂夏 意 任 合 作 叙 （ ê  #  )

à t 敦 麽 作 社 錄 警 农 f 方 面 业 务 ，其 ★ 部 4 g  动 是 在 後  

土 I'人 内 - i 錢 营 牲 i 的 柏 資 ，♦ 傳 ★ 会 作 紅 务 工 厂 的 牛 91 

\ik U . 樣 报 襄 成 -  A 七 ^ 年 的 m 各 金 为 云 § 万 ▲ 择 ， 谈 年  

象 业 it为 '、十 三 万 三 年 寒 三 千 3 基 样 .

3. 尹 斯 位 檢 私 當 尔 騎 廣 跟 / 、々 f  ( 联 Î ■ 國 ）

i S 象 '—、司 ☆ 南 ♦ 农 艮 有 f k ^ / t i 度 作 H '息 纯 寒 , 羊 攻 „

化 差乡? 扭 ■ m ' ; 司 ( 美 函 ）

南 非 政 存 箱★îà象 /々 ？作 冷 其 差 f 皮 環 事々 《字美闺审‘场釣 

'蔓 化 厥 倚 。

5 .  總 、森 漠 和 }^  斤 巧 眼 '^\ 同 C t » ê i k  ^  ) ( m ^  $-  Ü  )

M i È Â 建♦傘 宁 有 阪 尋 是 化 -7̂ 七 = ^年 由 于 i? > ^ /f大 赫 德  

森 湾 ' 的 悉 庚 附 属 資 ( 输 、應 务 湾 悉 戾 ' • 轰 ' " ) 与 位 廣 廣  

供 德 le清 條 /《！？的 毛 皮 咐■属 /《f/ { 联 々 Î 阁 的 取 ^̂，4德 威 免 和



i 係^ 奴 ' ^ 懷 苟 ） ♦ 組 成 人 使 力 农 添 f e 你 产 營 ♦ 知 联  

和 >  磨 推 羊 處 括 黄 / 、々司 运 錄 菜 ♦ 皮 . 家/^、巧 的 股 資  

% 紀 如 T - M ' à à 湾 ，̂ 司 佔 為 H 十 i i , / a ■後 慮 化 德 u>  W 苟 仏 'è  

i 、w  'i ' — ， i t  家  / g  f ) 在  5层•德: ♦  ☆ 弯 - ~  探 息 足 專 .

Î O , 卡 身 类 交 營 廣 $ 非 )
这 个 €是 S ， 体 *M意先 生 湘 有 ☆在 奥 後 -:工♦錄 营 T属 

章 ， 和 /3̂資 雄 关 工 厂 ，♦錢 當 牲 0拍 卖 。

7. 參 达 化 省 fg/々 € (， 合 工 闺 ） 

这 裝 D的 时 嚴 <̂> D f达 't、+悉 有 限 於 案 1̂尔 ♦ 七 线  

艰 ^  I X 觸 ♦ 加■ 工 ♦ 毛 ， 

S. 南 ♦差 虎 括 卖 有 後 /々、司 ( ê ^ k  )
iii么' 0 舍 在 着 系 哈 概 出 營 釣 f  1 ^ 3 ^ 的 ♦ 化 力 期 十 A T E 。 

拔 後 司 已 子 ~~ i L 七 ⑧ 牛 m 月 挣 jà营 业 -

1 等 當 尔 蒋 •差 /華 雪 尔 虞 1̂ ( 棱 囊 走 、欲 种 1§ )
達 家 ' ☆  M 'M ? 司添南神 ~ 辜 墓 中■^校 脈 有 服 D 绝营 

兩卞襄 ♦ 仅☆ : 新 ♦ 至 1̂ 新授膽有限 '&、D ★ 社 ♦ 寒♦授股有限 

/̂、司 。 ^一  t 咐 岛 '&7§,$許$ 霧化■i丧加工搬故甫眼斤司，从言 

差 ♦ 攻 ; , i t 家 司 与 H 艮有後责杜♦ 作社订有& 银 ^ 桃 a



10. 海 类 生 产 素 有 後 泰 任 f  会 ♦ 社 （ 南 ♦ )

家 司 是 廣 非 的 一 參 /◎类* 作扭，在 舆 谈 錄 和 5長 德 和 电 二  

他 / 诛 M 热 ^ 穩 专 场 如 /Lt肉 處 禮 关 工 厂 。

H. 销 行 、X誤、略 ♦ 务 板 共 及 J ；化

/. 面 商 非 ?•»/ % 4 j有 跟 '^ 司 （ $ 非 ）

î t  r 银 行 i  f  ^ 七⑥斤十 -  B 土》二 万兰授 

桃 Ï 和存欲'么二 3 七 十 生 特 0 末矣咸格 f i 务 '豕 摊 殷 限 ' 4 司 

? f  T  ' ¥ 内 检 H r 左 J k û ； 句 足 :i 斤 银 行 ' t è 棉奄 i à 时 属 fi；尋 t

Z. ê 能 3 資 襄 面 殊 银 斤 有 後 { 取 M 壬 國 ）

取 ^  I 闺 約 它 免 莱 函 斥 银 行 有 眼 司 補 有 杉 兔 $ 報 行  

為'i i A -f a# 資 1 ^ 。 巧 t  ^ 級 行 幼 来 k t 亚 錄 營 着 议 t  

B 成 ◊)>!于和> 卞 代 力 e 先 菜 國 疾 根 否 认 赫 列 劳 人 資 ★ 克  

英 1̂ # .卡 誉 汝 勺 横 寒 .摩確•卡 乡 âM<̂ /sW棱 动 酌 / #到劳 

族 後 甚 金 。

3. 犬 ]à 報 行 / 灰 推 级 行 （ 美 鋪 ）

■&兩 家 4Mf i f m f M  ^ è n > r计 飘 f 货 叙 起 南 求 «r ® 
的 一 '€去 《



f. 必 奢 於 黎 振 乃 灰 授 ' t有 腹 ' ^司 ( 廣 非 ）

由 联 ♦ 連 益 /々 司 稀 有 白 玉 十 一 的 般 换 , ★ 面 投 '/资家資^黎 

振近尔、奶 食 拥 資 § L w t 九 膽 /》 的 这 寂 /々、f/ 在 遂 德 *

徽 街 稀 有 一 犬 殺 现 ZĴ/义 力 V 大 條 ，提 卞 政 辟 精 桥 ，土 f t l Â  O h ^ o o  '£  

梭 ，他 上 物 值 ^ 3 % ^ b o  t 特 .

 ̂ 南却* ★國 银 行 肩 限 4T f ( # 國 ）

私 碎 同 东 才 工 渡 級 斤 清 袭 釣 这 參 立 械 4J在 着 非；=̂ t卞 

，% 行/在 嚴 德 和 克 设 有 一 々 Ï式 'S斤 。

y. -/忘 特 知 一 般 儀 险 /̂、i (联 營 £ <D )
] ± .装 錄 脸 '/； € ；&：温 德 和 兔 谈 有 f式 '̂ êl。

7. 杯 後 糸 权 旅 好 M  (  ^  ^  )

核 德 #拉 ♦ 力 到 M)术 tt 3E的 旅 行 。

S. S 卡 什 依 樣 縱 ( 联 々 无 闺 ）

这 裝 條 險 € 矣 遂 棱 和 t ☆ 有 ★ ,

I  德 班 息 有 服 i  ( /#非 ）

'々 德 免 在 5|z■德和免 展 攻 尔 錄 斯 球 部 设 有 司 .

10. 遂 威 音 联 人 参 保 % (败 々 忘 函 ）



處 成 ♦  it i l  ê 的 时 属 f , 兩 非 僅 咸 ♦ 秩 合 媒 修 在 谈 德  

和資 /设 有 g 式 '》 '9、D 。

H .  軟 文 斯 l à 投 資 有 限 /々'  6 ( 净 ♦ )

ii，r><^ mî 过 îè ( 挪 肩  i - f i - h  ) 的 对 属 % 做  s 
旅 行 i (旅 光 搜 資 € ;拥 有 逼•德禾° é傲 S 梭 # ( f 2 o ^  

向 ) 的 赞 许 私 -

/ Z .括 '-/戾 和 邊 打 银 行 替 旧 （联 全 壬 函 ）

这 个 摩 闭 捕 有 感 部 非 H 核 准 樣 行 有 限 /々、€ 釣 参 數 股 梭 處  

絶 和 t ' 谈 有 ' t 式 9  司, ♦ 在 乡 末 t i r 亚 其 纪 P t n 设 有 代 還 减 .

a  六 阳 联 gâ得 司

I È 家 4̂ 險 g t汰5i■德和資谈有办 ♦ 成 ,

/̂  人 斤 着 暇 银 行 ( 癒 #  )

人 & 银 行 是 在 納 巫 有 许 的 / 象 詹 •iiÉ i m % m 有 对  

iik • 私 ；è 。 （ ♦ 专 ☆  ^  ^ f é )

/-' 多 T振 斤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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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灼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AK nOJiyHHTI> M3AAHHH OPrAHHSAUHH OBHbSAHHEHHblX HAUHH
H sAaH H H  O praH H sa iïH H  0 6T »eflH H eH H bix  H a i]；Hâ mohcho KynH Tb b k h h ^ h b ix  i « a r a -  
3H H ax  H a reH T C T sa x  b o  s c e x  p a n o n a x  MHpa. H a s o ^ H T e  cnpaBKH  06 HSAaHHHx b 
sa m eM  khhhchom M arasH H e h ;ih  nH uiHTe n o  a ^ p e c y  : OpraHHsai^HH O Ô ^eA n neH H B ix  
H a u H Â , CeK i^H « n o  n po^an ce  H3；̂aHHâ, H i>K )-M opK  h ;ih  HCeHee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a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 ew  York Price： $ U .S . 8.00 06132 — August 1976 — 125

(o r equ iva len t in oth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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